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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1999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0 November 1999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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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November 19992

何敏嘉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MUN-KA

何鍾泰議員，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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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何承天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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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局局長許仕仁先生，G.B.S., J.P.
MR RAFAEL HUI SI-YAN, G.B.S.,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MR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 J.P.
MISS DENISE YUE CHUNG-YEE, J.P.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先生， J.P.
MR DAVID LAN HONG-TSU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 J.P.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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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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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1999 年港口管制（公眾貨物裝卸區）

（第 2 號）令》 ......................... 268/99

《1999 年僱員再培訓條例（替換附表 2）公告》 .... 269/99

《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修訂附表 7）

公告》 ................................. 270/99

《〈工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間）規例〉

（1999 年第 18 號法律公告）

1999 年（生效日期）公告》 .............. 271/99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澳大利亞）令〉

（第 525 章，附屬法例）1999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272/99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Port Control (Public Cargo Working Area) (No. 2)
Order 1999 ............................................... 268/99

Employees Retraining Ordinance (Replacement of
Schedule 2) Notice 1999 ............................... 269/99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Regulations (Amendment
of Seventh Schedule) Notice 1999.................... 2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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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Confined Spaces)
Regulation (L.N. 18 of 1999)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271/99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Australia)
Order (Cap. 525 Sub. Leg.)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272/99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加強對幼稚園的監管加強對幼稚園的監管加強對幼稚園的監管加強對幼稚園的監管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over Kindergartens

1.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鑒於近期發生多宗幼稚園超額收生及濫收費用事

件，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計劃修訂有關法例，加強對幼稚園的監管，以及提高該等違

例行為的罰則；若有，估計何時可向本會提交有關法案；

(二 ) 當局就濫收費用的幼稚園向家長退回多收費用一事採取了甚麼

跟進行動；會否對拒絕向家長退回多收費用的幼稚園提出檢控；

及

(三 ) 會否考慮加強宣傳，使家長認識如何辨別幼稚園是否已向教育署

註冊，以及如何選擇合適的幼稚園？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政府非常重視幼稚園超額收生及濫收學費的違規事件。教育署已

經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加強監管、檢控，以及增強家長對幼稚園

的認識，以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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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署現正檢討《教育條例》及《教育規例》，其中包括大幅度

提高超額收生及濫收學費的罰款，有關的修訂預算在 2000-01 立

法年度提交立法會討論。

(二 ) 《教育規例》第 67 條規定，每所學校須在校內的顯眼處展示由

教育署發出的收費證明書，列明校內各級核准的每期學費、收取

期數及總額。除獲教育署署長的書面許可外，校監、校董或教師

均不得收取上述指定費用以外的任何其他款項或學費。教育署會

調查個別違規事件，如事件屬實，署方除會要求校方退回多收的

費用外，並會根據每宗個案考慮是否有需要採取其他行動，包括

向違規人士發出警告、提出檢控或撤回校監批准等。署方最近向

一所濫收費用的幼稚園發出警告及要求把多收費用退回家長，校

方已把有關費用退回。

(三 ) 根據《教育條例》第 18(2)條，學校的校監須安排將教育署署長

發出的註冊證明書或臨時註冊證明書或其副本，無論何時均在該

證明書內所指明的每一房產中顯眼處展示。教育署已採取各項措

施協助家長識別已註冊的幼稚園，以及選擇合適的幼稚園。這些

措施包括：

(1) 把註冊幼稚園及正進行註冊幼稚園的名單存放在分區辦事

處及上載於教育署的網頁，供家長及公眾人士查閱。該名單

會定期更新。

(2) 印備小冊子，建議家長如何選擇幼稚園。該小冊子在各母嬰

健康院、民政事務處及分區教育辦事處派發。

(3) 透過電台和電視播放有關如何選擇幼稚園的宣傳聲帶及短

片。

此外，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現正編製幼稚園學校概覽，預

計在年底前完成，供家長參考。教育署亦正制訂幼稚園服務成效

指標，供幼稚園自我評估，從而作出改善。指標預計在 2000 年 9

月前完成，將派發給幼稚園，並可供家長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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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中提到可能會對濫收費用的幼稚園發出

警告、提出檢控或撤回校監批准等。我想請問局長，直至現時為止，有多少

所幼稚園曾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它們一共退還多少款項，以及其中涉及多

少名學生？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手邊並無有關涉及學生數目的資料，稍後我會向

教育署索取資料，然後以書面作答。

在過去的一個學年，即 1998-99 學年，教育署一共接到 6 宗有關濫收學

費或雜費的投訴個案，其中有 1 宗投訴不成立， 3 宗的性質不是濫收學費，

而是收取茶點費但沒有向家長清楚說明自願參與的性質，教育署已向有關學

校發出警告。至於另外 2 宗濫收學費的個案，經調查後證實投訴成立。教育

署已向有關學校發出警告，而學校亦同意向學生退回學費。至於劉議員所要

求取得的其他資料，我會將其記錄，然後稍後以書面再回答。（附件 I）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想提醒局長我所問的，是所涉及的學生人數和款項，

我想知道學校共退回多少款項，以及問題有多嚴重。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最近有一宗“打死狗講價”的個案，就是有一所幼稚園

在招生時以較低的學費招生，但在學生入讀 1 個月後便收取較高的學費，說

教育署最近才批准它收取較高的學費。第一，我想問學校可否中途改變其收

費率；第二，政府是否有辦法防止類似事件重演？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學校是不可以在中段或中期未經教育署署長批准而

更改學費的。剛才我在主要答覆中亦說明，每所學校應在校內顯眼處展示由

教育署署長發出的收費證明書，列明校內各級核准的每期學費。所以如果楊

議員有這方面的資料，我很樂意在收到之後交由教育署跟進。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報道說該學校是經過上訴的，因為教育署最

初批准的學費較標準為低，校方不甚滿意，所以向教育署上訴；後來該學校

上訴得直，所以便接 調高學費。報章上是有這樣的報道。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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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現在沒有甚麼補充，但如果楊議員可給我提供多

一些資料，我很樂意以書面回答具體的情況如何，但我現在未能掌握報章報

道的真確性。 (附件 II)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政府是否承認過去長期以來對幼稚園的違規經營、濫收

費用、超額收生是監管不力，因此導致流弊叢生？政府會否準備在日後加強

巡查幼稚園及對違法經營的幼稚園提出檢控，以及設立一個簡易的舉報機

制，讓社會人士或家長對一些違規的幼稚園作出投訴，並對違規的幼稚園起

一個阻嚇作用？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的確在過去 1 年加強了對幼稚園超額收生及濫

收費用的巡查。例如去年，除了我剛才所說的 6 宗個案之外，亦曾就 16 宗

超收學生的個案進行調查和檢控。在今學年，即 1999-2000 學年的 8 月及 9

月份，教育署的同事曾對每一所幼稚園進行調查；同時，我們亦會在今學年

因應投訴，甚至就以往某些紀錄不太良好的幼稚園，加強調查和監管。此外，

教育署會考慮照張議員剛才的建議，成立一個比較簡易或中央處理的投訴機

制，方便家長投訴。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我特別關注超額收生的問題，因為在這情況下，很多時

候會發生意外，而令小生命的危險程度增加不少。在主要答覆的第一段中，

局長說會大幅提高罰款。我想請問局長，所謂“大幅提高”，是將罰款提高

至多少？因為學校超額收生而賺取的款項是很多的，如果罰款的幅度不夠大

或款額不多，校方也不會害怕。除了大幅提高罰款之外，會否有其他罰則，

例如屢犯的便取消其幼稚園牌照，甚至對負責人處以監禁？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目前的罰則是罰款 5,000 元及入獄 1 年。我們現時

的構思是希望將罰款由 5,000 元提高至 3 萬元。我想補充一句，那 5,000 元

或所定的罰款額基本上是按每一班超收學生而定，並由法庭作考慮的。所以

將罰款由 5,000 元提高至 3 萬元後，如果有 10 班學生，法庭認為該 10 班也

是超額的話，最高的罰則便是 3 萬元乘以 10，即 30 萬元。我覺得這六倍的

增幅，應合乎我們所說的大幅度增幅。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主席，我想問政府會否考慮規定一些幼稚園在招生表格上說明

該幼稚園是否已取得牌照，以及訂明其收生人數及收費標準等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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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據我所知，現時並無規定幼稚園須在招生廣告中說

明其收費標準，但我會將馬議員的建議記錄在案，然後與教育署的同事研究

是否可行。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的第二段中說，如果事件屬實，署方除

會要求校方退回多收的費用外，並會根據每宗個案考慮是否有需要採取其他

行動。政府可否向我們提供有關的數字，除了退回多收費用外，有多少所學

校隨後是遭到檢控呢？如果沒有，原因為何？如果只是退款，沒有檢控，有

沒有阻嚇作用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根據我剛才回答劉議員的資料，我們向那數所投訴

成立的幼稚園發出警告，學校亦同意退回款項。我們曾考慮是否有需要提出

檢控，得到的意見是在這情況下，成功檢控的可能性不大，於是我們沒有採

取進一步行動。但實際上我們也認為這是比較嚴重的事件，所以我亦很樂意

在這裏承諾，將來我們依然會獨立處理每一宗個案，包括除了發出警告要求

學校退還多收的款項之外，亦會更積極看看可否採取其他跟進行動。正如我

在主要答覆中說，第一項跟進行動當然是檢控，第二項跟進行動是訂立一項

條款，將來再考慮校監的委任時，容許教育署署長撤回校監的批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MR HOWARD YOUNG: Madam President, the original question addresses
two issues, one is over-enrolment, and the other is over-charging of fees.  I
notice that the Secretary's reply is concentrated on over-charging, and I would
like to ask a question on over-enrolment.  Does the Government feel that cases
of over-enrolment have reached the extent of causing danger to the safety of
students in kindergartens which should warrant more positive and quick actions
rather than just imposing fines after the event?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Madam President,
over-enrolment of students in kindergartens, of course, is a matter of grave
concern to the Administration.  Therefore, when I said in my main reply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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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contemplating an increase in penalty, this penalty applies equally to cases
of over-enrolment.  Furthermore, in this academic year during the months of
August and September, officers from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visited each one
of the kindergartens.  One main purpose is actually to head-count the students to
ensure that the kindergartens have not over-enrolled the students.  So I do agree
that it is a matter of concern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our utmost to address this
concern.

《《《《截取通訊條例》的實施截取通訊條例》的實施截取通訊條例》的實施截取通訊條例》的實施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Ordinance

2.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截取通訊條例》（“該條例”）於 1997 年 6 月

底制定，至今兩年多，政府仍未公布其生效日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自去年 9 月本會提出有關質詢至今，當局進行的檢討及評估工作

有何進展；預計何時可以完成該等工作；有否就該等工作設定完

成時間表；

(二 ) 有否計劃實施該條例；若有，為實施該條例曾進行何種準備工

作；及

(三 ) 政府曾在《截取通訊白紙條例草案》諮詢文件中表示接納法律改

革委員會（“法改會”）報告書的主要建議，包括設立司法手令

制度，以及成立監督制度，接受任何人士就執法機關非法截取通

訊作出的投訴。政府現時有否改變上述立場？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政府於 1997 年 6 月，在前立法局討論《截取通訊條例草案》時，

已經清楚表達反對通過該條例草案的立場，政府認為實施該條例

對執法機關打擊嚴重罪案及保 香港安全的能力有嚴重的影

響。該條例自條例草案獲得前立法局通過後，我們一直對規管截

取通訊問題作出全面檢討，包括研究和評估其他國家在這方面的

立法及執行情況、評估 1997 年 2 月公布的《截取通訊白紙條例

草案》諮詢文件所收集的公眾意見，以及該條例帶來的改變和因

而引致在執行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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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牽涉截取通訊的問題非常複雜，我們必須小心處理。我們在

現階段很難承諾一個確定的時間表，指明何時完成檢討，但我們

會致力在可行範圍內，以最快的步伐進行檢討。

(二 ) 有關規管截取通訊的檢討尚在進行中。待檢討完畢後，我們將會

就此課題應該如何處理，向立法會作出報告。至於該條例該如何

實施，以及有關的準備工作，均屬檢討範圍之內。

(三 ) 正如以上所述，政府對如何規管截取通訊正作出全面檢討，檢討

包括對法改會的建議作出考慮。在檢討完成前，我們無法確定未

來規管截取通訊的制度的各項組成部分。我們不會排除採納法改

會的任何建議，因為這些建議都在檢討範圍之內。故此，現階段

要確定是否採納某項個別的建議，屬言之過早。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最近的一個結論認為，現時的法例是

清楚地違反了人權公約，而人權委員會主席亦對政府官員說，實踐公約是最

低限度和即時的責任。香港回歸已兩年多，有關“殺局”的條例草案和有關

合併兩個交易所的工作，均能在一年半載之內完成，但是有關這項檢討，政

府現在的回覆卻是遙遙無期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涂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政府一方面每天都在容許法例違反人權、違反人權公約、違反

《基本法》，另一方面又不執行立法機關所通過的法例，致令香港蒙羞。請

問政府官員、董建華政府，會否因而覺得羞 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涂議員提出了很多要點，其中一點是有關法改會和人權

委員會的意見的。他指出根據人權公約，我們目前的條例也許未能充分保障

市民的私隱，使他們不會受到任意或非法干擾。首先，我要指出的是，目前

所進行的任何截取通訊工作，都是依據《電訊條例》或《郵政署條例》的規

定，在取得行政長官或政務司司長親自批准後才進行，所以是完全合法，亦

不是任意進行的。因此，我不同意涂議員說目前的法例是違反人權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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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如何能令我們的法例更完備、更能充分保障人權，我們已承諾會作

出全面檢討，而檢討工作亦已在進行中。涂議員亦問及為何過了這麼久仍未

執行立法會已通過的條例，其實無論是在英國或香港，都有很多條例是在通

過了之後，要經行政當局花上一段時間研究如何執行整條條例或其中部分條

款，然後才可以執行的。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根據 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re 1999 年的資

料，很多開放、保障個人私隱的國家，都會以立法形式保障自由通訊，規管

行政機關的濫權或侵犯私隱行為。儘管香港已成為國際或亞洲的傳訊中心，

但仍出現傳呼台不為客戶留下有關法輪功口訊的情況。請問政府如何能令投

資者有信心，認為香港的自由通訊仍然受到保障？政府可否以身作則，保證

市民的私人通訊不會被政府任意接聽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保障個人私隱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外國的法例和運作

守則都在不斷演變，並且在進行研究時一併考慮科技方面的發展。以英國為

例，根據英國內政部發表的資料，英國政府早在 1937 年便已由內政大臣藉

內政大臣手令的方法截取通訊，但英國政府卻是到了 1985 年才以法律規管

截取通訊的行為。由此可見，要做到以很完備的法例作全面規管，是需要一

段很長的時間的。我們是有不斷積極進行研究，而且還可以向鄭議員保證，

在研究工作中，我們亦會考慮外國的情況。例如，英國在今年 6 月發表了諮

詢文件，內容是有關就截取通訊法例所進行的檢討；我們會研究該份諮詢文

件、有關當局所收到的意見和英國政府所提出的條例，以及其他政府所提出

的條例，然後才會得出結論。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我覺得政府是迴避主要質詢的第（三）部分。第（三）

部分其實已清楚指出，政府曾在《截取通訊白紙條例草案》諮詢文件中表示

接納法改會的建議，即政府在行使截聽權力時，會接受一些司法手令制度的

監督。現在，政府不單止不願意為已獲通過的條例定出一個生效日期，還要

將課題再交回法改會重新檢討。不過，立法機關已表示了清楚的立場，即是

接受司法手令監督制度。我想請問政府，如果不願意作出清晰承諾，說明原

則上是繼續支持法改會的原本建議，這不是改變了立場又是甚麼呢？我想再

次請問保安局局長，政府的立場是否有變？若是，原因為何？這是否與我們

在 1997 年改變主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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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在主要答覆內說，對於法改會的意見，我們是持

開放的態度。在目前所作的檢討中，我們是有全面研究法改會的所有意見

的。何議員說的司法手令制度，是一項重大的改變，可能會嚴重影響我們在

打擊嚴重罪行或保 香港安全方面的工作。因此，我們在得出結論前，必須

仔細研究其影響。我想再舉出英國的例子。在 6 月所發表的諮詢文件中，英

國政府也認為應採用行政手令，不能以司法手令取代。不過，我要強調，這

並不等於我們已得出任何結論，而我們目前所作的檢討，亦是與主權移交完

全無關的。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保安局局長仍然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政府在諮詢文件內原

本說明是接受這項原則的，但現在則似乎認為行政方式會更好。我想局長清

楚回答，政府的立場是否已有改變？是否已收回對從前的白紙條例草案的觀

點，覺得從前是評估錯誤？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要重申，我們還未得出任何結論，我們只是留意到法

改會的意見和政府在 1997 年發表白紙條例草案時的看法。不過，我們目前

仍須檢討司法手令是否最佳的方法。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保安局局長說《截取通訊條例草案》所牽涉的範圍非常

廣泛、非常複雜。請問局長，造成複雜主要是有哪些因素？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想最複雜的，是如何能在有效地進行執法和保 香港

的工作，以及在增加人權保障和對社會的問責性這兩方面取得平衡。我相信

何議員也明白，任何一個政府都必須進行某一程度的截聽工作，而這些工作

也必須有一定的隱蔽性，不過，隨 社會的發展，我們當然還要增加問責性。

所以，我們留意到很多外國政府在經過了 100 年、 200 年的演變後，都會引

進一些制度，例如是給予某些獨立監管機構和立法機構某程度的監察權、成

立一些投訴機制，或是公開一些數字，對於上述各項，我們都是完全願意考

慮的。不過，在進一步開放我們的資料前，我們一定要考慮如此一來，會否

影響我們執法和保 香港安全的工作，這便是問題的複雜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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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主席，香港政府在 1997 年 2 月公布的《截取通訊白紙條例草

案》中，已考慮到保 香港安全的能力，亦已有司法手令的做法。其實，涂

謹申議員所提出的已獲通過的該條例，其中如有任何與白紙條例草案不同的

地方，都是較白紙條例草案更保守。請問政府，箇中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

令從前的白紙條例草案能容許較寬鬆的做法，但現在卻又覺得在執行上有困

難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們從前已指出過，前立法局所通過由涂議員提出

的私人法案，在執行上為我們帶來很大的困難。例如，他的條例草案完全沒

有容許豁免，令一些政府部門現時無法進行某些必須的截取通訊工作。例

如，電訊管理局不能就一些對機場導航系統造成干擾的無 電進行監察，又

或是警方不能監察一些不可以辨認目標或無 電頻率的無 電通訊（通常是

走私活動）。此外，涂議員的條例草案就手令所建議的有效期很短，但一如

英國政府在最近所發表的諮詢文件內指出，今天的罪行是越來越複雜，匪徒

所採用的手法亦是越來越先進，所以，截取通訊的工作是必須用一段長的時

間來進行的。因此，我已說過很多遍，這項在回歸前通過的條例草案，為我

們的執法部門在執法上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在回答涂謹申議員的補充質詢時說，政府在執

行或實施該條例時，是完全沒有違反公約的，局長不同意人權委員會所提出

有關違反的意見。主席，我想請問局長，如果一個地方或國家簽署了公約，

表示會接受和履行公約，亦會定期向委員會提交報告，一旦委員會作出了一

些權威的意見，當地政府卻站出來說不同意委員會的意見的話，局長是否想

向市民說，委員會的說話是沒有甚麼意思？我想請問局長，她覺得委員會在

監察香港執行人權方面是扮演 甚麼角色呢？是否每次遇到有不同意見

時，便政府歸政府說，委員會歸委員會說呢？那麼，在日內瓦進行的聆訊又

算是甚麼？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們很尊重人權委員會的意見，正如我們很尊重法改會

的意見一樣。不過，我要重申，有關的人權公約所提的字眼是“保障市民的

私隱不受任意和非法的干擾”。在目前的法例和制度下，任何截取通訊的行

為都是合法的，必須得到行政長官或政務司司長親自批准，不能任意進行。

所以，我認為我們的行動是沒有違反人權公約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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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我覺得保安局局長剛才回答吳靄儀議員的補充質詢時，

正正也回答了何鍾泰議員的補充質詢。涂謹申議員在 1997 年提出的議員條

例草案獲通過後，政府覺得施行方面十分困難，而保安局局長剛才亦已把困

難之處全部清楚列出。既然如此，我們為何不提出修正條例草案，把保安局

局長剛才提出的一切問題全部解決？為何已拖了兩年，至今仍繼續拖下去？

這才是問題的癥結。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首先，我想再次重申，根據我們的研究資料，無論是在

英國或香港，一條已獲通過的條例如在兩、三年後才執行，完全不是一件稀

奇的事。再者，在過去兩年，我們亦是無意拖延的。我可以告訴黃議員，保

安局其實已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由我本人出任主席，成員包括律政司、警

務處和廉政公署的人員，一同研究如何可以令目前的法例更完備。為何這項

工作須進行一段時期？我剛才在回答何議員時其實已說過了，我們是希望不

單止能有效地保障執法工作，還希望可以增加我們對社會的問責性和對人權

的保障。我們可能是引進了很多西方國家現已採用的機制，那麼，我們如何

可以令兩者取得平衡，令機制可以有效運作呢？這些便是我們須研究的地

方。

幼稚園學費幼稚園學費幼稚園學費幼稚園學費

Kindergarten Tuition Fees

3.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上學年，全港 18 個教育署分區每個分區內的幼稚園學費的平均

數及中位數分別為何；及

(二 ) 當局會否考慮向全港幼稚園學生提供半數學費資助﹔若會提供

資助，在未來 3 年，估計每年涉及的金額為何﹔若不予提供，原

因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1998-99 學年，全港 18 個教育署分區每個分區內幼稚園所收的學

費的平均數及中位數分別詳列於附表 A 及附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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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政府一直致力推動幼稚園發展優質教育。雖然幼兒教育並非免費

教育的一部分，但政府每年仍撥出不少資源投入幼兒教育。以

1999 至 2000 年來說，我們已為幼稚園資助計劃預留 1.39 億元，

協助幼稚園聘請合格幼稚園教師。我們亦預留 4.54 億元協助有

經濟困難的學生家長支付幼稚園學費；學費減免的幅度分為半免

和全免兩種，而減免額則根據幼稚園實際收費或非牟利幼稚園加

權平均學費計算。此外，政府已預留 1.838 億元作為向非牟利幼

稚園發還租金及差餉之用。換言之，政府在本財政年度投放在幼

稚園教育的資源達 7.768 億元。

政府如果要資助全港幼稚園學生半數學費，估計在未來 3 年，每

年涉及的額外支出分別約為 12.5 億元、13.4 億元及 14.4 億元。

在每年的資源分配工作中，我們會考慮所有要求額外資源的建

議，包括改善幼稚園教育質素的建議。在現階段，我們不認為利

用公帑資助全港幼稚園學生半數學費應放在優先位置。

附表 A

1998 年按分區及分部劃分的幼稚園學生每年的平均學費

Average School Fee per Pupil per Annum in Kindergartens by District by Session, 1998

平均學費 (元 )

分區 District 分部 Session Average School Fee ($)

中西區 Central and West 半日 Half-day 15,022

全日 Whole-day 27,443

灣仔 Wan Chai 半日 Half-day 15,462

全日 Whole-day 21,656

東區 Eastern 半日 Half-day 16,713

全日 Whole-day 27,553

南區 Southern 半日 Half-day 17,864

全日 Whole-day 23,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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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 Sham Shui Po 半日 Half-day 11,342

全日 Whole-day 22,957

油尖旺 Yau Tsim Mong 半日 Half-day 11,919

全日 Whole-day 28,452

九龍城 Kowloon City 半日 Half-day 16,263

全日 Whole-day 33,464

黃大仙 Wong Tai Sin 半日 Half-day 9,532

全日 Whole-day 19,905

觀塘 Kwun Tong 半日 Half-day 11,925

全日 Whole-day 21,115

荃灣 Tsuen Wan 半日 Half-day 13,494

全日 Whole-day 24,006

屯門 Tuen Mun 半日 Half-day 10,408

全日 Whole-day 20,898

元朗 Yuen Long 半日 Half-day 11,352

全日 Whole-day 20,617

北區 North 半日 Half-day 10,170

全日 Whole-day 22,915

大埔 Tai Po 半日 Half-day 10,396

全日 Whole-day 21,992

沙田 Sha Tin 半日 Half-day 12,045

全日 Whole-day 20,027

西貢 Sai Kung 半日 Half-day 10,415

全日 Whole-day 1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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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 Island 半日 Half-day 15,844

全日 Whole-day 20,102

葵青 Kwai Tsing 半日 Half-day 10,790

全日 Whole-day 21,614

所有分區 All Districts 半日 Half-day 12,772

全日 Whole-day 23,469

附表 B

1998 年按分區及分部劃分的幼稚園學費中位數

Median School Fee in Kindergartens by District by Session, 1998

學費中位數 (元 )

分區 District 分部 Session Median School Fee ($)

中西區 Central and West 半日 Half-day 12,530

全日 Whole-day 29,513

灣仔 Wan Chai 半日 Half-day 13,900

全日 Whole-day 20,757

東區 Eastern 半日 Half-day 14,388

全日 Whole-day 24,696

南區 Southern 半日 Half-day 12,573

全日 Whole-day 20,328

深水 Sham Shui Po 半日 Half-day 10,920

全日 Whole-day 21,490

油尖旺 Yau Tsim Mong 半日 Half-day 10,104

全日 Whole-day 2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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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 Kowloon City 半日 Half-day 13,524

全日 Whole-day 31,290

黃大仙 Wong Tai Sin 半日 Half-day 9,306

全日 Whole-day 19,789

觀塘 Kwun Tong 半日 Half-day 9,830

全日 Whole-day 20,280

荃灣 Tsuen Wan 半日 Half-day 13,013

全日 Whole-day 20,460

屯門 Tuen Mun 半日 Half-day 9,889

全日 Whole-day 19,162

元朗 Yuen Long 半日 Half-day 10,593

全日 Whole-day 20,760

北區 North 半日 Half-day 9,075

全日 Whole-day 20,438

大埔 Tai Po 半日 Half-day 9,516

全日 Whole-day 18,756

沙田 Sha Tin 半日 Half-day 10,680

全日 Whole-day 18,469

西貢 Sai Kung 半日 Half-day 9,548

全日 Whole-day 18,326

離島 Island 半日 Half-day 10,680

全日 Whole-day 17,325

葵青 Kwai Tsing 半日 Half-day 9,878

全日 Whole-day 21,703

所有分區 All Districts 半日 Half-day 10,920

全日 Whole-day 2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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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全港大約有 99%適齡兒童接受幼兒教育，可見這是十分

重要和必需的教育。現時全港每年的教育經費是 550 億元，而局長在主要答

覆提到現時幼兒教育只佔不足 2%教育經費，家長每年大約須負擔一萬多元至

二萬多元的半日制或全日制學費。政府認為學費是否昂貴呢？為何政府不作

出全面資助？政府是否認為幼稚園教育不太重要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在主要答覆已經說過，第一，我們認為政府應該

繼續推動幼稚園發展優質教育；第二，我們會考慮所有要求額外資源的建

議。大家從我的主要答覆可以看到，其實我們在幼稚園教育方面已經有一項

計劃，便是對於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家長，我們會考慮減免他們子女的學費，

有些是半免，有些則是全免。根據我們最新的數字，在 1998-99 年度，大約

有 38%學生獲得半免或全免學費。

如果我們要考慮資助全港幼稚園學生的學費，而所涉及的金額達十多億

元時，我們當然要考慮：第一，這是否提升幼稚園教育，特別是提升幼稚園

優質教育的最重要方法呢？減免所有學生半數學費，不論他們的家境是富裕

或貧窮，這與提升幼稚園教育質素是否有直接關係呢？如果真的有這筆款項

時，是否應該放在其他方面，例如協助幼稚園教師提升自己的質素，又或協

助幼稚園聘請合格幼稚園教師等？對於這些問題，我們一定要考慮。

如果離開了幼稚園的範圍，則問題便會更複雜，因為李議員、其他議員

或教育界可能會有很多要求政府撥出資源提升教育質素的建議。李議員這建

議與其他建議又如何作比較呢？這些問題，我們在每年的資源分配工作中都

會積極考慮，我們也很樂意聽取議員的意見。不過，根據我剛才初步分析，

我得出的結論是，李議員的建議只是純粹減免或資助全港幼稚園學生半數學

費，而沒有任何具體理由，所以我剛才提出初步看法，認為在這情況下，這

建議似乎不應放在優先位置。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女士，現時政府對於學前教育的重視遠遠不及大專和中學，

所以造成學前教育的質素相當參差。事實上，絕大部分家長都會送子女接受

幼稚園教育，而很多教育調查也顯示，學前教育對小孩子將來的語文能力和

性格有很大影響。在他們讀幼稚園時學好英文，較將來讀大學時才改善為

佳。請問政府會否認真全面檢討對幼稚園的資助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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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同意剛才李議員及現時楊議員的說法，即幼

兒教育的確是十分重要的。我在主要答覆也說過，我們會考慮提升幼稚園教

育質素的所有建議。不過，改善幼稚園教育質素的最好或最優先建議，是否

不論家長的經濟能力，由政府全數或半數資助幼稚園學生的學費呢？我認為

這是最關鍵的問題。我完全不會否定，我甚至會肯定地承諾，政府一定會繼

續研究如何採納建議，包括新建議，以改善幼稚園的教育質素。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在主要答覆的附表中詳列了幼稚園的學

費。不過，除了學費外，幼稚園還會收取雜費，請問教育署對這方面有否限

制或監管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據我瞭解，在徵收雜費方面是有些規限的，但我手

邊沒有資料，我稍後會以書面方式回覆鄧議員。（附件 III）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李華明議員的質詢是有理由的，因為現時在普及教育下，

中、小學學生不論家境貧富也可得到全面資助；高中、預科和大學學生也不

論家境貧富可得到 82%的資助。現時幼稚園教育是全港兒童也會接受的啟蒙

教育，所以應該被視為普及教育的一部分。為何幼稚園學生不能好像中、小

學學生一樣，獲得全面資助，或最少等同大學學生，獲得 82%的資助？現時

李華明議員只要求幼稚園學生獲得半數資助也不可以，政府是否存有歧視幼

稚園的政策呢？為何它不能好像中、小學，被放在優先關注的位置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必須澄清，其實我剛才的答覆並不是說李議員的

建議沒有理由。事實上，有關教育的所有建議，百分之一百都是很有理由的。

如果資源是無限的話，應該推行所有建議。不過，我要重複一點，在我們考

慮推行甚麼建議時，當然要考慮到這項建議並非教育界的唯一建議。在教育

界提出的眾多建議中，哪一項是我們認為最值得推行的呢？即使選出最值得

推行的建議後，也會涉及資源問題。如果我們只有 12 億元新資源的話，是

否便將這 12 億元悉數投放在資助幼稚園學生半數學費呢？如果是的話，這

對改善幼稚園教育質素的幫助，是否較把資源放在協助幼稚園聘請合格幼稚

園教師，又或提升幼稚園教師資歷為大呢？其實，每年政府，包括各位議員

和各個政黨都要考慮這些問題，而不是考慮個別建議有否理由的問題。個別

建議全部是百分之一百有理由的，問題是我們在有限資源下如何作出取捨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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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我不想跟局長爭拗原則性問題，即普及教育的問題。我

所關心的是，剛才局長說不應該不論貧富地提供資助，而現時已有 38%學生

獲得半免或全免學費。不過，現時的經濟審核制度會否過於嚴苛，而令處於

邊緣的人的經濟負擔可能過於沉重呢？在這方面，局長會否進行檢討，把經

濟審核的界 放寬，令更多學生可以獲得半免或全免學費補助，使幼兒教育

得以改善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很多謝李議員提出這項補充質詢，給我機會作出解

釋。事實上，由今年，即 1999-2000 學年開始，我們會放寬審查準則。以一

個 4 人家庭為例，可以得到全費資助的家庭的每月收入已經由以往不超過

6,501 元放寬至不超過 8,301 元。換句話說，我們實際上有考慮過這問題，

今年也在這方面作出了改善。至於將來應否繼續作出改善，我們會在每年的

資源分配工作中繼續研究。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請問局長可否說一說半免學費的情況，因為我剛才是問半免和

全免學費的經濟審核界限？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手邊沒有半免學費的資料，或許我記錄下來後再

以書面回答。（附件 IV）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中國有句說話：“三歲定八十”，況且，很多進步社會

都十分重視幼兒教育。政府雖然坐擁龐大儲備，但局長一直向我們說資源十

分有限，所以不會資助他也認為重要的幼兒教育。究竟政府採用甚麼教育理

論，實行現時“只顧上不顧下”的教育政策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其實大家可以從我的主要答覆中看到，政府每年有

不少資源（我剛才也說過有七億多資源）投放在幼稚園教育方面，所以不能

說政府“只顧上不顧下”，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在考慮任何建議時，我希

望出發點是與提升質素有直接關係。我覺得如果純粹資助所有幼稚園學生半

數學費，與其他由立法會、教育界或個別議員提出的建議相比，可能不是佔

最優先的位置。我希望澄清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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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把幼兒教育盡快納入正規教育這做法，應該是無可置疑

的。剛才局長說到資源問題，我也想替局長計一計數。他剛才說，如果減免

全港幼稚園學生半數學費需款十二億多元。實際上，現時能夠負擔起學費的

家長已經送子女往私立幼稚園就讀。如果只是非牟利幼稚園和社會福利署屬

下的幼兒中心減免半數學費，我相信數目遠遠低於十二億多元；加上現時政

府每年已投放七億多元在幼兒教育，所以請問局長可否給我們一個正確的數

字？如果只計算非牟利幼稚園和幼兒中心減免半數學費的金額，再扣除現已

撥給幼兒教育的資源，最後所得的真正數字是多少呢？我相信不會是十二億

多元。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剛才所說的十二億多元，是指額外支出。這數

字是根據全港幼稚園的學生人數，撇除了我們預留資源協助經濟有問題的學

生家長繳付幼稚園學費後計算得來的，所以我想數字大約是準確的。即使議

員說不是十二億多元，而是 10 億或 9 億元，我覺得與原則或理由沒有很大

的關係。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請問局長可否告知我們，計算時是否已包括私立幼稚園的人數

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請你可否嘗試作出澄清？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可以證實，是所有幼稚園，包括私立幼稚園。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談及資源取捨問題，現時政府政策是“捨”幼

稚園。請問局長，在甚麼條件下才會“取”幼稚園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好像要不斷澄清。問題的焦點不在於“捨”幼稚

園，或不重視幼稚園，而是在於政府會否考慮向全港幼稚園學生提供半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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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資助。我不會不考慮，即我會考慮這項建議，事實上，我會考慮所有建議。

不過，我也想清楚告訴大家，基於剛才我所說的理由，我認為不應把這建議

放在優先位置。

互聯網上的侵犯版權行為互聯網上的侵犯版權行為互聯網上的侵犯版權行為互聯網上的侵犯版權行為

Copyright Infringement on the Internet

4.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未獲版權擁有人授權而在互聯網下載電腦軟件及影音產品的侵

犯版權行為在本港是否普遍及有否上升趨勢，以及有否評估版權

擁有人在版權使用費方面的損失；若有評估，結果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

(二 ) 是否知悉，有等人士在互聯網上設立網站，免費為其他人提供下

載軟件及影音產品服務的原因為何及他們有何得益；及

(三 ) 有否制訂措施，以防止該等侵犯版權的行為；若有，詳情如何；

若否，原因為何？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

(一 ) 我們瞭解的確有部分人士，在未獲版權持有人授權情況下，便在

互聯網上提供有關作品，例如近期的“ MP3”壓縮技術，便令音

樂檔案可更容易在網上傳送，因而助長這些行為。互聯網本身瞬

息萬變，有關的下載活動大多在私人地方進行，而即使業內也對

侵權的損失有不同的定義，政府沒有可能準確評估有關侵權行為

的普遍性及其所引致的損失。

(二 ) 據我們瞭解，這類網址的主人，有些純粹因為興趣而在互聯網上

提供他人的作品，並不涉及金錢報酬。但也有部分人士會藉此收

取酬報，例如在其網頁上提供廣告位置，藉瀏覽其網頁的次數收

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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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在法例方面，《版權條例》已清楚列明，在互聯網上發放的作品，

享有版權保障，情況和經其他媒體發放的作品一樣。事實上，香

港是全球最先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有關規定引入成為法律的

地區之一。我們亦與版權持有人及組織保持緊密聯繫，並鼓勵他

們主動打擊這類網上的侵權行為。

當有足夠證據時，海關也會採取刑事執法行動。此外，我們也積

極安排適當的訓練給海關同事，使他們與時並進，掌握日新月異

的科技發展，並與其他國家合作，以便能更有效地執行法例。

但最重要的是市民大眾能夠更尊重知識產權。所以我們會不遺餘

力，推行各種教育及宣傳活動，提高這方面的意識。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主席，政府在回答質詢的第一及第二部分時，也承認一些存在

的事實：例如第一，下載活動在私人地方進行，其背後的意思便是，要打擊

是十分困難的；第二，指出有人通過在互聯網上所提供的服務，間接或直接

收取報酬，這即說明了這種侵權活動是存在的。至於質詢第三部分的答覆，

我感覺政府好像在迴避，只是強調我們的《版權條例》已提供了保障，但沒

有面對一項事實：對於現時互聯網上的侵權行為，版權持有人是處身於一個

完全無法追討的境地，我想政府是迴避回應這項事實。如果有人在境外將一

些有版權的作品上網，而在香港境內提供予別人下載的話，這是完全不受我

們的法律所管轄的。因此，第三部分的答覆，基本上是不能針對現時出現的

侵權情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馬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所以，我的補充質詢是希望政府多回應一點，即究竟政府有甚

麼具體措施，可幫助這些版權持有人加以追討，其中涉及兩個問題。第一，

大家也知道下載者其實就是消費者，除了教育之外，我們對消費者有何措

施，可令他們不會這樣做？第二，對於服務提供者，即某個互聯網的經營商，

其實他們也是處於有責任的位置，政府可否向他們施加一些要求以打擊這種

侵權行為，又或將一些有侵權行為的網址剔除或刪去？但現時我們的法例並

無賦予政府這種權力，亦無要求經營者須承擔這種責任。我希望政府能夠澄

清，他們對這兩個問題的看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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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相信這兩項補充質詢都是有關連的。（眾笑）工商局局長。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首先我想強調一點，我們是絕對沒有迴避這個問題，我

們是完全不會忽視這個問題的。我們也覺得應從根本做起，正如剛才馬議員

亦提到，從消費者方面下工夫，政府認為教育是最根本的解決辦法。現時香

港法例與其他絕大部分地區的法例也是一樣，對消費者使用盜版物品方面，

是沒有設立刑罰的。我們以往曾與立法會議員討論此問題，大家的意見亦很

紛紜。如果大家認為有需要再繼續跟進有關消費者責任方面的問題，我們是

可以繼續研究的。但就消費者而言，我們覺得最根本的解決方法，便是在教

育方面 手。在今年的財政年度開始的 3 年內，我們會投放相當多資源來加

強各方面的教育活動，包括舉辦講座、展覽，以及直接到學校探訪等。

馬議員亦提到另一個問題，就是在網絡供應商方面，我們可如何處理？

其實，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工夫。我與業界是定期舉行會議的，數個月之前，

業界代表表示，他們已開始關注在互聯網上的盜版活動。之後，我們亦安排

了一次會議，讓業界與互聯網絡供應商的代表跟進這事項。我們會透過知識

產權署加以跟進，知識產權署署長將會與網絡供應商代表再行瞭解有關情

況，我們亦不排除有可能與網絡供應商代表，共同研究是否有需要訂立一些

業務守則。

主席，我想補充一點，正如馬議員所說，互聯網是無分國界的，而本港

的法律只可以管轄在本港以內發生的事情，並不能對付境外的侵權活動。打

擊網上盜版活動確實存有一些困難，我不可以抹煞有這些困難的事實，所以

我們特別覺得有需要在這範疇上，注意國際間事態的發展和科技的發展，我

們亦很積極與先進國家聯繫，看他們在這方面如何處理，同時研究我們可否

與其他國家攜手合作，以對付這個問題。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不知這應否是規程問題，我只想請主席看看，局長是否

不方便站立，能否容許她坐 回答質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議員，就你所關注的這項問題，我們已在會議前作出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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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我想請問政府，現時既然正積極推廣電子商貿，如不能夠同時

有效地打擊網上侵權行為，試問政府又怎能真正有效地推廣電子商貿呢？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我希望剛才所說的並無給予各位一種錯覺，以為政府不

可以有效地打擊網上的侵權活動。正如我剛才在主要答覆提及，香港現行的

法例，在對付網上的盜版活動上，可說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地方之一。我們亦

採取了一連串配合的行動，包括要求香港海關的同事接受訓練及與外地的執

法機構保持聯繫。到現時為止，今年之內，香港海關共收到 5 宗關於網上盜

版的投訴，我們對每宗投訴都有作出調查，但由於在調查後均認為沒有掌握

足夠證據，所以並無繼續作出刑事上的跟進。不過，版權持有人亦無須絕望，

因為《版權條例》已有其他條文可令版權持有人採取民事行動，以對付侵權

的網頁。最近一間版權持有人的代表機構　─　國際唱片業協會，亦進行了

一項十分成功的行動，就是與網絡供應商合作，在網上作出所謂“清洗”的

行動。雖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項行政措施，但效果非常好，很多網頁的主

人知道原來他們做的是侵權行為，已迅速自動將他們侵權的物品刪除，而網

絡供應商亦有提供多方合作，我們覺得應在這方面採取多管齊下的行動。

吳清輝議吳清輝議吳清輝議吳清輝議員員員員：主席，我想再提出一個問題，剛才局長提到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很抱歉，吳清輝議員，你不能夠在此再提出另一項問題，你只能夠要

求局長就剛才補充質詢中未有回應的部分作答。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局長已回答我的補充質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如果局長已回答了的話，那便請你再輪候發問。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根據剛才政府的回應，我們很高興聽到香港就打擊盜版

方面在國際上的排名也很前。我想請問局長，政府是否知悉，外國有否設置

一套供市民舉報互聯網上侵權行為的完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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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據我所知，暫時並無一個世界性的舉報系統，但如果市

民或版權持有人覺得在網上有侵權行為發生，他們可以採取數個步驟：第

一，正如我剛才所說，版權持有人可與有關的網絡供應商或網頁的主人聯

絡，看看可否以行政手段做一些工夫；第二，如果他們在香港發覺有問題，

當然可以向香港海關投訴，香港海關會視乎真正的需要而作出跟進行動。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互聯網上的侵權形式，已經由電腦軟件發展至音樂、電

影等，我想請問政府會否擔心，除了剛才所說的教育措施外，如不採取其他

更有效的措施，這些行為便會發展成為例如賭博或其他非法的行為？政府與

其只是被動地等待問題出現才想辦法阻截，倒不如採用一種較前瞻式的態

度，即在未有問題出現前便以有效的措施防止它發生，這會否更能迅速地解

決這方面的問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這項主體質詢是有關侵犯版權，讓我看看工商局局長是否可以回答這

項補充質詢。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科技的發展的確帶給我們很多好處，但不能抹煞一個可

能性，就是可讓壞人以此作為他們犯罪的工具。一般來說，我們不能說沒有

這個可能性，但其實我們已做了前瞻性的工夫，剛才我提到香港《版權條例》

內關於互聯網方面侵權行為的條款，其實是借鏡 1996 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的兩條條例內的條款而衍生出來，實際上直到今天為止，這兩條條款仍然是

未正式生效的，而在 1997 年立法會通過的《版權條例》中，已經有這條款，

我覺得我們已經具有相當的前瞻性。此外，我想說明，我們對這情況不是坐

視不理，剛才我已表示，香港海關其實已做了很多工夫，並且會繼續做下去。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我想請問，其實政府在過去 1 年或 3 年內，收到多少關

於這種網上侵權活動的投訴，有否成功檢控的例子 ?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根據我手邊的資料，今年直至現時為止，我們收到 5 宗

投訴，正如我剛才表示，我們對 5 宗投訴作出初步調查後，覺得不可以再作

刑事方面的跟進。我希望單議員對這答覆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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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人們可從互聯網下載很多資料和進行很多侵權活動，我

想請問政府，香港現在的侵權行為在國際上的排名如何，情況是很嚴重還是

微不足道呢？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我不知曾否就侵權的程度及排名進行客觀的調查，我認

為我們現在須正視的，是香港的侵權活動是否已經非常嚴重，或是否已受到

控制的問題。在盜版活動方面，我可以說，尤其是經過過去數個月我們的大

力打擊後，已經較以前收斂了很多。當然，我們不可以此自滿，而仍要繼續

努力。我可以向各位議員報告，在我們其他很多主要的貿易夥伴眼中，我們

在這方面的法例是非常完善的，而我們在最近數個月的執法工夫，亦得到業

界和很多貿易夥伴的稱許。所以，我可以說，單看排名，意義可能會較少，

反而看我們實質得到的成果或許會較好一點。

清拆香港大球場清拆香港大球場清拆香港大球場清拆香港大球場

Demolition of the Hong Kong Stadium

5. 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計劃清拆耗資 10 億港元在 5 年前完成重建的香港大球場，

以便在該地段興建高尚住宅；若有，

(i) 具體計劃及時間表為何；有否評估當年決定重建大球場是否

適當，以及當時的體育政策與康體設施是否配合；及

(ii) 鑒於不少大型國際體育賽事要求主辦城市須擁有兩個或以

上的大型球場，當局除計劃在東南九龍填海區興建體育場館

外，會否興建另一大型球場；若然，具體計劃及時間表為何；

(二 ) 有否就清拆大球場的利弊進行評估；若否，當局會否進行評估，

而有關評估工作會在何時進行；及

(三 ) 在規劃土地用途時，當局根據何種準則決定提供文康設施及住宅

用地的優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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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Madam President, while I am
responsible for policy related to the planning, financing and construction of
SAR-wide cultural and sports projects, such as sports stadia, matters related to
land use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SPEL), who has kindly agreed to sit next to me at this Chamber here.
Part of this reply, concerning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any plans to demolish
the Hong Kong Stadium to make way for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and the criteria
adopted in planning land use, are based on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SPEL.

My replies to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Honourable Member are as
follows:

(a) the Government has no plans to demolish the Hong Kong Stadium;

(b) we therefore have not undertaken any assessment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emolishing the Hong Kong Stadium, nor do
we have any plans to conduct such an assessment at this stage; and

(c) in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land use, the Government will, on the
basis of the Hong Kong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and the
projected population in the area, provide sufficient land for building
public facilities, including those related to arts, culture, recreation
and education, to meet the demands of nearby residents.  In the
course of site selection and actual planning of land use for individual
sites, the Government will consider a range of factors carefully,
including the compatibility of neighbouring land uses, th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interface with the transport network, before
making a final decision.  In planning territory-wide cultural and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such as arts and cultural centres and sports
stadia), the Government wi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recommendations in the Hong Kong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and examine the needs, viability, feasibility and other
aspects rela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projects.  We shall
begin detailed studies in the coming year, with a view to
determining clearly the viability of building major new sports
facilities in appropriate 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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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主席女士，局長明顯地迴避了我的質詢中的一個最重要部分。

其實，港英政府在 1994 年耗資了捐款機構 10 億元重建大球場，而現時無論

是在噪音或沒有設有跑道方面，大球場均有無法克服的缺陷。

我想請問政府，特區政府為何不考慮或不評估把大球場十分重要的土地

的用途改變，用作發展住宅、商業或是社區設施的綜合用途？大球場的面積

約 60 萬平方呎，即約 200 萬至 300 萬平方呎樓面面積，可賺取 40 億、50 億，

或 60 億元收益。如果是拆卸了大球場，上述收益便可投入東南九龍或西九

龍填海工程，用作興建所需的國際標準體育設施。政府為何不考慮這做法？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女士，從長遠的規劃角度來說，政府現時已在東

南九龍填海區預留了一幅土地，以備將來考慮用以興建如張議員剛才提出、

規模比較大的體育設施。我們已不將之稱為球場，而是整個綜合發展，即是

一個由球場加上其他運動設施，再加上可容納大量觀眾的場館，而我們暫時

稱之為“體育城”。不過，這是一個很長遠的計劃，因為如果要提供這樣大

型的設施，在交通運輸網絡、疏導人 和其他方面，必須有很完善的配套，

才能使用這項設施。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在現階段只是把一個規劃的

概念放到藍圖上，認為無須研究把一個現時尚在使用的球場，轉換為張議員

剛才所提出的形式。不過，我會把張議員這個意見記錄下來，當政府將來作

考慮時，會一併將之考慮。謝謝主席。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民政事務局局長說，在提供文娛、康樂、體育等設施時，

是會根據有關地區的人口、交通和環境等情況作考慮的。那麼，在 10 年之

後，新界將會有 400 萬人口，如果是經費方面有問題，有否考慮採用 BOT（即

建造、營運和轉移）的方式，盡快在新界地區興建一個大型體育館，令該地

區可以有足夠設施供 400 萬人口使用，而交通和環境方面又是可以容易處理

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民政事務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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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在剛才答覆主要質詢時，我的確是說會一併考

慮人口需求和交通等其他問題，然後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作出決定。

至於是全港性的設施，我們未必一定是因為新界有多少人口，便必定在某地

區興建。不過，如果是屬於地區性的設施，便肯定會在某一區域興建，例如

是到達了某個數量的人口，便肯定會興建地區性的設施。如果是屬於全港性

的設施，例如是大型的球場或大型的全港性室內設施，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剛才亦說過，九龍西部和九龍東部均留有地方，其他甚至是大埔、踏石角等，

亦有在計劃中預留地方，但最後究竟會選擇在何處興建，則須作詳細研究。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局長沒有回答如果是經費方面有問題，會否考慮採用 BOT（即

建造、營運和轉移）的方式？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我們當然不會排除何鍾泰議員所說的方式。如果是有快

捷、省時、高效率的方法，我們肯定是不會排除的。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主要質詢最重要的，其實是第（一）部分的 (i)和 (ii )項，

但因為政府說是沒有計劃，所以便沒有回答。不過，我覺得清拆大球場是“空

穴來風，未必無因”，是有這樣的傳言。最近申辦亞運的聲音不絕於耳，而

大球場最大的問題便是沒有合標準的跑道。

我想請問政府，最近在評估有關是否贊成申辦亞運的問題時，有否考慮

須清拆大球場，以興建一些合標準的運動場作配合？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申辦亞運是否便須興建一個新的大球場，我記得在不同的

場合中已講述過，我們認為兩者是應該分開考慮的。要申辦亞運，我們便得

評估現時的設施是怎樣，所缺乏的又是甚麼。舉辦亞運並不僅是設施那麼簡

單，還要考慮很多方面，例如是否有能力舉辦、財政收益會是如何等，設施

只是其中一項。至於是否須設一個大球場，我曾在不同的場合說過，綜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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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城市，而以香港今天來說，我們的確是有計劃興建一個新的國際級球場，

但時間表和地點則必須是根據我們自己的時間表，必須和亞運分開來看。所

以，我不知道“空穴來風”是從何而來。

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會興建一個國際標準的運動場，而時間表、

規劃和成本都已訂了出來。成本可能是其中最大的擔憂，所以我剛才詢問政

府會否考慮把大球場清拆，把發展收益投入不同的地點，用作興建合國際標

準的球場。

主席，我想提出的跟進質詢是，從 5 年的管理經驗所得，大球場已是沒

有發展的了，即使是興建了新的國際級球場，大球場本身亦不能用作舉行很

多多元化的活動。因此，在考慮可行性時，請問局長會否一併考慮，無論是

在甚麼地點興建新的球場，大球場最終、最好的處理方法，可能便是將之清

拆，作為其他用途？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剛才已說過，這是一個十分有創意的想

法，我是一定會考慮的。（眾笑）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在我們進入第六項質詢前，我再要提醒各位議員，現在是質詢時間，

並不是用來發表意見或辯論的，所以希望大家直接提出質詢。

舉報冒牌貨品的機制舉報冒牌貨品的機制舉報冒牌貨品的機制舉報冒牌貨品的機制

Mechanism for Reporting Counterfeiting Goods

6.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據報，本年 9 月，一名市民致電香港海關舉報熱

，擬舉報懷疑售賣冒牌魚油丸事件，但卻被指示致電其他電話號碼。最後，

該名市民經輾轉指示後，共致電 6 個不同的電話號碼，但仍然無法作出有關

舉報。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該宗事件的詳情，海關根據甚麼標準決定是否跟進舉報個案，以

及海關跟進這類個案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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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過去 3 年，海關的熱 電話接獲市民就冒牌貨品作出舉報的個案

總數；當中成功檢控的個案數目及其所佔的百分比，以及被定罪

人士的平均刑罰為何；及

(三 ) 有否計劃檢討舉報冒牌貨品的機制？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

(一 ) 據我們瞭解，該舉報並非有關“冒牌貨品”，而是一些魚油丸產

品涉嫌附有虛假商品說明。該市民已於 8 月 26 日經海關熱 作

出舉報，而海關人員亦就有關資料作出初步分析和核對情報。在

8 月 31 日，該市民再次致電海關跟進。當天，版權及商標調查科

人員與該市民聯絡後，已即時要求她向我們提供進一步資料，以

便盡快跟進行動。可惜到現在仍未收到資料。

至於該市民聲稱曾先後致電 6 個電話號碼仍不能作出舉報，海關

無法查證是否在處理這宗電話舉報時有所差誤，但若因此確實引

起不便，我們願意就此表示歉意。

海關會視乎舉報案件的可信性及所指稱的侵權行為是否觸犯刑

事罪行，而決定是否跟進。如果舉報人並不是商標持有人或其授

權代表，海關會先與有關的商標持有人或其所授權的驗證人員確

認所涉及的物品的真偽，才可根據法例採取調查行動。

(二 ) 海關一貫的做法是把有關偽冒商標及虛假商品說明的舉報歸納

一併作出統計。海關並沒有單就電話舉報冒牌貨品而作出統計。

海關在 1997 年就冒牌貨品及虛假商品說明提出的檢控有 1  532

宗，1998 年有 1  497 宗，而 1999 年截至 8 月底為止有 583 宗。

當中成功檢控率分別為 87%、90%和 86%，大部分被定罪人士會被

判罰款或監禁，平均罰款為六千三百多元，其中分別有 73 人、

96 人及 36 人被判監禁，平均 76%入獄 6 個月以下，另外 24%入獄

6 至 1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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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對市民的舉報，海關現時已採取了簡化的程序。市民可以親自到

海關辦事處或利用電話舉報，只須指出售賣偽冒商標貨品的地

方、時間、貨品及涉嫌售賣者的特徵，海關人員便會作出跟進。

現時市民大眾可能對海關投訴專 並不熟悉，以致引起混淆，我

們會積極加強這方面的宣傳工作。當然，現行程序如有可改善的

地方，海關一定會檢討及改進，方便市民舉報。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很可惜，今天沒有海關人員到這裏，所以要局長替他

們回答。我認為該宗事件十分值得我們關注，因為該市民致電 6 個電話號碼，

被人“拋來拋去”後，仍未能作出舉報。主要答覆第（一）部分提到，“海

關人員亦就有關資料作出初步分析和核對情報”。請問海關究竟有否派人直

接瞭解被投訴的貨品是否正如該市民的投訴所說，即有否與有關商標持有人

或其所授權的驗證人員確認所涉及的物品的真偽？在這宗事件中，海關究竟

有否做到這些工作呢？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我在主要答覆已提到，在決定是否有需要作出跟進時，

海關首先會看看舉報案件的可信性，以及其侵權行為是否觸犯刑事罪行。有

關這宗事件，我當然可以再和海關詳細瞭解情況，但據我所知，他們首先要

看看是否初步有懷疑，在覺得有需要時才作出跟進。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想問海關就這宗事件進行初步分析和核對情報時，

是否包括我剛才所說的工作？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在這宗事件中，海關其實是想作出跟進的。他們在第二

次與該市民接觸時，希望她可以提供多些資料，但直至現時為止，他們仍然

未有收到資料。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對不起，我問的是關於她第一次舉報，而不是第二次。

當該市民在 8 月 26 日作出舉報後，海關說會作初步分析，當然是市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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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資料，才可以作初步分析。因此，我想問局長，在取得資料後所作的初步

分析，是否包括剛才我所說的那些工作，即主要答覆也提到的證明資料是否

真偽的那些步驟。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基本上，海關已作出基本的分析，但該市民所提供的資

料並不足夠，所以當該市民第二次致電海關時，他們希望她能提供多些資

料，但直至現時為止，她仍未再提供資料。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在回答主要質詢第（二）部分時說沒有單獨作出統

計。請問局長可否告訴我們全部舉報的統計數字，讓我們知道問題的嚴重程

度？此外，海關除了依靠舉報來進行工作外，有否主動出擊？最近這類健康

產品越來越多，請問海關有否做一些工夫呢？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有關偽冒商標及虛假商品說明的舉報，在 1997 年共收

到 629 宗，1998 年 985 宗，本年首 8 個月則 1  136 宗，其中大部分涉及冒牌

貨品。海關把兩類舉報歸納一併處理，主要因為兩種罪行都是在《商品說明

條例》之下，所以一貫的做法是將它們一併處理。

至於有否主動出擊，答案是有的。很多時候，海關當然要依靠品牌持有

人舉報，說他們的商標被人偽冒，但在某些情況下，海關亦會主動進行調查。

這須視乎個別情況而定。

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主席女士，在主要答覆第（二）部分中，海關說並無單就電話

舉報冒牌貨品而作出統計。我覺得這種做法很奇怪，因為既然是舉報，便應

該是有效執法的第一步，為何沒有統計呢？如果作出統計，便可以分析電話

舉報抑或親自舉報的收效較大。我們看到成功檢控率很高，超過 80%，所以

我們應該鼓勵市民，讓他們覺得方便。海關必須作出統計，才可以分析哪種

才是最好的做法。我很奇怪政府為何沒有單就電話舉報作出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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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我要強調一點，便是無論採用甚麼方式舉報，我們都會

作出跟進及調查。當然，丁議員說得很對，我們要鼓勵有關人士舉報，但最

重要的是，無論是以電話、以書面方式，甚至以電郵方式，市民都可以作出

舉報，而海關也一定會跟進。在現時的機制下，海關是把那些數字一併歸納

處理的。我亦曾問海關的同事可否把數字分開，他們說可以，但如果真的要

分開，便可能要花很多人力物力，所以較為困難。我們可以看看日後是否有

需要把數字分開處理。不過，我要強調一點，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作出跟進，

至於舉報的形式，我覺得也許並不是最重要的考慮。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政府、立法會及市民都很重視舉報的問題。主席，主要

答覆的第（三）部分提到，市民現時可以親自到海關辦事處或利用電話舉報。

我相信親自到辦事處舉報並不是那麼方便。有關利用電話舉報方面，主要答

覆末段提到如果現行程序有可以改善的地方，海關會進行檢討。請問政府，

現時是否有資料顯示市民認為這種舉報方法不大 "user-friendly"，即對舉報者

不大方便？請問是由誰來進行檢討；是海關自行檢討，抑或另有其他部門？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在現行的運作模式下，海關作為第一個“把關”部門，

他們當然會不時作出檢討。最近他們亦告訴我，他們會引進一些改善措施，

希望簡化程序，我在主要答覆也有提及這點。不過，如果市民覺得在某些地

方仍然不大滿意，對“用家”仍然不太方便，他們可以提出意見，我們會很

小心考慮，看看是否有需要引進更多其他我們可能沒有想到的改進措施。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從主要答覆第（二）部分我們得知，就冒牌貨品及虛假

商品說明提出的檢控，有逐年下降的跡象，在 97 年是 1 532 宗，98 年是 1 497

宗，而 99 年截至 8 月底則是 583 宗。請問局長，檢控數字逐年下降，是顯

示冒牌貨品及虛假商品說明的情況有改善，抑或是海關偵破這些罪行的效率

減低？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首先，各位必須瞭解到，過往數年，偽冒商標活動或冒

牌活動的形式有所改變。以往主要是在本地生產偽冒商標物品，但近年則變

了在境外生產再運回本港。每一宗個案所涉及的數目可能不大相同，所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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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檢控數目來決定我們的表現究竟較好還是較差，可能比較困難。我們可以

看看有關案件所涉及的總值。海關在 98 年檢取到的冒牌貨品或虛假商品說

明的總值是五千多萬元，而今年首 10 個月的數額大致相若，所以如果看這

些數額，便不會覺得有很大分別。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主要答覆第（一）部分提到，遇有這類舉報時，海關會

先與有關的商標持有人或其所授權的驗證人員確認所涉及的物品的真偽，才

可根據法例採取調查行動。海關人員今天沒有出席本會會議，且看局長可否

代答。請問在這一環節中，在確認程序方面會否遇到困難，以及通常會遇到

哪些困難？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吳議員問得很好。在確認程序方面，主要的困難在於首

先，我們是否找到商標持有人；其次，該商標持有人是否願意合作。老實說，

如果他們不合作，我們很多時候也很難作出跟進。即使是在我們主動採取行

動的情況下，之後的跟進行動，我們也須由有關的商標持有人提供資料，讓

我們可以繼續進行調查和跟進。如果他們例如因資源有限而不願幫忙的話，

那便是我們遇到的最大困難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雖然尚有多位議員正在輪候提

問，但我建議各位議員循其他渠道跟進這問題。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專科門診服務專科門診服務專科門診服務專科門診服務

Specialist Out-patient Services

7.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關於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專科門診服務，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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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是否知悉，目前新症平均排期需時最長的 10 項專科門診服務為

何；過去 3 年，上述專科門診服務每項，

(i) 每年有多少宗新症；

(ii) 新症的平均排期時間及最長排期時間；及

(iii) 哪間醫院的排期時間最長；

(二 ) 當局在本年發表施政方針時表示已採取措施增加新症的診症名

額，該等措施為何；有否評估該等措施的成效；

(三 ) 是否知悉，醫管局如何加強協調機制，將病情趨於穩定的病人從

轄下專科門診診所轉介到 生署及私人執業醫生跟進治療，以減

輕專科門診服務的需求壓力；過去 3 年，每年分別有多少宗個案

轉介至 生署及私人執業醫生；及

(四 ) 鑒於目前專科門診診所新症的平均排期時間約為 3 個月，當局有

何理據在本年發表的施政方針中作出承諾，在 2000 年內將平均

排期時間縮短至 5 星期？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現時醫管局轄下的專科門診診療所，估計的新症平均輪候時間最

長的 10 項專科服務，分別為眼科、矯形及創傷科、內科、外科、

耳鼻喉科、婦科、精神科、兒科、腦外科及心胸外科。

在過去 3 年，有關上述專科門診服務的 (i)每年新症數目； (i i)估

計的新症平均輪候時間；及 (iii)估計的新症平均輪候時間最長的

醫院的統計資料載於附表一。

醫管局在過去 3年並沒有有系統地收集新症最長輪候時間的個案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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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為了縮短專科門診診療所新症的輪候時間，醫管局除了調配額外

的資源和人手提供專科門診服務外，亦推行了多項改善措施的先

導計劃，以精簡及加速治療程序，增加專科門診診療所的診症名

額。這些措施包括：

(i) 安排正接受家庭醫學訓練的醫生提供門診服務  — 醫管局

安排了正接受家庭醫學訓練的醫生，在專科門診診療所或其

他診療所註診，治理那些病況穩定的病人，以減少輪候專科

服務的人數；

(ii) 設立快速診療所　—　在把病人進行分流後，病況較緊急的

病人，會被轉介到快速診療所接受治理，以確保他們盡快獲

得適當的診治；及

(iii) 增強與普通科醫生的聯繫　—　醫管局與普通科醫生透過採

納相同的臨床指引，使由普通科醫生轉介至醫管局專科門診

的病人，不需先再重新接受初步檢驗或其他化驗，便可直接

接受醫生診治，減短病人輪候就診的時間。

根據醫管局提供有關在 99 年 4 月至 9 月的專科門診估計的新症

平均輪候時間的統計數字（見附表二），可見在推行以上措施後，

專科門診的新症輪候時間有所減短。

(三 ) 醫管局會繼續和 生署和私人執業醫生定期進行商討，盡量轉介

那些病況穩定及無須再接受專科診治的病人，到 生署普通科門

診或普通科醫生診所接受治理。醫管局亦安排了正接受家庭醫學

訓練的醫生，為病況穩定的病人提供門診服務，以減輕專科門診

診療所的壓力。

在過去 3 年，醫管局並沒有收集有關由其轄下專科門診診療所轉

介病人至 生署或私家醫生的統計數字。

(四 ) 現時醫管局轄下的專科門診服務估計的新症平均輪候時間約為

10 星期。醫管局會繼續推行上述第（二）段所提的各項改善措施，

並視乎情況調配更多資源，提供專科門診服務。醫管局有信心在

2000 年年底，可達致平均 5 星期的目標估計新症平均輪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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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包裝食物的標籤預先包裝食物的標籤預先包裝食物的標籤預先包裝食物的標籤

Labelling of Prepackaged Food

8.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12 個月，當局就零售店鋪有否售賣過期或欠缺標籤的預先

包裝食物所進行的巡查次數；被巡查的店鋪數目；當中店主因而

被警告及控告的個案數目分別為何；被控告的零售店鋪的地點分

布；以及當中被定罪的個案數目；

(二 ) 過去 12 個月，當局對直銷店進行了多少次巡查，以確保其直接

從外地入口的預先包裝食物在送交顧客時均貼有符合法例規定

的標籤；

(三 ) 有否計劃修訂法例，規定預先包裝食物均須標明“此日期前食

用”的有關日期；若有，何時進行修訂；若否，原因為何；及

(四 ) 有否計劃檢討現時獲豁免遵從《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

規例》（第 132 章，附屬法例）（“該規例”）有關標籤規定的

名單，把某些項目從其中剔除；若然，何時進行檢討；若否，原

因為何？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12 個月內， 生署的員工曾就預先包裝食品標籤事宜，進

行共 33  952 次巡查，涉及 3  309 所零售店鋪。同期，當局根據該

規例，共發出 573 次警告及就 22 宗個案作出檢控，當中被裁定

違反上述規例的個案有 13 宗，而所涉及的零售店鋪，則分散於

港、九、新界各區。

(二 ) 過去 12 個月， 生署員工對以直銷形式售賣的預先包裝食品，

共進行過 33 次檢查，以監察直銷店有否遵守食物標籤的法例規

定。

(三 ) 根據該規例，所有從微生物角度屬容易腐壞，因此在短時間後可

能對人體健康構成即時危險的預先包裝食品，均須在標籤上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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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日期前食用”日期。其他預先包裝食品，但不屬於上述類別

的，則須在標籤上列明“此日期前最佳”的食用日期。這亦是世

界各國食物安全當局所採用的一般做法。此外，該規例附表內亦

列出某些項目，可獲豁免遵從有關“此日期前最佳”及“此日期

前食用”的規定。

(四 ) 我們會參考國際上有關規定，以及消費者在這方面的要求，定期

對該規例內獲豁免遵從有關“此日期前最佳”及“此日期前食

用”規定的附表進行檢討。其最近一次檢討在 1996 年完成，檢

討結果是從該獲豁免名單中，剔除了兩個項目。現時，只有 9 個

項目仍留在該獲豁免名單內。

建議興建的國際濕地公園對航機飛行安全的影響建議興建的國際濕地公園對航機飛行安全的影響建議興建的國際濕地公園對航機飛行安全的影響建議興建的國際濕地公園對航機飛行安全的影響

Effect of the Proposed International Wetland Park on Flight Safety

9.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關於建議興建的天水圍國際濕地公園對航機飛行安

全構成的影響，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民航處接獲飛機在升降期間或飛越本港上空時受到雀

鳥干擾的報告分別有多少宗；

(二 ) 是否知悉機場管理局（“機管局”）及民航處現時有何措施防止

雀鳥危及航機飛行安全；及

(三 ) 有否評估該濕地公園在建成後會否吸引更多雀鳥來港棲息，以至

影響航機的飛行安全；

(i) 若有評估，結果為何；若評估結果為有可能影響航機飛行安

全，當局有何補救措施；及

(ii) 若沒有作出評估，原因為何？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天水圍新市鎮發展計劃的其中一個項目，是在天水圍東

北面闢建一個佔地 64 公頃的生態彌補區，以彌補因發展市鎮而失去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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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拓展署現正進行有關工程。這個生態彌補區只屬靜態的濕地環境，我

們建議趁此機會把彌補區發展為以自然生態為主題的國際濕地公園，作為一

項自然保育、教育及康樂設施，供本港居民和海外旅客使用。

我們就以上質詢 3 個部分的回覆分別如下：

(一 ) 就雀鳥干擾航機而言，民航處及機管局一直有搜集“鳥擊”統計

數字，有關做法是規定航機機長報告雀鳥撞擊飛行或在跑道上滑

行中的航機的事件。過去 3 年，民航處及機管局收到的“鳥擊”

報告數字如下：

啟德機場

1996 年 17 宗

1997 年 12 宗

1998 年 (1 至 6 月 ) 5 宗

新機場

1998 年 (7 至 12 月 ) 7 宗

1999 年 (1 至 6 月 ) 5 宗

(二 ) 機管局在赤 角興建機場時，已關注雀鳥對航機影響的問題，並

在 1994 年聘請顧問公司研究赤 角雀鳥的生態及提交減少雀鳥

對航機影響的建議，例如在機場內（尤其飛行區內）植物種類的

限制。機管局亦接納顧問公司建議，自 1998 年 5 月起設立雀鳥

管制組，現時每天日間在機場飛行區執行機場雀鳥管理職務，主

要包括：

(i) 觀察在飛行區內雀鳥的活動；

(ii) 當發現雀鳥或會影響航機升降安全時，立即知會民航處航空

交通管理部通知機師；

(iii) 驅趕飛行區內的雀鳥；

(iv) 調查“鳥擊”事件及統計事件的數字；及

(v) 監察環境管理，確保飛行區不會吸引雀鳥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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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據漁農處所提供的資料，建議中的濕地公園所吸引到的雀鳥，只

會佔現在新界西北區雀鳥 的一小部分，加上公園距離機場有十

五多公里，政府相信日後該濕地公園的建成不會影響航空安全。

就排放過量黑煙車輛提出的檢控就排放過量黑煙車輛提出的檢控就排放過量黑煙車輛提出的檢控就排放過量黑煙車輛提出的檢控

Prosecutions Relating to Smoky Vehicles

10.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據報，在本年 8 月及 9 月，當局每月就排放過量黑

煙車輛提出的檢控數字，均較本年首 7 個月每月的同類檢控數字為高。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本年 1 月至 9 月，警方每月進行了多少次路邊測試車輛排放黑煙

的行動；每次行動平均需要的人手及工時數目；同期間，當局每

月就各類型排放過量黑煙車輛提出的檢控數字為何；

(二 ) 本年 8 月及 9 月的檢控數字較高的原因；當中有否包括警方曾加

強在此方面的執法行動；

(三 ) 有否給予被控車輛排放過量黑煙的車主一段寬限期修妥有關車

輛，免除有關車主在該段期間因使用該等排放過量黑煙的車輛而

再被檢控；若有，寬限期的期限及釐定該寬限期的準則為何；及

(四 ) 有否法例規定曾被檢控排放過量黑煙的車輛須定期接受廢氣排

放測試？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

(一 ) 警方在 1999 年 6 月前並沒有進行專責的路邊測試車輛黑煙行

動。自 1999 年 6 月至 1999 年 9 月期間，警方共進行了 165 次專

責的路邊測試車輛黑煙行動，詳情載述於附件 A。警方進行這些

路邊測試行動時，通常調派的人手包括 1名警長和 3至 4名警員，

而在每個地點的測試行動通常維持一至兩小時。至於在 1999 年 1

月至 9 月期間每月就各類排放過量黑煙車輛提出的檢控數字，則

載列於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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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與較早的月份比較，過去數月檢控排放過量黑煙車輛的數字有所

上升，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如上文所述，警方自本年 6 月

起進行了專責在路邊測試車輛黑煙的行動。這些行動旨在配合政

府減少黑煙車輛的整體措施，令駕駛人士更認識到必須妥善保養

車輛以減少排放過量黑煙的重要性。

(三 ) 警方如在路上偵察到排放過量黑煙的車輛，便會利用手提煙度計

對這些車輛進行路邊黑煙測試。若車輛未能通過測試，警方便會

加以檢控，包括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或傳票。按照一般程序，警

方會把被檢控車輛的個案轉介環境保護署（“環保署”）以作跟

進，環保署會要求該些車輛根據黑煙車輛管制計劃進行黑煙排放

測試。車主必須在 14 天內把車輛送往指定的廢氣測試中心進行

黑煙測試。這項安排旨在給予車主足夠時間把車輛妥為修理，以

便通過黑煙測試。

(四 ) 現時並無規例特別規定因為排放過量黑煙而遭檢控的車輛，必須

定期接受黑煙排放測試。不過，所有商用車輛每年均須接受運輸

署檢驗是否適宜在道路上行駛，其中包括黑煙測試，作為車輛牌

照續期的先決條件。運輸署現時會隨機抽選 10%進行年檢的車輛

接受更嚴格的黑煙測試。該署明年會把這項更嚴格的黑煙測試，

擴展到所有進行年檢的車輛。除了測試車輛的黑煙排放外，我們

亦正推行多項教育和培訓計劃，使運輸業及汽車修理業更認識到

必須妥善保養車輛以減少排放黑煙的重要性。為了協助汽車維修

業提高維修車輛的水平，環保署聯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和職業訓

練局已合辦了多個講座及工作坊，向修車技工講解如何正確維修

引擎以減少黑煙排放，以及加強他們對測功機黑煙測試規定的瞭

解。我們會舉辦更多這類講座，讓所有有興趣參加講座的修車工

場都可派最少 1 名技工參加。職業訓練局亦計劃為修車技工舉辦

短期課程，講解如何使用測功機以改善車輛維修。此外，政府正

手成立一個有汽車維修業代表參與的工作小組，研究如何協助

業界提高車輛維修水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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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警方在 1999 年 1 月至 9 月期間進行路邊測試車輛黑煙行動的數字

月份 路邊測試車輛黑煙行動的次數

1999 年 1 月 不適用

1999 年 2 月 不適用

1999 年 3 月 不適用

1999 年 4 月 不適用

1999 年 5 月 不適用

1999 年 6 月 26

1999 年 7 月 42

1999 年 8 月 46

1999 年 9 月 51

總數 165

附件 B

1999 年 1 月至 9 月就各類車輛因排放過量黑煙而被檢控的數字

1999 年 私家車 私家

小巴

的士 公共

小巴

貨車 私營

巴士

公共

巴士

電單車 其他 總數

1 月 傳票 0 0 0 0 2 0 0 0 0 2

定額罰款 1 0 7 2 23 0 0 0 0 33

總數 1 0 7 2 25 0 0 0 0 35

2 月 傳票 0 0 0 0 3 0 0 0 3 6

定額罰款 2 0 29 5 36 0 1 0 0 73

總數 2 0 29 5 39 0 1 0 3 79

3 月 傳票 0 0 0 0 1 0 1 0 0 2

定額罰款 0 0 40 5 86 0 0 0 0 131

總數 0 0 40 5 87 0 1 0 0 133

4 月 傳票 0 0 1 0 2 0 0 0 0 3

定額罰款 1 0 91 42 314 0 3 0 0 451

總數 1 0 92 42 316 0 3 0 0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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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傳票 0 0 0 1 0 0 0 0 0 1

定額罰款 4 0 69 6 373 0 0 0 0 452

總數 4 0 69 7 373 0 0 0 0 453

6 月 傳票 0 0 0 2 3 0 0 0 0 5

定額罰款 3 0 47 3 414 0 0 0 0 467

總數 3 0 47 5 417 0 0 0 0 472

7 月 傳票 0 0 1 0 1 0 1 0 0 3

定額罰款 8 0 154 21 556 0 4 0 2 745

總數 8 0 155 21 557 0 5 0 2 748

8 月 傳票 3 0 0 0 6 0 0 0 1 10

定額罰款 14 1 189 34 831 0 2 0 0 1 071

總數 17 1 189 34 837 0 2 0 1 1 081

9 月 傳票 0 0 0 0 0 0 0 0 0 0

定額罰款 20 0 196 23 777 0 0 0 2 1 018

總數 20 0 196 23 777 0 0 0 2 1 018

總數 傳票 3 0 2 3 18 0 2 0 4 32

定額罰款 53 1 822 141 3 410 0 10 0 4 4 441

總數 56 1 824 144 3 428 0 12 0 8 4 473

註：

(一 ) “貨車”包括輕型貨車、中型貨車、重型貨車及特別用途車輛。

(二 ) “公共巴士”包括所有專利及非專利巴士。

(三 ) “其他”包括政府車輛、拖車及其他車輛。

亞視近期晚間新聞報道節目作出的變革亞視近期晚間新聞報道節目作出的變革亞視近期晚間新聞報道節目作出的變革亞視近期晚間新聞報道節目作出的變革

Recent Changes to Evening News Bulletins by ATV

11. MISS EMILY LAU: Madam President, regarding the recent changes to
the evening news bulletins by the Asia Television Limited (ATV), including the
deployment of entertainers as newscasters, will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inform
this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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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f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receiv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about
such changes, and the nature of such complaints;

(b) whether they know if the Broadcasting Authority (BA) has received
similar complaints and, if it has, the number and nature of such
complaints; and

(c) whether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have examined if such changes have
breached any conditions attached to the ATV's commercial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licence; if they have, of their findings?

SECRETAR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Madam President,

(a) and (b)

As at 8 November 1999, the Television and Entertainment
Licensing Authority (TELA), as the executive arm of the BA, has
received a total of 42 complaints against the "Main News"
programme on the ATV's Home Channel.  The majority of the
complaints are related to the deployment of artistes as newscasters;
mixing of "hard" news with "soft" news; and frequent rescheduling
of the programme.

(c) Pursuant to section 11 of the Broadcasting Authority Ordinance
(Cap. 391), complaints received will be referred to the Broadcasting
Authority Complaints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for consideration.
The Committee will give the licensee who is the subject of the
complaints a reasonable opportunity to make representations.
Accordingly, the TELA has already invited the ATV to make such
representations.  Having considered the representations made, if
any, and other relevant evidence, the Committee will make
recommendations concerning the complaints to the BA.  The BA's
findings and ruling on the complaints will be made public as and
when it has completed its delib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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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的耗水量全港的耗水量全港的耗水量全港的耗水量

Water Consumption in Hong Kong

12.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過去 3 年，每年：

(一 ) 全港的總耗水量；該等數字是否呈現下降趨勢；

(二 ) 本港水塘的全年平均存水量佔其總容量的百分比；及

(三 ) 按現時輸港食水的單位價格計算，估計因水塘滿溢而流失的食水

價值為何？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3 年，本港的總食水用量相當穩定，每年的用量（以億立方

米計算）如下：

年份 1996 1997 1998

食水用量 9.28 9.13 9.16

海水用量 1.85 1.98 1.99

總用水量 11.13 11.11 11.15

(二 ) 本港水塘的總容量為 5.86 億立方米。過去 3 年，本港水塘平均

存水量及其百分比如下：

年份 1996 1997 1998

平均存水量

(以億立方米計算)

5.16 5.05 5.16

百分比 88.1% 86.2%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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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本港水塘總容量有限，如水塘水位高企加上連場豪雨，水塘便會

滿溢，但只從單位價格及滿溢水量來評估經濟損失是不合適的。

因單位價格的商定跟協定的供水量有很直接的關係，東深供水工

程是一項長遠的投資，廣東省在過去三十多年經過多次投入資源

擴建東深供水工程，來滿足香港的長遠供水需要，所以在考慮單

位價格基準時，要同時考慮到總供水量，投資回本期及運作成本

等因素。如果當初為了減少水塘滿溢或其他原因而把協定的供水

量下調，其單位價格則會相應提高，而目前可能需要付出的單位

價格亦會高於現時實際的水平。同時，在降雨量不足時，我們可

能還要面對制水的威脅，或要付出更高的代價購買額外所需的東

江水。

推動統一中文界面推動統一中文界面推動統一中文界面推動統一中文界面

Promotion of Unified Chinese Language Interface

13.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關於推動統一中文界面的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計劃與內地相關機構商討，把《香港增補字符集》中尚未被

納入內地《漢字內碼擴展規範》的漢字，收納入該規範內；及

(二 ) 在中文界面的標準化工作方面，本港有關當局與內地文字標準化

機構的合作詳情為何？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

(一 )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並無計劃與內地有關機構商討，把《香港增補

字符集》中尚未納入內地《漢字內碼擴展規範》的漢字，收納入

該規範內。就推動建立共通中文界面一事，香港將採用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而非其他地區性的編碼標準。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的表意文字部分，由國際標準化組織轄

下的表意文字小組負責編訂。現時，內地及香港均積極參與小組

的工作，並把內地及香港須使用的中文電腦用字（包括《漢字內

碼擴展規範》及《香港增補字符集》內仍未被納入 ISO  10646 國

際編 碼 標準 內 的字符） 提 交 表意 文 字小組 考慮 ， 以 便納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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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日後的擴展版本內，擴展版本經制訂

後，將大大有助使用中文的電腦用戶可利用同一編碼標準進行電

子通訊。

(二 ) 建立以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為基礎的共通中文界面，將會方

便電腦用戶以電子方式作中文通訊之用。現時，香港和內地的有

關機構均有參與國際標準化組織轄下的表意文字小組的討論，就

建立通用中文界面互相合作，以期盡早制訂新的國際編碼標準。

參與小組工作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部門包括資訊科技署及法

定語文事務署。內地的代表來自信息產業部計算機與微電子發展

研究中心、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所等組織。

向逾期留港的雙程通行證持有人提供法律援助向逾期留港的雙程通行證持有人提供法律援助向逾期留港的雙程通行證持有人提供法律援助向逾期留港的雙程通行證持有人提供法律援助

Legal Aid to Two-way Exit Permit Holders Overstaying in Hong Kong

14. 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12 個月，一共有多少宗由逾期留港的雙程通行證持有人提

出的法律援助申請獲得批准；估計涉及的訴訟費用為何；

(二 ) 一共有多少間律師事務所被委託辦理該等獲批個案；以及每間律

師事務所被委託辦理的個案數目；及

(三 ) 是否知悉其他國家的法律援助機構有否向在當地沒有居留權的

人士提供法律援助；若有，詳情為何？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政府對議員所提出的質詢答覆如下：

(一 ) 過去 12 個月，法律援助署（“法援署”）共批准了 21 名逾期留

港的雙程通行證持有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請。這些申請現正透過

5 項訴訟程序在進行中。由於有關訴訟仍在進行中，因此現時難

以估計該等訴訟的最終訴訟費總開支。

(二 ) 法援署共委託了兩間律師事務所辦理該 5 項訴訟程序：其中一間

律師事務所負責辦理 4 項訴訟程序，餘下 1 項訴訟程序則由另一

間律師事務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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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我們並沒有其他國家的法律援助機構是否有向在當地沒有居留

權的人士提供法律援助的全面資料。

我們手邊的資料顯示澳洲、加拿大安大略省、英格蘭及威爾斯，

比利時及日本均有向在當地沒有居留權的人士提供法援，只要這

些人士能通過既定資格審查。

據我們所知，也有一些國家的法律規定，法援只會提供予該國公

民或永久居民，可是仍有其他計劃以涵蓋涉及在當地沒有居留權

的人士的特定個案。舉例而言，能符合資格在新加坡領取法援的

必須為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如果個別非法入境者面對刑事檢

控，當地的刑事法律援助計劃的義務律師會為他提供法援；而新

加坡政府也會派遣兩名律師為觸犯可能被判處死刑的罪行，但在

當地沒有居留權的人士辯護。

學生的家課數量學生的家課數量學生的家課數量學生的家課數量

Amount of Homework Assigned to Students

15.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本人接獲一些小學生家長的投訴，指某些學校為爭

取成為名校而要求校內小學生每天完成大量家課。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有否就小學生每天的家課數量上限向各小學發出指引；

(二 ) 有何措施防止學校要求小學生做過量家課；及

(三 ) 有何措施鼓勵學校就學生家課的數量諮詢家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由於個別學校的情況各有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及能力都有差

異，因此，為各班級家課的數量上限定下成規並不容易及不切實

際，所以政府沒有為此發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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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及 (三 )

教育署於 1996 年向各中小學發出《家課與測驗指引》（“指

引”），請學校留意、監督及調節各班級學生家課的種類、次數

和數量。指引鼓勵校長與教師磋商，訂立全面的家課政策，確保

適量分配家課。校長應負責監察家課政策的施行，並向學生和家

長解釋政策的要旨。家課政策應定時檢討；學校在檢討有關政策

時，應注意家長反映的意見。此外，教育署亦鼓勵學校成立家長

教師會；學校可透過家長教師會，就功課數量問題，諮詢家長的

意見。

指引亦列舉一些家課設計（包括種類、次數及數量）的指導性原

則，當中包括：

(i) 學校可考慮為各班擬定“家課分配表”，以確保每周（或每

教學循環）內每天家課數量相若，而且由各科均衡分配；

(ii) 教師分配作業的數量時，應權衡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學生的

年齡、能力和學習需要，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參與社 活

動、戶外活動、課外活動及休息；及

(iii) 教師應按照學生的需要和學科的目標而設計不同種類的作

業，不應令學生花太多的時間在書寫方面及避免給強記硬背

的作業或機械式的重複練習。

教育署人員會就制訂家課政策事宜與校方保持聯絡、提供意見和

協助。他們到校視導時，亦會留意學校所採納的有關措施，並檢

視家課的次數、數量和種類是否適宜，以及在有需要時對學校作

出建議。

僱員再培訓局撥款舉辦的再培訓課程僱員再培訓局撥款舉辦的再培訓課程僱員再培訓局撥款舉辦的再培訓課程僱員再培訓局撥款舉辦的再培訓課程

Retraining Courses Funded by the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

16.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就僱員再培訓局（“再培訓局”）撥款予培訓機構

舉辦再培訓課程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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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以何準則甄選該等培訓機構；

(二 ) 有何措施確保再培訓課程的內容切合工商界的實際需要；

(三 ) 有何機制評核再培訓課程的質素；及

(四 ) 以何方法衡量再培訓課程的成本效益？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所有獲再培訓局撥款資助的再培訓課程，均由局方認可的培訓機

構負責開辦。再培訓局的課程發展委員會轄下的審核及監察工作

小組負責審批申請成為認可培訓機構的建議書。審核及監察工作

小組就一系列標準來審核每個申請，包括申請機構的背景及服務

性質、管理及行政架構、財政狀況及管理機制、提供成人教育與

訓練及就業輔導服務的往績、僱主及僱員方面的網絡、訓練設

施、人力及有關資源，以及該機構為僱員再培訓計劃所能提供的

培訓名額及課程類別等。若審核及監察工作小組通過申請，申請

機構仍須經過一個為時 6 個月的觀察期，才可獲再培訓局正式確

認為認可培訓機構。

(二 ) 為確保再培訓課程能切合市場需要，再培訓局密切留意勞動市場

最新情況和定期與僱主商會和培訓機構交換信息。為配合有關工

作，再培訓局正為主要課程類別成立多個行業顧問小組及課程指

導小組。行業顧問小組成員主要為僱主，以掌握不同行業僱主對

發展再培訓課程的意見；而課程指導小組的成員主要為培訓機構

代表，就各課程類別的設計、內容和評估提供建議。在培訓機構

層面，各個培訓機構須就主要類別的再培訓課程，成立包括僱主

和學員代表的用家諮詢小組。有關工作的目的，在於提高培訓課

程的質素及爭取僱主的更大認同。

自 1995 年起，再培訓局開始舉辦度身訂造課程，因應個別僱主

或多個中小型企業僱主、以至商會的需要，靈活設計課程，以配

合他們的特定要求。僱主及商會須積極參與課程設計、發展、授

課，以及受訓後的跟進，確保課程能配合他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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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評估再培訓課程能否切合市場的實際需要，其中一個最主要的

指標是全日制課程學員的成功就業率．再培訓局在評估培訓機構

的表現及決定是否繼續開辦個別課程時，會參考畢業學員的成功

就業率。由 1995 年開始，再培訓局把就業率的指標訂為 70%。然

而，考慮到最近兩年勞工市場的失業率較高，再培訓局在應用有

關的就業率指標時，會給予一定的彈性。

(三 ) 如前所述，全日制再培訓課程畢業學員的就業率，是課程評估制

度其中一個主要表現指標。由於部分時間制課程的學員大部分為

在業人士，因此在評核課程成效時，會參考其他指標，包括學額

使用率、課程出席率、學員及僱主的反應、行政效率及成本效益

等。未能達到理想就業率或其他指標的課程，將會被停止開辦。

新開辦的課程，更必先經過一、兩班試辦，以及在成效方面達到

滿意水平，才會獲得撥款繼續開辦。

為了落實上述的表現指標，再培訓局會透過與培訓機構負責人的

定期會議及實地考察個別培訓中心，來緊密監察培訓機構的表

現。

(四 ) 再培訓局用以評核各個課程成效的指標已詳列於第三部分的回

覆。再培訓局在衡量個別再培訓課程的成本效益時，會比較不同

培訓機構在舉辦同類課程時的單位成本，包括每一學員和每一學

員小時的成本。再培訓局在考慮撥款申請時，會參考其他機構開

辦同類課程的平均單位成本。

青衣北岸船廠搬遷青衣北岸船廠搬遷青衣北岸船廠搬遷青衣北岸船廠搬遷

Relocation of Shipyards at Northern Tsing Yi

17.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有關青衣北岸船廠的搬遷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設定的船廠搬遷日期；

(二 ) 船廠搬遷後騰出的土地會作何用途；及

(三 ) 有否計劃於船廠搬遷後，在船廠原址對開海域進行填海工程；若

有，當局將會採取甚麼措施，防止該項工程對附近居民造成滋

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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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

(一 ) 青衣北岸船廠的搬遷日期定於 1999 年 11 月 2 日開始，有關船廠

的營辦商須於該日遷出該地。部分船廠營辦商由於須搬遷重型機

械器材，需要較多時間，所以當局已給予他們 1 個月的寬限期，

進行搬遷工作。

(二 ) 船廠搬遷後騰出的土地，連同在毗鄰填海築成的土地，會根據青

衣分區計劃大綱圖，用作地區休憩用地及設置政府、機構或社區

設施。

(三 ) 政府在收回騰出的船廠用地後，會在這些土地上進行土地污染研

究，並拆卸餘下的搭建物。政府承建商然後將於 2001 年在船廠

原址對開海面進行填海工程。承建商必須聘用環保顧問進行環境

監察和審核工作，以確保填海工程符合各項環保條例的規定，從

而紓緩對附近環境和居民造成的不利影響。施工期間，承建商會

採取適當緩解環境問題的措施，包括使用噪音較低的設備、盡量

經由海路運送物料，以及盡量避免地盤車輛在繁忙時間使用附近

的道路，藉此減少對交通造成的不良影響。

工人工作時眼部受傷工人工作時眼部受傷工人工作時眼部受傷工人工作時眼部受傷

Workers Sustaining Eye Injuries Whilst at Work

18.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it was reported that according to a
study conducted by the Hong Kong Workers' Health Centre, about 70% of the
workers who sustained eye injuries whilst at work had not worn any eye
protection device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number of workers who sustained eye injuries whilst at work
in each of the past three years; among them, of the respective
number of workers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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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d not been provided with proper eye protection devices by
their employers; and

(ii) had chosen not to use the eye protection devices provided by
their employers;

(b) of the maximum penalty imposed on employers found guilty by the
court in the past 12 months for failing to provide their workers with
proper eye protection devices; and

(c)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allocating mor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impress upon both employers and workers the importance of eye
protection at workplaces?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Madam President,

(a) The Labour Department (LD) recorded 3 363 eye injury cases in
1998 which constituted 5.29% of the 63 526 occupational injuries
reported in the same year.  Most of the eye injury cases in 1998
occurred in construction sites (1 805 cases), restaurants, cafes and
bars (247 cases) and repair workshops (232 cases).  We do not
have the number of accidents involving eye injuries for 1997 and
before.  Neither do we have information on the breakdown
according to items (i) and (ii) of part (a) of the question.

(b) During the 12-month period between 1 October 1998 and 30
September 1999, there were 161 summonses in which proprietors
and contractors were convicted for failing to provide or ensure the
use of eye protectors under the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Protection of Eyes) Regulations or the Construction
Sites (Safety) Regulations.  The total fine for these 161 summonses
amounted to $1,836,500.  The highest fine handed down was
$50,000 which was the maximum penalty prescribed for the relevant
off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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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he LD has firm plans to promote eye protection at work.  In its
regular activities, the Department conducts training courses for
workers and their supervisors and provides advice on eye protection
during visits.  The Department has also published pamphlets on the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Protection of Eyes)
Regula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Sites (Safety) Regulations and on
specific subjects such as welding, lighting and workstation design to
keep the public informed.

Apart from its regular activities, the LD has set eye protection as a
major feature in the promotion campaign on the use of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Th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romotion campaign i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safety promotion
drives of the Department for 1999-2000.  It has a provisional
budget of $4 million and will be launched in December 1999.  The
loc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workers' organizations, statutory
training and compensation boards, the Works Bureau, the Housing
Authority and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will join
hands with the LD in this exercise.

In this campaign, personal protective gears, such as eye goggles,
will be distributed free of charge to workers to encourage them to
form a habit of wearing eye protectors at work where necessary.
An announcement of public interest is being prepared to
complement this drive.  The LD is also preparing a new pamphlet
providing practical guidelines in choosing the right types of eye
protectors at work.  This guidebook will be published early next
year.

A new regulation will be made under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rdinance on the use of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we intend to submit it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for approval in the
current session.  We believe that through these efforts we should
be able to impress upon employers and workers the importance of
eye protection a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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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企業辦公室的運作中小型企業辦公室的運作中小型企業辦公室的運作中小型企業辦公室的運作

Operation of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Office

19.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就工業署轄下中小型企業辦公室的運作事宜，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除了設立“中小型企業網上資訊中心”外，該辦公室自本年 4 月

1 日成立至今，在促進及協助統籌其他政府部門及工商機構支援

中小型企業的工作，以及研究如何協助中小型企業發展及提高其

競爭力等方面，所進行的工作的詳情；

(二 ) 該辦公室的組織架構為何；該辦公室有否成立委員會或舉辦常設

會議，以提供機會讓不同政府部門及工商支援機構共同策劃及研

究如何對中小型企業提供有效的支援；

(三 ) 該辦公室成立至今的開支項目及每個項目的支出金額為何；及

(四 ) 該辦公室與工業署內其他部門的工作關係及分工為何？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

(一 ) 中小型企業辦公室自本年 4 月 1 日成立以來，已參與推行了多項

措施，以助促進和協調政府其他部門和有關機構的中小型企業支

援工作。有關措施的例子載列如下：

(i) 於本年 8月成立中小型企業資訊中心和中小型企業網上資訊

中心，以助中小型企業獲取由政府部門、工業支援機構及工

商組織所提供的各項服務；

(ii) 草擬一份《中小型企業發展支援計劃》以利便協調和改善支

援中小型企業的服務；

(iii) 支援中小型企業特別信貸計劃的推行及檢討工作；及

(iv) 籌辦一項經驗分享試驗計劃，邀請成功商人和經驗豐富的商

界行政人員為本港的中小型企業提供指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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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小型企業辦公室作為中小型企業委員會的秘書處，亦積

極推行委員會的各項建議措施。該辦公室也負責與有關的政府部

門和工業支援機構保持聯繫，以跟進委員會提出的各項建議。

(二 ) 中小型企業辦公室之下設有兩個組別。服務及行政組負責執行中

小型企業資訊中心和中小型企業網上資訊中心的營運工作；而中

小型企業政策發展組則負責發展與中小型企業有關的新服務、監

察中小型企業特別信貸計劃的運作，以及參與亞太區經濟合作組

織中與中小型企業有關的活動。

中小型企業辦公室本身並沒有設立常設委員會與有關政府部門

或機構聯絡。不過，該辦公室會邀請有關政府部門及機構的代表

出席中小型企業委員會的會議，就與中小型企業有關的事項進行

討論。此外，該辦公室亦會視乎需要，不時與有關部門及機構舉

行會議，商討研究有關中小型企業的事項。

(三 ) 中小型企業辦公室成立至今的主要活動的非經常性開支載列如

下：

項目 款額（港元）

(i) 成立中小型企業資訊中心及中小型企業

網上資訊中心

1,713,000

(ii) 中小型企業特別信貸計劃宣傳工作 188,700

(iii) 出版《中小型企業發展支援計劃》 93,200

(iv) 參與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的中小型企業

會議及有關活動

231,500

總計： 2,226,400

附註：所有數字均簡化為最接近的百位整數。

(四 ) 工業署共設有 5 個主要的分部，分別負責品質事務、科技支援、

投資促進、基礎設施支援及發展支援等範疇的工作。中小型企業

辦公室是該署發展支援部轄下的特設組別，專責促進和支援本港

中小型企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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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警輪上設備的輻射水平水警輪上設備的輻射水平水警輪上設備的輻射水平水警輪上設備的輻射水平

Radiation Level of the Equipment on Marine Police Launches

20. 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主席，據報，本港部分水警輪上的雷達設備，發出的輻射

水平超出安全標準，而數名曾操作該等設備的水警人員亦先後患上癌症。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統計，過去 5 年內證實患上癌症的水警人員人數佔水警總人

數的比率為何；該比率與同期間整體公務員及全港人口的患癌比

率的比較分別為何；

(二 ) 警務處有否定期測試水警輪上的設備的輻射水平；若有，定期測

試的詳情及該等測試的結果為何；及

(三 ) 有否研究何種職系的公務員須在高輻射水平的環境下工作；若

有，研究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警方記錄，過去 5 年共有 9 名水警人員證實患上癌症，佔同

期水警平均在職人數 2  094 名的 0.4%左右。至於整體公務員和全

港人口患癌的比率方面，我們並沒有製備公務員患癌的統計數

字，而在 1992 至 96 年 1間，全港人口患癌的比率約為 0.3%。

我們分析上述數字時必須留意，除了工作環境外，還有其他變

數，包括有關人士的年齡和生活習慣，也可能影響他們染病的機

會。因此，為查證工作上要接觸雷達的人員患癌的機會是否較

高，警方現正尋求 生署協助，研究過去 10 年患癌水警人員的

資料。

(二 ) 警方並無定期測試水警輪所用雷達和無 電設備的輻射水平，因

為這些設備必須符合美國國家標準學會或國際輻射防護協會訂

                                   
1 目前，有關癌病新症的統計資料是由醫院管理局的癌病資料統計中心保存。由於須查
核資料是否準確和覆核不同渠道申報的個案，統計中心迄今只整理了截至 1996 年的癌

病新症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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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標準。鑒於員工表示關注，警方現正要求電訊管理局協助，

就這些設備所產生的輻射量進行獨立研究。

(三 ) 政府並無研究那些公務員職系在高輻射水平的環境下工作。不

過，政府已採取措施保障公眾和公務員，免使他們在不必要情況

下過度暴露於無 電發射設備（包括雷達）發出的輻射。 1996

年，電訊管理局根據國際輻射防護協會公布的標準，發出了《防

止無線電發射設備所發出的非電離輻射對工作人員及市民構成

危險的工作守則》。守則的目標之一是制訂指引，為那些在設有

雷達的地方工作的人員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此外，如有需

要，電訊管理局可就任何機構，包括政府部門內的輻射水平，提

供專業意見。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首讀。

《《《《交易所及結算所交易所及結算所交易所及結算所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合併）（合併）（合併）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EXCHANGES AND CLEARING HOUSES (MERGER) BILL

《《《《更生中心條例草案更生中心條例草案更生中心條例草案更生中心條例草案》》》》

REHABILITATION CENTRES BILL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草案》

《更生中心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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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二讀。

《《《《交易所及結算所交易所及結算所交易所及結算所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合併）（合併）（合併）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EXCHANGES AND CLEARING HOUSES (MERGER) BILL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

草案》。政府提出這條條例草案的目的，是為了修訂現時證券及期貨市場的

法例，以落實把兩間交易所及有關結算公司合併的建議。

目前，香港的證券及期貨市場包括兩間交易所及 3 間結算公司。聯合交

易所和期貨交易所以及他們兩間全資附屬結算公司都是以會員為主導，以會

員共同擁有權的形式經營，而證券和期貨兩大市場均獨立運作。雖然這兩個

市場架構在過去 10 年一直有效地服務香港，但隨 科技日新月異和國際金

融市場邁向全球化，加上本地及海外投資者日趨成熟，現有架構已逐漸無法

應付新的挑戰。本地市場必須進行改革，以提升我們的競爭力，使香港得以

繼續維持其國際金融中心的領導地位。

財政司司長在本年 3月發表財政預算案演辭時公布了證券及期貨市場的

改革建議。改革計劃之一，是把兩間交易所和 3 間結算公司合併成為一間名

為“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或簡稱“交易結算公司”的控股公司。

這間新的公司將會是以表現為主導的商業機構。它同時亦須執行重要的公共

職能，維持公平及有秩序的市場及確保審慎的風險管理，並顧及大眾的利

益。合併後，交易所的擁有權和交易權將會分開，以免交易所本身和股東之

間出現利益衝突，此舉亦可更有效地為市場引入競爭。透過上市，新的控股

公司的擁有權預期會逐漸分散，最終成為一間由公眾人士擁有的公司。

有關合併的協議計劃已於 9 月 27 日獲得兩間交易所的會員以絕大多數

的票數通過，其後並在 10 月 11 日獲法庭批准。不過，合併計劃仍有待本會

通過現行建議的《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草案》後，方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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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包括：

(a) 規定任何人不得直接或間接控制交易所或結算所，除非該人是受證

監會承認的認可控制人，並制訂認可控制人規管制度。有關規管制

度將適用於新的交易結算公司；

(b) 規定交易結算公司的股東持股量不超過 5%。同時，除非獲得有關批

准，否則任何人均不得行使或控制行使交易結算公司、一間交易所

或結算所超過 5%的表決權，以防止交易結算公司遭任何人單獨或連

同有聯繫者一起操控；

(c) 規定交易結算公司的主席以及行政總裁及營運總裁的任命必須分

別獲得特區行政長官及證監會的同意。同時，行政長官及證監會分

別有權勒令交易結算公司主席以及行政總裁及營運總裁離職；

(d) 規定交易結算公司或其任何附屬交易所或結算所的任何費用，均須

經證監會審批，以防止其在市場上的專營地位被濫用；此外，該公

司亦須設立風險管理委員會，審慎履行風險管理的職能；

(e) 條例草案亦會為香港結算公司從一間擔保有限公司轉為一間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清晰的法律依據和步驟，從而確保合併能順利進行；

及

(f) 條例草案亦對其他有關的法例作出相應的修訂，其中包括修訂《防

止賄賂條例》，把交易結算公司列為公共機構，以及對《1999 年立

法會（修訂）條例》作出修訂，以兩間交易所的“交易所參與者”

為金融服務界功能界別重新劃界的基礎。

主席女士，是項合併是改革證券及期貨市場的重要項目。環顧全球市

場，已有其他海外市場相繼推行類似的改革，以應付國際金融市場新的挑

戰。在這個分秒必爭的環境下，為免香港落後於其他競爭對手，合併計劃的

推行是刻不容緩的。預期本條例草案於明年 1 月內獲得立法會通過，有關合

併協議計劃才可以落實。假如在 3 月底前仍未能完成立法程序的話，屆時除

非得到法庭批准延遲協議的有效期限，否則合併協議便會失去效力。因此，

我謹呼籲各位議員支持本條條例草案，並盡快展開審議程序，使合併計劃得

以盡早落實。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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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

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更生中心條例草案更生中心條例草案更生中心條例草案更生中心條例草案》》》》

REHABILITATION CENTRES BILL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更生中心條例草案》。本條例草案旨在

提供法律依據，以制訂和推行一項為青少年罪犯而設的更生中心計劃，使法

院在處理青少年罪犯時能有多一項判刑選擇。建議中的計劃是政府改善青少

年罪犯自新服務的一項重要的新措施。

在 1996 年，撲滅罪行委員會轄下的青少年罪犯問題常務委員會，委託

香港城市大學研究青少年罪犯自新計劃的成效。研究結果肯定了各項自新計

劃對青少年罪犯的價值。但研究亦同時發現，法庭就有關因健康情況不適宜

進入勞教中心的年輕男犯，以及不涉及風化罪行的年輕女犯，則缺乏適當的

判刑選擇。法庭在別無選擇下，只能判處他們參與懲教署刑期較長的教導所

計劃，或在社會福利署監管下接受感化。結果，這一批青少年罪犯所獲的判

刑，不是過重便是過輕。

我們經過詳細研究及廣泛諮詢後，建議制訂一項新的短期住院計劃。計

劃 重採用以社區為本的措施，並不會像勞教中心一般，對體能訓練，預設

特別嚴格的要求，以期在懲教署刑期較長的教導所計劃，和社會福利署的非

監禁措施之間，提供多一項的懲處方式。這項新計劃將會在條例草案下指定

的“更生中心”推行，並由懲教署管理執行。參加者須經歷兩個階段：

(a) 第一個階段是重視紀律訓練。參加者須在更生中心內接受 2 至 5 個

月的訓練，從而協助他們提高自制能力和養成有規律的生活模式。

懲教署會在這個階段為參加者同時提供輔導服務、社交技巧和基本

工作技能的訓練。

(b) 在第二階段，參加者須入住類似中途宿舍的院舍，為期 1 至 4 個月。

期間他們可以外出工作，接受職業訓練和參加教育課程，以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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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計劃。更生中心人員亦會鼓勵及協助他們與親友聯繫，重

建家庭關係及建立健康的社交關係。

條例草案規定，整個羈留期由最短的 3 個月至最長的 9 個月不等，個別

青少年罪犯確實的羈留期，會視乎其操行及進展情況而定。因此，更生中心

人員會不斷評估每名參加者的行為、自我照顧能力和對輔導的反應等，以決

定他們何時可從第一階段轉入第二階段，以及何時可以離開更生中心。此

外，條例草案亦規定，參加者在獲釋後，須接受為期 1 年的監管，在監管期

內，懲教署人員會繼續進行輔導工作，協助他們重投社會。

更生中心計劃的對象是 14 至 21 歲以下，犯了須判處短期監禁刑罰的青

少年罪犯。在我們的構思中，適合參加更生中心的青少年，並非為有連串犯

罪紀錄的積犯，他們所犯的罪行並不嚴重，例如店鋪盜竊和輕微毆打等罪

行，便不至於要在教導所長期羈留（最高至 36 個月），但那些非監禁的措

施（例如感化）卻可能不能有效地令他們改過自新。更生中心的服務對象，

將會包括因健康情況不適宜進入勞教中心的年輕男犯，和不涉及風化罪行的

年輕女犯。

我們相信建議的更生中心計劃，能幫助法庭在判處青少年罪犯時，更能

對症下藥，令不同類別的青少年罪犯，均能獲得最適合他們的自新服務。這

項新計劃旨在糾正青少年罪犯的犯罪觀念和行為、防止他們再次犯罪、幫助

他們養成一套為社會接納的行為和奉公守法的觀念、教導他們必要的社交和

生活技巧、加強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並為他們提供學習必要技能的機會。

我們的懲教政策的最終目的，便是要更有效地協助罪犯洗心革面，重投社

會。

更生中心計劃已獲得司法機構支持。在 1998 年 12 月，我們亦徵詢了保

安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會對計劃亦表示支持。我希望立法會能早日通過

本條條例草案，使新計劃可以順利展開。

主席，我謹此提出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更生中心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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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2 號）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

《《《《 1991991991999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22222222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22)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4 July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2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2 號）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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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1991991999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22222222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22)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法律

適應化修改（第 22 號）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2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1 至 4， 6 至 14 及 16 至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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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5 及 15。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修正條例草案的附表 5 及附表 15，修正案

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議員的文件內。

附表 5　《人事登記規例》

政府就附表 5 所建議的修正是廢除《人事登記規例》有關豁免前總督及

其家屬須登記或申領身份證的條文。《基本法》第四十四條訂明，行政長官

須符合的條件之一是他必須為永久居民，經考慮過這項規定，我們認為上述

豁免再無必要保留。

附表 15　《政府飛行服務隊（紀律）規例》

附表 15 的修訂建議是把《政府飛行服務隊（紀律）規例》英文版的提

述 "Secretary of the Government Secretariat"（即“布政司署的司級公職人

員”），適應化修改為 "Director of Bureau"（即“政府總部的局長級公職人

員”），以反映回歸後的正確職級名稱。

我懇請議員支持這項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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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5555（（（（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5151515（（（（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5 及 15。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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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 1991991991999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22222222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22) BILL 1999

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局長局長局長局長：主席，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2 號）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2

號）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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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2 號）條例草案》。

議案

MOT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案。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ORDINANCE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有關制定《刑事事宜

相互法律協助（美利堅合眾國）令》的決議案。

香港特別行政區致力參與國際間在打擊嚴重罪案方面的合作。為此我們

開展了一項計劃，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建立一個在刑事事宜提供相互法律協助

的雙邊協定網絡。這些協定可確保締約雙方相互提供對等協助，加強國際間

在打擊跨國罪案方面的合作。到目前為止，我們已先後與 8 個國家簽署了有

關的雙邊協定。這些國家包括澳大利亞、法國、新西蘭、英國、美利堅合眾

國、意大利、南韓和瑞士。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提供了所需的法定架構，使我們可以在

調查和檢控刑事罪行方面提供協助，包括向證人錄取證供、搜查和檢取、交

出物料、移交有關人士作供和沒收犯罪得益。

根據條例第 4 條第 2 款的規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制定了這項關於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命令，以落實我們與美利堅合眾國就刑事事宜相互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November 1999 79

法律協助所簽署的雙邊協定。這項命令訂明提供協助的範圍和程序，並訂定

條文，保障涉及刑事法律程序的人士的權利。這項命令與條例的規定實質上

一致。不過，由於各個司法管轄區在相互法律協助方面各有不同的做法，因

此必須對條例部分條文作出變通，以反映某個談判夥伴的處事常規。為了使

香港可以履行個別協定的責任，這些變通是必需的。有關與美利堅合眾國所

簽署的協定的變通已撮述於這項命令的附表內。

我感謝小組委員會主席涂謹申議員及其他成員對這項命令的仔細審

議。

小組委員會詳細研究了協定的多個方面，包括有關可判處死刑的罪行的

求助安排，以及協定條款訂明的雙重犯罪原則適用範圍，特別是有關一些涉

及稅收、關稅等的罪行。我想藉此機會向各位議員保證，這份協定的有關規

定在兼顧多方面的需要下取得最佳的平衡，一方面能確保美國和香港在執法

方面有效合作，在另一方面亦就個人權利提供足夠保障。小組委員會對協定

的理解和支持，我深表感謝。

美利堅合眾國是我們在刑事司法和國際執法方面的主要夥伴。因此，制

定這項《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美利堅合眾國）令》，使有關的雙邊協定

得以生效是極為重要。我懇請議員批准制定這項命令。

謝謝主席女士。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動議的議案如下動議的議案如下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1998 年 10 月 13 日訂立的《刑事

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美利堅合眾國）令》。”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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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負責研究《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美利

堅合眾國）令》（“美國令”）的小組委員會的主席身份發言。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的第 4(2)

條制定美國令，以便執行和美國就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訂立的雙邊安排。

這項審議工作已差不多進行了 1 年，本人現簡述小組委員會就美國令進

行商議的要點。

該條條例第 5(3)(c)條訂明，如香港以外某地方根據該條例所提出的提

供協助要求，是關乎可被判死刑的外地嚴重罪行，律政司司長可拒絕提供協

助。小組委員會注意到，載於美國令附表 1，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與美國訂立

的協定內並未訂定任何條文，規定如有關要求所關乎的罪行在要求方的管轄

區內屬於可被判死刑的罪行，被要求一方可拒絕提供協助。

政府當局就這點解釋，在國際協定內略去“死刑除外”的條文，並非罕

見的做法。政府當局進一步指出，協定中訂有一項“基本利益”條文，而美

國方面接納沒有實施死刑的司法管轄區，可以根據該“基本利益”條文，拒

絕就可被判死刑的罪行提供協助。據政府當局稱，美國表示這項“基本利

益”除外的條文，不應被視作是全面禁止就所有理論上可以涉及死刑的案件

提供協助的工具，因為這種做法會不適當地妨礙雙方在執法方面的合作。因

此，如律政司司長根據該條例第 5(3)(c)條行使酌情權，就個別的個案拒絕

美國提出的某項要求，美國當局不會將這項拒絕視為違反協定的做法。

小組委員會關注到當局現時就涉及死刑的案件向內地提供非正式協助

的做法，可能會成為當局決定是否向美國提供協助的考慮因素。政府當局澄

清，向內地提供的這類非正式協助，與律政司司長行使酌情決定權，批准或

拒絕就可被判死刑的罪行向美國提供協助，兩者並無關連。

該條例第 5(1)(g)條規定，如據以尋求協助的罪行不會構成香港法律下

的罪行，律政司司長須拒絕提供協助。

小組委員會注意到，協定第三 (1)(d)條就這項“雙重犯罪”的原則訂定

例外情況，規定就協定的附件載列的若干嚴重罪行提供協助，而不論在美國

會構成罪行的作為，是否亦會導致在香港被裁定觸犯刑事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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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就這點解釋，美國政府最初不同意在協定內加入雙重犯罪的規

定，理由是在美國現時所簽訂的協定中，無一條包括這項規定，而且現行的

國際做法亦沒有規定必須訂定雙重犯罪條文，然後才可提供協助。據政府當

局解釋，在協定第三 (1)(d)條加入有關規定是一項折衷安排，既可以不致於

完全跟隨國際的做法而不訂定雙重犯罪的規定，亦可解決美國方面關注的問

題，以便就某些性質嚴重而被視為可能有需要尋求美國以外地方協助的罪行

獲得所需的協助。

小組委員會曾研究香港會計師公會提交的意見書。該會認為雙重犯罪的

驗證準則應適用於協定的附件第 (3)項所指明的罪行，亦即涉及稅項、關稅

及外匯管制的罪行。小組委員會接納政府當局的解釋，同意不同的司法管轄

區就稅項、關稅及外地進出口事務所訂定的法例大不相同，因此，雙重犯罪

的硬性規定，並不適用於相互法律協助。

小組委員會接納政府當局的解釋，認為有必要對該條例作出綜述於美國

令附表 2 的各項變通，使香港可以履行訂定的責任。

小組委員會建議議員支持這項美國令。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概述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結果。謝謝。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女士，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草案》（第 525

章）第 4 條提出的 5 項決議案，其中《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美利堅合眾

國）令》用了一些與其他國家略有不同的用語，曾引起香港會計師公會關注，

並就此發表意見。首先我在此提醒大家，議員可能記得在 1997 年立法局審

議主體條文時，曾經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通過就關乎課稅的外地罪行（見

條例第 5(2)條、 10(11)條、 12(13)條和 15(19)條）把若干條文加入條例草

案內，以限制向要求方提供法律協助的深入條文。內容已有明文規定，在此

不再逐一重複。

我原本想提一提關於第三項所指的罪行（即涉及稅款、關稅、外匯管制

或其他稅收事宜的問題），但由於小組委員會的主席已經很詳細地交代過，

我便不再在此重複了。不過，我想特別提一提，我們對附件第 5 項所指的罪

行（即包括出入口管制罪行，傾向於規避管制出口貨品或槍械法例的行為，

以及其他涉及管制任何類型貨品出入口的違法罪行），在定義上實在有含糊

之處和一些涵蓋範圍廣泛的潛在問題，也曾提出過一些我們感到關注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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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也接納了政府的解釋，而剛才我們的主席已講述了所有的解

釋，在此我亦不再重複了。不過，在接受政府解釋的同時，我們也有一個大

前提，我想特別在此說明一下。當局再次澄清，除了國際趨勢的考慮外，亦

提及立法局在 1997 年所作出的修訂，即關乎稅務的外地罪行提供協助作出

的限制方面的修訂。雖然特區政府是在與美利堅合眾國商討的時候才提出

的，香港特區政府已把有關修訂告知美利堅合眾國政府，而美利堅合眾國獲

悉有關修訂後，也沒有提出反對，或其他變通的要求。因此，會計師公會亦

接納香港特區政府的解釋，相信這些限制是完全有效及適用於（美利堅合眾

國）令。基於上述限制是有效的原則，會計師公會不會再反對這條《刑事事

宜相互法律協助（美利堅合眾國）令》，並予以支持。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保安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保安局局長表示不答辯）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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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法案

MEMBERS' BILL

議員法案首讀議員法案首讀議員法案首讀議員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Members'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法案：首讀。

《《《《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ORDER OF FRIARS MINOR IN HONG KONG INCORPORATION BILL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議員法案二讀議員法案二讀議員法案二讀議員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Members'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法案：二讀。

《《《《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ORDER OF FRIARS MINOR IN HONG KONG INCORPORATION BILL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我動議二讀《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

天主教方濟會是一個古老的修會團體，十三世紀在歐洲創立，自 1948

年輾轉由北京傳入香港，一直以來隸屬於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該會設有聖

經學會、從事聖經翻譯工作、協助管理天主教堂區的聖堂，並且開辦了 6 間

學校。該會的所有產業均由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代為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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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在香港半個世紀的發展，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深感必須成立一個法人

團體，以獨立機構形式運作，以便享有永久延續權和一切法人團體可擁有的

權利，按照修會服務人 的精神，繼續進行其非牟利的社會服務工作與活

動。

這項私人條例草案本身符合《基本法》精神、《議事規則》第 50 條的

規定，以及香港法例的一般格式。我懇請本會同事支持通過本條條例草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

的發言時限所提的建議，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最多有 15 分

鐘發言，另有 5 分鐘可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每人最多可有 10

分鐘發言。其他議員每人各有最多 7 分鐘發言。

第一項議案：陸路離境稅。

陸路離境稅陸路離境稅陸路離境稅陸路離境稅

LAND DEPARTURE TAX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

上個月，財政司司長分別會晤本會各同事，就下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交換

意見。無疑，面對經濟前景不明朗的因素，我們並不反對財政司司長為了增

加政府收入而作出新構思，但這並不代表我們會支持所有“擴大稅基”的措

施，對直接影響民生的建議，我們尤其要審慎研究，詳細考慮市民的負擔能

力。對於政府近來落力地“放聲氣”的“陸路離境稅”，民建聯是反對的。

我相信大部分市民跟我們一樣，不能接受政府這項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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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在今年 2 月份，已經有人建議，為了打擊香港市民到內地消費

的意欲，保護香港的零售業生意，應在羅湖關卡向每天過境的市民徵收“陸

路離境稅”。但我相信，任何措施並不能阻擋市場的力量，改善自己的競爭

能力才是根本的做法。我亦看不出有甚麼跡象內地政府會用任何措施打擊內

地人來港消費，相反，只有鼓勵的跡象，所以所謂“一國兩制”，不可能是

對我有利就幹，對人有利的就不幹，這並非“一國兩制”的精神。

除此以外，追溯至特區成立前的年代，當時已有人提出要徵收“陸路離

境稅”。於當時而言，過境可說是“跨越國界”，但後來因為社會各界對這

意見有很大迴響，很多人反對，所以最後整項建議“泡湯”了。既然當時最

終都沒有實行，為何現在要舊事重提呢？為何現在在“一國兩制”下，反而

要提出徵收“離境稅”這包括“兩國意義”的東西呢？

踏入 2000 年，世界各地都倡議自由出入境、免簽證和自由貿易；就連

本世紀最後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　“無國界醫生”，都是說要消除國與

國之間的樊籬，消除妨礙國與國之間互相交流發展的種種絆腳石，更何況是

在一國之內呢。今年行政長官發表的施政報告，亦提出要加強與內地，尤其

是與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聯繫，當中第 48 段提到：“在‘一國兩制’之下協

調發展，讓人、貨、資金等各種資源盡量依循經濟規律自由流動組合，以達

至新的飛躍。”試問政府如果真的要開徵“陸路離境稅”，豈不是正正跟行

政長官這番話背道而馳？

主席，財政司司長認為香港的經濟已經復甦，各項服務都開始有加價空

間，其實我們並不同意這一點。香港的經濟雖然開始有復甦的跡象，但只是

跡象，並未真正恢復元氣；開徵新稅項是一種“落井下石”的做法。環顧亞

洲各國各地區的政府，鼓勵內部消費仍然是重要的手段；民建聯認為這時候

應該讓市民有喘息空間，繼續鼓勵他們消費。

此外，我們可以留意一下現時乘坐東鐵往羅湖的票價：由紅磡到上水是

9 元，但是由紅磡到羅湖卻要 33 元。只不過是一個站之差，為何票價會相差

這麼遠呢？為何要多收 24 元呢？如果政府要徵收稅項，票價已這樣高，市

民往返內地一趟便要多付四、五十元，這種“雙重收費”的做法又是否公平

呢？雖然收了的費用並不是全部撥歸政府，但是不論是撥入政府還是九鐵公

司的戶口，所收的費用全部都由市民的口袋掏出來，卻是鐵一般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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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最近政府似乎漸漸學懂“試探民意”、“利用民意”。舉例說，

政府就興建狄士尼樂園“放風”，說到計劃好“唔 數”、香港政府要吃大

虧、那些老鼠“好貴”；然後引起市民一陣迴響之後，就推出這個“原裝正

版”，使社會各界人士都鬆一口氣，跟 歡呼聲、喝采聲此起彼落。

現在，政府似乎又使出同樣招數，當大家都說政府收 20 元離境稅的時

候，近日政府就“放聲氣”說要收 30 元，引起市民極大“哄動”，政府最

後又可能提出收 10 元，好像已經很照顧市民反應，這樣便可過關。不過，

我很希望經過我今天這個“預測”和今天這場辯論後，政府不會再提出有關

建議。民建聯曾經就反對徵收離境稅，在全港各地進行簽名活動，市民反應

熱烈，而社會上亦舉行過多次的民意調查，調查結果均顯示有大約七成的市

民反對政府這項建議。所以，我們奉勸政府“恭敬不如從命”，順應民意，

撤回徵收“陸路離境稅”。

主席，我要再在這裏提醒政府一句：開徵“陸路離境稅”是沒有獨家經

營、沒有版權的，我們因為財政出現困難而要向市民收取這稅項，同樣，難

保深圳政府不會效法，他們同樣需要資金興建離境設施，同樣會碰到財政困

難。我們要減低港人到內地消費的意欲，內地居民也經常來香港買衣服、買

珠寶，內地一樣可以徵收離境稅，屆時香港人出入境要繳稅，連同付予九鐵

的額外車資，豈不是要“三重繳費”？

主席，我認為徵收“陸路離境稅”存有濃厚的保護主義色彩，在大家都

倡導自由往還的大潮流下，每年因徵稅而得的收入，又怎可能彌補對香港作

為自由港形象的破壞呢？

基於上述種種因素，民建聯反對政府開徵“陸路離境稅”，我懇請各位

支持我的原議案。

謝謝主席。

劉江華議員動議劉江華議員動議劉江華議員動議劉江華議員動議的的的的議案議案議案議案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本會反對政府開徵陸路離境稅。”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江華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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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祥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按

照《議事規則》，本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李家祥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劉江華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

於議程內。

首先，我想清楚說明我提出修正案的理由，我並非毫無保留地支持離境

稅，但從會計及財務管理的角度，以及從《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要平衡

財政開支的要求來說，我相信政府的理財一定要顧及長遠、穩健的考慮和量

度。所以，在考慮個別的具體稅項時，我們不應單看某一稅種或稅項，而是

要採取更開明的態度，把視野放諸全局，然後才作出負責和務實的決定。

大家知道我研究稅務很多年，憑經驗，我可以告訴大家在這世界上，在

現實生活中，根本沒有好的或完美的稅制。任何一項稅制，在完善的經濟體

系內，都會產生偏差，任何人都會想辦法逃避納稅，或把責任轉嫁他人。從

理想主義角度來看，世界上只有“不好的”或“更不好”的稅制。作為立法

會議員來說，在這體制中，要比較不同稅制的好壞，比片面地說某一稅制不

好，例如數落離境稅的壞處，更有建設性，這是很顯淺，亦很基本的道理。

但道理歸道理，在現實的政治環境中，我仍然會看到無論商界或政界，都會

千方百計地阻止政府加稅，而政府則會用盡不同的手段，如游說等，來增加

稅收。

政府與議員間這種“各為其主，各施其法”的角力，會不斷地上演，但

也不能改變一個事實，就是大家都知道社會不能沒有稅收。如果沒有了這過

程，人們很容易便會忘了納稅是根本的公民義務。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說

過，交稅是文明的代價。十多年前，香港的稅收只是用以應付一些基本的支

出，如維持治安、保持環境清潔、社會福利、醫療、教育等的基礎設施。慢

慢地，隨 這 10 年來的政治訴求，稅項已差不多發展成為政治手段，政府

可通過稅務刺激經濟，令財富均勻分配。這些都是更複雜，甚至可以說是更

勞民傷財，更大的政治和社會目標，已慢慢滲入稅務功能內。不過，沒有爭

議的地方是，社會要發揮各項功能，政府便要有更充裕的稅收，才能達致更

全面的政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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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香港非常幸運，政府庫房一直收入豐裕。但像我一樣的理財

人士，都很擔心香港太側重與土地有關的稅項及稅基狹窄的問題。在 1996

年和 1997 年的財政預算案辯論中，我亦曾提醒當政者“要注意不能過分依

賴賣地及與土地有關的收入”，以及“持續數年的收窄稅網，增加稅收的不

穩定，進一步埋下長期的理財風險。”很明顯看到，特別在這兩年，政府下

決心將地價保持在合理、較以往低的水平，如此一來，政府在賣地、補地價、

印花稅、差餉和地稅等的收入大幅減少，我相信金額數以百億計。要應付收

入每年減少數以百億的情況，再加上金融風暴，政府在理財上的困境，相信

本會每位議員都很明白，亦應該很理解。

不過，有些議員可能認為，經濟一旦復甦，問題便會消失，損失了的財

政收入便可以彌補，這想法實在並不切實際。以現時香港的稅制結構，即使

經濟復甦，如果地價不能上升或回復到從前的水平，以現時側重土地收入的

狹窄稅網，即使經濟復甦，金錢也不會流入庫房，因為我們的稅網不能完全

覆蓋復甦的經濟範疇，庫房的收入亦一定不會跟隨經濟復甦的比例增加。這

稅制可以說是未盡健全，因為太依賴土地收入，稅基太狹窄。要彌補這數百

億的收入損失，政府現在的收費卻被凍結，我們當然也不願看到政府大幅削

減開支，這樣，若只靠增加利得稅和薪俸稅，相信這兩種稅項要增加一倍，

才可以彌補減少了的收入，但我相信這也不是大家所會接受的。

剛才我也提及，要政府改變賣地政策，目前似乎並不可能。在短期來說，

政府惟有靠變賣資產，包括出售地鐵、出售官股，才能紓緩短期的財政困難。

但大家都應明白，這絕對不是長遠之計。如果我們不能考慮新的稅種以處理

問題，即使我們能把財政預算平衡一或兩年，最終也不能解決這相當長期的

結構性改變。

剛才我已清楚解釋了在土地收入上的重大結構性改變。另一方面，香港

現時的經濟，實在亦正在轉型，包括政府積極地發展電子交易的環境，亦主

催不同的新經濟支柱，包括旅遊、資訊科技、航運和金融業等，這與從前側

重地產比較，是頗大的結構性改變。尤其是電子交易方面，以現時的稅網，

未必能網羅這方面的稅收，有些稅收甚至會流失。在這些比較長遠和結構性

的改變下，我相信政府是有理由，這亦是個契機，讓政府進行一次比較全面

的稅制檢討，看看以現時的稅網，要進行哪些適應和變化，才能解決長期的

結構性改動。這項建議，不單止會計界提出過，本會有些議員，包括李華明

議員，如果他記得的話，數年前他也曾提出過，但當時還未出現金融風暴和

地價政策改變的問題，所以當時的契機還未有這麼明顯。在現在，我覺得政

府是有需要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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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我以少許數字來解釋一下。如果要徵收數百億元的稅款，又要保持

低稅率政策，（因為高稅率會嚴重影響經濟行為，大家都不想提高稅率）要

保持低稅率而又可以徵收到數十億，甚至數百億元的稅款，稅基一定要非常

廣闊，或數字要非常龐大，可能是以千億、萬億為單位，才能以 10%或以下

的稅率，徵收到數十或數百億元的稅款。以香港目前的生產總值計算，1988

年只有 12,858 億元，這麼大的稅基從哪裏來呢？政府只能在土地和與地產

有關的如差餉等稅項上動腦筋。有議員提及銷售稅，亦有議員提及類似人頭

稅的，但人頭稅並非逐個徵收，而是計算人均次數，而且還要有數以百萬人

的人均次數，然後才能分擔小量的稅款。除此之外，我相信政府也沒有太多

其他的選擇了。

在這麼狹窄的環境下，我相信政府要積極嘗試平衡預算，便肯定要“無

所不用其極”，路途是很艱難的，但我相信政府仍一定要拿出勇氣，與大家

探討，尤其在目前經濟困難的時候，更要面對現實，看看市民的困難狀況。

財政司司長提出開徵離境稅，我們應該體諒他的苦心。其實，徵收陸路離境

稅在某程度上亦符合人頭稅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合乎公平的原則，但有些

議員憂慮這樣會減少市民到訪內地的經濟行為，我亦覺得可以理解；但我相

信作為負責任的立法會，最終必須理解政府的困難，並負責任地與政府作出

全面的磋商和合作，解決目前的財政困境。

我的修正案的精神和目的正是這樣，這並不表示我贊成應立即徵收離境

稅，但作為負責任的立法會，我們應該與政府一起商討對策，不應該只片面

地打壓某一稅種。劉江華議員說有七成人反對徵收陸路離境稅，已證明有三

成人是非常開明和看得開的。如果問誰會歡迎這稅收，我相信問 10 個人，

10 個人都會反對，因為原議案的措辭意思上比較狹窄和片面，我希望大家會

支持我的修正案。

李家祥議員動議李家祥議員動議李家祥議員動議李家祥議員動議的的的的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刪除“反對”，並以“促請”代替；在“政府”之後加上“在擬

定”；及在“開徵陸路離境稅”之後加上“的建議時，考慮所有因

素，並在作出決定前諮詢本會”。”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家祥議員就劉江華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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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女士，從表面上看，開徵陸路離境稅，可以為香港帶來可

觀的稅收。以今年上半年，每月平均有三百多萬人次經羅湖出境計算，收 20

元的離境稅，每年便可替庫房帶來七億二千多萬元的稅收；據估計，此人數

在未來幾年，會有 17%增長，換言之，屆時平均每天若有 20 萬人次出境，收

20 元離境稅，庫房便有接近 15 億元的稅收，對紓緩政府 3 年來的財政赤字，

肯定有正面的幫助；而當狄士尼樂園落成後，來港的內地旅客將大幅飆升，

有關稅收將會相當可觀。

但問題是，我們不應該將徵收羅湖離境稅的做法及效果，過分簡單化、

理想化，而應該從多方面的、長遠的觀點，衡量是否弊大於利，會否令香港

得不償失。

從公平角度看，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其實是互補互利的平等關係。我們

不能只看到港人到深圳旅遊、做旗袍、按摩、買菜，便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我們也應該要看到內地人到香港旅遊消費，住香港的酒店、買香港的珠寶首

飾、高檔時裝。據估計，目前內地人到港旅遊消費，差不多佔本港旅遊及零

售業收益六成。所以，徵收羅湖離境稅，只會造成中港兩地關係的不平等。

想深一層，假如深圳海關“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徵收深圳離境稅，

結果又會如何呢？市民慘受雙重稅收打擊不在話下，中港兩地日趨密切的互

補互利關係，也恐怕會受到損害。

其實，深圳低廉的消費物價，雖然對香港的零售業，特別是北區及鐵路

沿 的零售業，造成一定影響，但從整體及長遠的角度來看，對香港仍然是

有好處的。一來本港的貧困人數，日益增加，深圳低廉的物價，既可以減輕

貧苦家庭的生活成本，改善其生活質素；二來本港人口漸趨老化，華南的低

生活成本，為港人在廣東養老，提供了長遠的可行方向。況且，金融風暴後，

市民能享受到的消費空間已大為減少，政府若要連市民往深圳消費這一點點

的“福利”也要剝奪，似乎太說不過去。

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是現時九鐵的附加車費，本身已經是一種變相

的陸路離境稅。有很多人都已談過：由紅磡到上水，車費不過是 9 元，但紅

磡到羅湖，車費卻要 33 元，中間一個站的差距，車資相差 24 元；即使由上

水上車，到羅湖站也要 20 元，雖然羅湖站的運作成本可能較高，但這二十

多元的差價是否太高？又是否合理？目前之所以有這個現象，原因會否是到

羅湖的票價，已經包含了間接的人頭稅在內呢？但政府從來沒有承認有透過

九鐵徵收離境稅，政府在這方面，是否有點不老實呢？假如政府再要徵收陸

路離境稅，會否令市民付出雙重的稅款呢？對市民又是否公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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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交通及規劃的角度來看，政府耗鉅資興建西北鐵路至落馬洲及東鐵

的上水至落馬洲支 ，目的就是要應付急劇上升的過境客量需求，以及加強

中港兩地經濟交流的效益。如果徵收離境稅是為阻止離境人數上升，又何必

興建這兩條鐵路呢？須知道，單是投資這兩條鐵路而須繳付的利息，每年便

要 80 億元，遠遠超過羅湖離境稅每年可帶來的 7 億至 15 億元的稅收，這樣

是否有點無謂呢？

由此可見，徵收陸路離境稅，不論數額如何，都是弊多於利、得不償失

的做法，而且亦與行政長官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要加強穗、港、澳、

深、珠五地合作的宗旨，背道而馳。另一方面，據中港關係策略發展研究基

金早前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有七成以上的受訪市民，反對政府徵收陸路離

境稅，當中更有 64%的受訪市民，會因此對特區政府感到失望。故此，希望

政府萬萬不要實施陸路離境稅，與民作對。

最後，我想談談李家祥議員的修正案。李議員的修訂字眼，雖然是比原

議案的較為清晰，但政府假如要徵收陸路離境稅，事前當然必須先諮詢本

會，希望李議員不要見怪，我覺得這種修訂，無甚必要。港進聯是會支持原

議案和修正案，而我所以支持修正案，並不代表我支持徵收陸路離境稅，而

是有關修訂有如說“阿媽是女人”，教我如何反對呢？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代理主席，在未正式讀出我的講辭前，我想就李家祥議員所提，

希望政府考慮的銷售稅的建議，代民主黨在此公開反對，以作紀錄。若一般

市民購買普通東西也要付銷售稅的話，那麼普羅市民的負擔會相對增多，這

實在變成了累退稅。

代理主席，今天，我支持由劉江華議員動議的“陸路離境稅”議案，反

對政府開徵陸路離境稅。無可否認，現時普羅大眾都反對政府開徵這稅項。

若政府真的實施這稅項，無疑是漠視普羅市民於經濟低迷時的苦況。我可以

肯定地說，若政府強行推行陸路離境稅，會令普羅市民的生活百上加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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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在較早前曾就政府開徵陸路離境稅進行一項民意調查，大約有七

成被訪者表示反對開徵陸路離境稅，而約有一成半人則認為可以接受 1 元至

5 元的離境稅。無獨有偶，中港關係策略發展研究基金在同一天公布的調查

亦錄得相近的調查結果。這種不期然的巧合又意味 甚麼呢？

民主黨在 11 月 1 日收到一名署名“特區小市民”的來函，表示對政府

一意孤行要開徵陸路離境稅“深感憤慨”，並忠告政府，“針對小市民加稅

之種種企圖將不得人心。”“特區小市民”又指出，他不懂如何質疑政府徵

收陸路離境稅的合法性，但即使合法，他問：為何在回歸前不徵收呢？香港

小市民蜂擁往深圳購物，只因無法負擔香港高昂的物價，實在是逼不得已的

做法，連這樣做來減輕生活重擔都不行嗎？我看完這位“特區小市民”的信

後，不禁要問，政府高層內的政策制訂者，如何看待這封信所反映的感受呢？

較早前有報章報道，財政司司長計劃徵收 30 元陸路離境稅，這是報章

所說的。據入境事務處的統計數字顯示，每年循陸路進入中國大陸的人次約

為 4  000 萬，即是說每名香港人每年平均返回大陸約 7 次，每年會平均繳付

離境稅 210 元。如此類推，平均每名港人每月的陸路離境稅支出只有 17.5

元。大家或許會覺得很奇怪，每月 17.5 元的開支對於生活在貧窮 以下的

人來說也並非負擔不來。“特區小市民”是否言過其實，無病呻吟？不錯，

從這個角度看，即使一名普通市民每月往返大陸 5 次，支出亦只是 150 元。

每月 150 元的開支對於大部分的市民來說，似乎不是關乎生死的大問題。

然而，代理主席，我希望大家可以跟隨我從另一角度看這個問題。根據

財政司司長所建議開徵 30 元陸路離境稅計算，政府庫房的每年度收入約為

15 億元。各位議員，15 億元已差不多佔政府計劃在下年度削減的 309 億元

赤字的 5%。財政司司長應該在一輪計算後，認定開徵陸路離境稅實在是一個

不錯的主意。但是，假如他有空翻閱審計署署長交給他省覽的“第三十二號

報告書”第一章有關“公共租住屋 的管理服務撮要及主要審計結果”，便

會發現房署在 98-99 年度內，透過翻新空置單位可增加 3,440 萬元收入，通

過檢討小販管制人手數目可節省 5,950 萬元，檢討屋 技工人手可節省

7,300 萬元，善用大廈護 員監督所提供服務可節省 5,300 萬元。單單一個

房屋署便可減省合共 2.2 億元的公共開支，差不多佔陸路離境稅年度收入的

15%。

其實，各界反對陸路離境稅的理據早已在不同的傳媒渠道詳細列明，而

我相信其他立法會議員亦會巨細無遺地論述他們的反對理由。這些理由往往

離不開政府不應在目前經濟復甦氣氛未明朗時開徵新稅收，或是政府不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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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階層開刀，補貼因經濟不景而減少的稅收收入，又或是九廣鐵路羅湖段

收費特別昂貴，如再開徵陸路離境稅實在有雙重徵稅之嫌等。我相信財政司

司長絕對清楚明白這些理據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問題是，財政司司長並未被

這些理據所說服，似乎會堅持在下年度建議開徵陸路離境稅及增加各項收

費，以解決財赤日益嚴重的問題。

民主黨和社會各界人士皆抱 同一立場：反對開徵陸路離境稅！民主黨

相信一個負責任和有為的政府不應該為了開拓一項穩定、可觀、方便的收入

而開徵一項影響民生的稅源，而應該節約　─　我強調，是節約　─　一些

現行極為浪費或不必要的開支。我非常希望下次再收到“特區小市民”的來

信時，他是稱讚政府體恤民情，而不是更激烈的痛罵政府不理民間疾苦。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贊成劉江華議員的原議案，否決李家祥議員的

修正案。

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代理主席，最近，財政司司長及財經官員多次聲稱由於政府財

政緊絀，有必要開拓稅基，增加收入，有意開徵陸路離境稅，財政司司長堅

持己見，認為陸路離境稅不會影響民生。可是，主觀願望必須與客觀實際環

境結合，當政者對於一項政策的實施，更有需要考慮當前的“環境、形勢、

民情”，與之配合方能成功。

正如劉江華議員所說，現時由陸路離境的人，八成以上是經由羅湖出境

的。羅湖被列為禁區，港人只有依靠乘搭九廣鐵路東鐵 才可到達。現在陸

路離境的人不用繳付離境稅，但已繳付不合理的過高車資，這已等於變相的

離境稅了。

九廣鐵路是政府全資擁有的公營機構，只因東鐵列車有進入羅湖禁區的

特權，便收取了上水到羅湖段的高昂費用。東鐵 總長 34 公里，全程收費

33 元，其中由紅磡到上水約 30 公里，只收 9 元，但由上水至羅湖這不足 4

公里的路段，卻要多收 24 元，那不是變相的徵稅又是甚麼呢？

如果財政司司長認為加徵陸路離境稅是公平的，那麼便要削減羅湖火車

收費，按紅磡至上水 30 公里收 9 元計，則增加 4 公里到達羅湖，全程便只

應收 10.2 元，可以減收 22.8 元了，這樣才算得上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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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說，九廣鐵路收費與他無關，那麼為了公平起見，何不開放

羅湖禁區，取消九廣鐵路的特權，修建公路，讓通過羅湖離境的人可選擇乘

搭巴士、的士或私家車到達羅湖，來個公平競爭。

廣大市民剛經歷過金融風暴的摧殘，在此應讓市民固本培元，休養生

息，恢復信心，財政司司長卻急於開徵新稅，忽略了被徵收陸路離境稅的，

絕大多數是中下階層的人。因為“一國兩制”所訂的入境政策限制，許多香

港市民與家人，包括父母、夫婦長期分隔兩地，未能團聚，每年要經常回鄉

探親，共聚天倫。更由於香港經濟結構轉型，內地經濟崛起，近年香港與內

地經貿發展迅速，不少香港市民到深圳、珠江三角洲一帶營商、投資、置業、

定居和工作。強行徵收陸路離境稅，顯然會加重他們的負擔，勢必引起民怨，

嚴重損害政府威信。

代理主席，行政長官在其第三份施政報告中指出要與珠江三角洲形成更

緊密結合的區域經濟，“在‘一國兩制’之下協調發展，讓人、貨、資金等

各種資源依循經濟規律自由流動組合，以達至新的飛躍。”要將香港發展成

紐約與倫敦般世界級的國際大都會，躋身為第三大金融中心，便須有遼闊廣

大的腹地來作後盾。徵收陸路離境稅，顯然會為發展廣東省及珠江三角洲與

香港間的關係設置人為障礙，遏止市民北上的熱潮，不利於深港之間的緊密

合作。儘管開徵該稅可以為政府增加數億元收入，但從協同聯繫珠江三角洲

的經濟動力，與發展互補經濟體系中獲得的長遠利益相比，顯然仍是“撿了

芝麻，丟了西瓜”，難達兩贏局面。

政府的財政儲備充裕，僅在 97-98 財政年度就錄得 809 億元的盈餘，即

使減去 1998 至 2001 年連續 3 年預算赤字的總和 646 億元，仍有 163 億元的

盈餘。最近，盈富基金銷售理想，政府在股票投資方面已有可觀收益，本應

利用儲備設法刺激經濟，放水養魚，改善民生，為經濟復甦打下扎實的基礎；

待經濟復甦、市民富裕後，再圖開徵新稅大展鴻圖彌補赤字亦不遲，萬不可

急功近利，盲目冒進，增加民怨。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反對政府徵收陸路離境稅。謝謝代理主席。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對於負責特區政府財政事務官員不屈不撓的精神，

我表示十分敬佩，首推近期政府就徵收陸路離境稅一事再次放風為例。相信

大家還會記得，早前港人北上深圳購物成為熱潮，也曾引起開徵陸路離境稅

的討論。當時，主要的考慮是基於要保護本港零售業，但不知是否因為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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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烈反應，結果有關討論也告一段落。現在政府再次放出“聲氣”，準備

在下年度的預算案中提出徵收陸路離境稅，說是為了增加庫房收入，平衡預

算。不知政府是否認為這個理由較為合理，更容易獲得市民的支持。雖然我

十分欣賞有關官員鍥而不捨的工作態度，但是對於他們在開源方面所顯露出

迫切的狀態，也引起我對未來政府財政收支狀況的擔心。

徵收陸路離境稅牽涉公平及合理原則的討論。就政府而言，徵收陸路離

境稅是符合公平的原則。現時，機場徵收空中離境稅、碼頭徵收海路離境稅，

而現在提議的陸路離境稅，也只不過是劃一的做法，並沒有甚麼不妥當的地

方；而且，這種稅項也完全符合“用者自付”的原則。但是反觀世界上很多

國家，甚少向陸路過境旅客徵收離境稅。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內地是同屬一個

國家，卻反而考慮開徵所謂“離境”的稅收，這可說反映香港與中國體現

“一國兩制”的最佳特色。事實上，部分人更認為這個涉及國家觀念的問

題，因此，政府在作出有關的決定時，必須包括這方面的考慮。

另一方面，除非九廣鐵路公司會在政府落實陸路離境稅的同時，減收九

龍至羅湖段的車資，否則會造成“雙重繳稅”之嫌。現時九廣鐵路紅磡至羅

湖的票價較紅磡至上水的票價高出很多，已經變相是離境稅收。如果政府再

要徵收陸路離境稅，那麼，政府實在有必要向市民交代實際的情況，令市民

能夠清楚瞭解徵收這陸路離境稅的理論基礎。

我們暫且不討論“雙重繳稅”的可能性，政府基本上認為陸路離境稅是

基於“用者自付”的原則，是十分公平的做法。表面看來，這個論據有其一

定的道理。但政府也必須考慮一個事實，便是進出陸路邊境的人士大多數是

草根階層，亦有些人士是每天要過境上班或上課。目前香港經濟仍未復甦，

民困還未得到紓解；可是，政府卻為了減輕赤字壓力，首先向這些人士打主

意，也容易令人覺得政府不體恤民情。所以政府也必須考慮可能會受影響人

士的反應。

基於上述的意見，我認為政府在擬定開徵陸路離境稅的建議時，必須詳

細考慮相關的因素及市民的意向，並且在作出決定前，必須諮詢本會。政府

絕對不能一意孤行，以免招來市民強烈的反對，進一步損害政府的形象。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李家祥議員的修正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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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代理主席，民建聯反對開徵陸路離境稅。對於李家祥議員提出

的修正案，民建聯不能支持。修正案提出要充分考慮各種因素，諮詢本會等，

根本是政府必要做的工作。因此，修正案對是否反對開徵陸路離境稅的立場

模糊，是不可取的。

內地推行了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物產豐富，價廉物美，光是樓價便只

是香港的十分之一至七分之一，生活水平比香港低得多，港人往返內地人數

日增是自然趨勢，有探親的、有家庭團聚的、有上班上學的，也有旅遊度假

的；有購物消費的，也有做生意的，我們相信這種趨勢還會繼續發展下去。

目前兩地的關口設施看來已經不能應付大量旅客往返過關的需求，民建聯認

為除了要增加櫃檯，擴建關口外，還應盡快簡化驗證手續及考慮實施 24 小

時通關。

無疑，現時香港經濟仍處於調整期，稅款收入減少，支出非常龐大；財

政收入不平衡，赤字頗大，政府想加稅又不容易，因為市民收入減少，又面

對減薪減福利和裁員失業的威脅。政府想設法增加財源以彌補赤字是可以理

解的，不過徵收陸路離境稅卻是不合情理 !

代理主席，現時往羅湖的東鐵乘客為了多搭一個站已經多付了二十多元

的車資，這些車資實質上補貼了東鐵沿 乘客享用低廉車費乘坐東鐵，亦為

九鐵公司帶來盈利和發展資金。眾所周知，九鐵是公營企業，換句話說，回

鄉乘客已間接繳稅供政府發展鐵路運輸服務，徵收陸路離境稅對乘客甚不公

平。

有說開徵陸路離境稅可以迫使港人留港消費，民建聯認為是不會成功

的，因為若稅款過少，只是十元八塊之數，根本起不了作用；而稅款過高則

很容易引起市民不滿，破壞政府與市民和諧關係。香港回歸後官民關係已經

因為經濟下調變得脆弱，市民稍有不如意便埋怨政府不顧民生，徵收陸路離

境稅只會被批評為政府不擇手段開徵稅項，徒令市民指摘施政失誤，實智者

所不為也。

香港回歸祖國後，政治上一國之內沒有所謂“離境”問題，因此一切與

返回內地有關的“離境”稅收理應立即撤銷才對，以切合回歸後的政治現

實，增設陸路離境稅在政治上來說是錯誤的。

一向以來，香港在經貿發展的優勢遠比廣州、深圳及珠海等地要強得

多，隨 我們的經濟調整和轉型，加上二十一世紀的珠江三角洲經濟特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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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得更成熟，香港必定要與珠江三角洲結合建成舉足輕重的華南經濟體系。

這裏有高科技工業、龐大基礎工業、農業生產基地、金融服務中心、先進貨

運集散系統、旅遊中心、高質生活區等，各自扮演不同角色，不但互相競爭，

互相促進，互補不足，還將會共同繁榮。如果我們均認同這個發展趨勢，那

麼擺在我們面前的抉擇就是 :我們應該促進彼此間的緊密聯繫，還是為了彌

補一時的財赤而不顧後果地、短視地做出一些損害兩地來往的事呢？

代理主席，有人說，香港的零售市場不景氣是因為市民跑到深圳和內地

消費，我絕不同意。試想想，沒有內地價廉物美和消費的好去處，我們在金

融風暴下仍能保持今天的生活質素和樂趣嗎？事實上，每天由陸路返回內地

的人畢竟只屬本地消費人口的少數，消費習慣轉移並不如想像中嚴重。故

此，徵收陸路離境稅不是解決本地零售市場經營積弱的靈丹妙藥。本港經歷

了一場百年不遇的經濟大調整，市民本應從中汲取教訓，可惜我們並沒有誠

心總結經驗，只曉得把責任推給別人，把惡果歸咎別人。我覺得業界應好好

地討論和反省一下應如何重建我們的市場優勢和提升競爭力。

這兩年本港經濟陷入低迷狀況，又有誰會奢望財政盈餘呢？財政收入緊

縮，出現赤字是理所當然的，是市民可以理解的。民建聯認為一、兩年的財

赤不會影響本港財政狀況的健康，更何況香港經濟最困難的日子已經漸漸遠

離，只要經濟重上升軌，財政收入自然大幅增長，開徵新稅項就變得不必要

了。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反對修正案。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代理主席，徵稅從來都不是一件受歡迎的事。沒有人會喜歡把

金錢上繳給政府。當政府官員早前表示考慮開徵陸路離境稅時，隨即引起社

會爭議，這是可以理解的事。

不過，我們亦須明白，在面對財政年度赤字的時候，政府想盡辦法開源

節流是十分自然的事，何況開徵陸路離境稅，可以為政府帶來以億元計的稅

收，政府自然大為心動。

自由黨認為，開徵新的稅項，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必須仔細考慮各種

因素，經充分的諮詢，方可作出決定。然而，到目前為止，政府還未向公眾

公布陸路離境稅的細節，使本會和公眾未能深入作出研究和討論。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November 199998

因此，自由黨促請政府盡快交代有關的細節，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以下 3

項：

第一、政府打算向離境人士徵收多少稅款？傳媒曾經報道陸路離境稅將

會定於 15 至 20 元之間，但亦有一份中文報章說政府初步會把離境稅定於 30

元的水平。對於普羅市民來說，15 元和 30 元的差距是很大的。自由黨認為

離境稅不能定於一個普羅市民難以負擔的水平。

第二、政府是否有財政上的需要徵收這稅項？或把陸路離境稅定於將來

建議的水平？我們認為政府徵稅以應付政費開支，是無可厚非的，但在當前

社會經濟環境仍然欠佳的時候，政府必須徵得其所，不能濫收稅項。因此政

府除了要公布陸路離境稅的徵稅水平外，還要交代背後旳財政需要，以確保

徵稅的水平是最低的需要，政府沒有多收市民的金錢。

第三、政府必須全面交代可獲豁免的範圍。庫務局局長俞宗怡較早前表

示，政府傾向豁免來往兩地上學的學生和職業司機。但是，除了學生和職業

司機外，目前還有一些港人，每天來往兩地，從事商業活動或工作，也有一

些港人已遷往深圳定居，每天返回本港工作。對這些市民來說，循陸路離境

返回內地，是每天工作的基本需要，政府是否也要考慮是否讓他們得到豁

免？

代理主席，開徵陸路離境稅是政府一項具體的徵稅建議，支持與否，應

該從經濟財務和對民生的影響的角度來考慮，自由黨不贊成把這個稅務問

題，上綱上 到政治上的“一國”原則來討論；事實上，回歸後，本港市民

乘飛機或循海路返回內地時，也仍須繳交離境稅，我們從來沒有聽過中央政

府質疑這是違反“一國”的原則，所以民建聯的議員又何必庸人自擾呢？反

之，我們是否要考慮，如何可以把開徵陸路離境稅變得公平？如何令收費公

平？

自由黨認為目前最重要的，是促請政府盡快公布建議中的陸路離境稅的

細節，讓本會和公眾可以作出全面和深入的討論。在未有足夠資料的情況

下，劉江華議員動議反對陸路離境稅，似乎過於武斷。自由黨將會對原議案

投棄權票；因為，我們現時並非支持，也並非堅決反對政府徵收這稅項；至

於李家祥議員的修正案，原則上它反映我們的意見，所以我們將會支持。謝

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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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代理主席，港進聯明白政府過去兩年的財政赤字已累積達 600

億元，明年亦可能會有約 60 億元的赤字。因此，政府希望擴闊稅基、開闢

稅種和直接稅，力求收支平衡，達致《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本屬

無可厚非。不過，港進聯認為，開徵陸路離境稅不見得能夠幫助政府達致收

支平衡。港進聯更擔心，陸路離境稅可能會令政府整體的稅收減少；政府最

終會因小失大、得不償失。

政府的如意算盤是：以去年 5  700 萬經陸路離境的人次計，即使豁免了

學生和職業司機，如果政府向每人徵收 10 元離境稅，每年的收入大概也可

以增加最少 5 億元。假如陸路離境稅跟 19 元的碼頭離境稅看齊，則政府的

收入會增加 10 億元；假如跟 50 元的機場離境稅看齊，政府的收益更會高達

二十多億元。陸路離境稅最吸引政府的地方，可能是離境的人次會穩定而持

續地增加，這意味 政府的收入也會穩定而持續地增加；尤其是當香港建成

狄士尼樂園後，陸路離境稅更會令政府“豬籠入水”。

港進聯認為，政府這個如意算盤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僅打不響，恐

怕連算盤也會打爛！

代理主席，過去二十多年，本港工商界把握了內地改革開放的勢頭，利

用了內地低成本的優勢，紛紛往華南設廠；越來越多香港市民亦到內地工作

和安享晚年。香港與內地如此暢順交流，既維持了香港的國際競爭力，也帶

動了華南經濟，更造就了香港在 97 年金融風暴前的繁榮興旺。如今香港經

濟低迷，更多市民須倚賴內地較低廉的物價、更多商戶須發掘內地的商機。

這些趨勢其實都有助疏導本港市民和商戶對香港現狀的怨氣，也顯示了市民

和商戶都很努力地尋求出路，突破現狀的局限。正如行政長官在今年施政報

告中強調，香港的出路乃進一步善用國內的經濟腹地，協同發展珠江三角

洲。

香港市民和商戶以往需要內地的資源，香港和內地政府都沒有徵收甚麼

出境稅或入境稅。香港市民和商戶現在最需要內地的資源，特區政府有關部

門偏要向他們徵收離境稅。這無疑是一種倒退。有關官員一方面口口聲聲說

香港要跟內地優勢互補，但另一方面又設下行政關卡，增加香港市民和商戶

到內地的成本，那麼，香港又怎可以盡用國內的經濟腹地，為香港經濟注入

新的動力呢？港進聯相信，政府盡量把市民和商戶關在香港，並不會令香港

的消費市場變得活躍，相反，只會加重市民和商戶在生活開支上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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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進聯認為，特區政府固然有責任減少赤字，但更有責任減輕市民和商

戶的負擔、更有責任鼓勵香港跟內地協同發展。惟有如此，香港經濟才有足

夠的動力和活力，從谷底反彈；亦惟有如此，政府的庫房才有增加收入的希

望！

再者，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則下，香港特區政府在財政

上一直享有特殊的地位。《基本法》第一百零六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財政收入不用上繳中央人民政府，而中央人民政府亦不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徵稅。如今特區政府在享有特殊的財政地位之餘，又進一步向進出香港的內

地同胞徵稅，則內地各個省市的政府，會不會爭相效尤，以紓緩財政壓力為

理由，向進入內地的香港市民徵稅呢？

代理主席，政府有關部門制訂財政預算時，不應短視地只考慮政府的收

入，而忽視香港經濟的命脈所在、忽視香港與內地保持暢順關係對香港的重

要性。因此，港進聯堅決反對政府開徵陸路離境稅。港進聯亦希望，政府對

有關問題作出任何決定前，必須諮詢本會並取得本會的同意。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代理主席，政府在今年初便提出開徵陸路離境稅的構想，理由

是最近這一、兩年來，本港市民每逢周末和假日，都返回內地消費，打擊本

地零售業，而徵收陸路離境稅，會增加市民返回內地的成本。因此，市民自

然會留在本港消費，從而紓緩本地疲弱的零售市場。

最近，政府又說財政緊絀，須開源節流，增加收費，並重提徵收陸路離

境稅。政府一時一個說法，然而，無論如何包裝，都必然無法取得市民的認

同，使人有“飢不擇食”的感覺。

原則上，徵收陸路離境稅是一個錯誤。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港人返回內地不應被視為離境。從政治層面來說，即使在港英年代，我們回

內地的“港澳同胞回鄉證”，到回歸後現時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

證”，證件名稱從沒有涉及離境的意味，在“一國”的原則下，市民前往內

地只是“從一個省到另一個省”，如要徵收離境稅，實在難以理解。我們看

不見由廣東省到福建省，要收離境稅。如果每個省市都效法將來本港的做

法，便會有點像章回小說中的綠林大盜，他們盤據地盤，路人經過，便大呼

“留下買路錢”。這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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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自由黨的田北俊議員發言，指不要把問題上綱上 ，我們當然不會

這樣做，我們一向是講事實，講道理的。

其次，目前到羅湖的火車票價已含有“變相所謂離境稅”的意味。至於

由上水至羅湖短短 4 分鐘車程，便須付昂貴的 20 元車費，收費不合理，劉

江華議員已經論述，我不再重複。

如果政府徵收陸路離境稅的同時，九鐵的羅湖票價又沒有減低，這便會

造成“雙重離境稅”，對市民來說，這是極不公平的。

行政長官董建華在今年施政報告（各位議員亦略有提及），提出要加強

與深圳及珠江三角洲的合作，形成緊密整合的區域經濟。港人在區內的投

資、消費、置業、旅遊和定居等活動，將不斷增加。可是，如果政府徵收陸

路離境稅，不僅沒有促進合作，反而設置人為障礙，阻礙香港和內地的交流，

與行政長官的政策背道而馳。同時對經常往返香港內地的香港市民造成極大

的不方便。政府的政策豈不是自相矛盾？當然，我和劉江華議員的觀點是不

約而同。政府如果開徵羅湖陸路離境稅，是得不償失的。

最近工聯會一項調查顯示，有七成市民反對徵收陸路離境稅。這些一面

倒的民意，政府是必須正視，而且不要巧立名目，做出草率的決定。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工聯會支持劉江華議員的原議案，反對修正案。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代理主席，就政府打算開徵陸路離境稅，社會上有不同意見。

我也向航運交通界的陸上運輸團體進行過一項問卷調查，初步探討他們的看

法。結果在回覆的問卷中，反對和支持的團體數目大致相若，雖然反對的略

佔多數。在支持的團體當中，絕大部分都認為如果開徵陸路離境稅，金額應

該在 10 元至 20 元之間。同時，他們認為中、港客貨車司機、來往兩地上學

的學童和上班的成年人和 65 歲以上的長者等，應該獲得豁免。

政府如果堅持開徵陸路離境稅，除了要考慮哪些人可豁免繳付之外，還

要考慮市民的負擔能力、徵收方法等。不過，離境稅並非單純的稅收問題，

其實與交通運輸，尤其是鐵路運輸，有 直接關係。因此，政府在考慮是否

開徵陸路離境稅的同時，必須小心考慮以下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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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現時平均每天有 10 萬人次乘搭九廣鐵路（“九鐵”）離境。根

據可靠資料顯示，如果政府每人徵收 10 元離境稅，過境的鐵路乘客將會下

降約 9%，收稅越高，乘客量的減幅便會越大。現時九鐵對由紅磡往羅湖的乘

客，收取 33 元的車資。由紅磡經 9 個站往上水，九鐵只收 9 元，有人批評

由上水至羅湖只隔一站，卻要收 24 元，已經是變相徵收離境稅。其實多年

來，九鐵過境 車資較本地 的高，作用是補貼本地 、輕鐵和九鐵巴士服

務的虧損。如果九鐵過境乘客量因徵收高昂的離境稅而下降，九鐵過境 的

收入亦會減少，因而增加本地 和輕鐵的加價壓力，甚至影響整體九鐵的運

作。

第二，為了興建西鐵，九鐵須向外借貸 290 億港元。如果過境的乘客量

下降，令九鐵的收入減少的話，便會影響九鐵向外借貸的能力，到頭來，政

府很可能要向九鐵進一步注資，才可以興建西鐵。這樣，政府可以說是得不

償失。

財政司司長在 1999-2000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指出，如果徵收合理水平

的海陸離境稅，則離境人士不論採取何種方式離境，均須繳納稅項，從而消

除現有的不公平現象。多年來，我一直提出應取消客運碼頭的乘客上船費，

理由是離境人士從海路離境須納稅，從陸路離境則無須納稅，是不公平的。

不過，政府過往從不承認有這不公平的現象，現在卻自打嘴巴，承認有不公

平的地方。

雖然財政司司長去年把客運碼頭的乘客上船費由 25 元減至 18 元，但費

用仍然偏高。此外，尖沙咀中港碼頭和中環港澳碼頭的旅客人數不斷增加，

但船隻舶位和旅客等候的地方依然有限，政府沒有任何的改善措施，卻繼續

向離境旅客徵收 18 元的離境稅。我藉此促請政府應進一步減低，甚至取消

碼頭離境稅，與陸路離境看齊，並且從速改善碼頭設施。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我今天代表職工會聯盟及前 支持劉江華議員的原

議案，反對開徵陸路離境稅。

我覺得財政司司長和庫務局局長最近的確很辛苦，我也很同情他們。他

們一忽兒對我們說要增加收費，要開徵稅項，原因是政府財政緊絀，令他們

真的感到很頭痛；但一忽兒又對我們說投資狄士尼樂園二百多億元也沒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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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全部都早有預算，不用加費，不用加稅，不用減開支。總之“神又是你，

鬼又是你”，他們究竟怎樣看現在的財政狀況？一忽兒說做甚麼都行，一忽

兒又說甚麼都不可做，再不加稅不行了。我真的覺得政府現在在這方面總是

搖擺不定，予人一個很混亂的感覺。不過，我們今天要談的當然不是狄士尼

樂園，而是政府應否徵收陸路離境稅。

我不想重複很多議員已說過的話，但想特別用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及他的

說法、他的語言來講述大多數港人如何看徵收陸路離境稅這件事。最近有署

名一 市民的寫信給我，我希望用他們的語言，對財政司司長表達小市民想

向他說的話：

“民眾對政府擬徵陸路離境稅的強烈不滿，希望今日向閣下表達，希望

制止政府這種愚蠢不得人心、得不償失的做法。曾財爺話，開徵陸路離

境稅可擴闊稅基，此話不假。無能的學者按坐火車離境人次計算出每年

有好多億的收入，果真樂壞了財爺，不費吹灰之力，得到一大筆錢，真

的來得容易，不用財爺費事去搞經濟。此舉只說明財爺無能、無本事，

所以此下策正中下懷，省事省力，何樂而不為？

第二、不影響民生，請睇 ！坐火車到大陸的是甚麼人？是中下層人

士。假日裏辛辛苦苦打蛇餅在羅湖等過關的，有富人嗎？是窮人，有錢

佬不會的，他們會坐頭等倉飛到外國逍遙；中等人士也會坐船去大陸，

只有窮人為省數十元坐火車回大陸，夠可憐的，可是偏偏政府就看中這

些人，打這些人的主意。人數多，收到的錢自然多，真是來得容易，但

是 10 元、 20 元離境稅對有錢佬算不了甚麼，可是連花一毫子錢都要省

的窮市民當然有影響。

第三，‘公平’，真是莫名其妙。照上所述，只收到窮人的錢，而且往

返次數多，加起來不比一次飛機離境稅少，本來富人賺窮人的錢，現在

政府又想賺窮人的錢，公平嗎？

‘現時往羅湖段火車車費較高與政府無關’， 議員‘自行與九廣鐵路

商討’，一推了之，哪有如此不顧民眾利益的政府，完全不負責任，自

己無能搞好經濟造福市民，不覺羞愧，竟然還打市民的主意，真是太可

悲了。”

內裏還有其他的，我不再細述，但我覺得這位小市民說出了普通人如何

看這件事。我們未必會同意財政司司長是無能的說法，我很相信他其實很能

幹，但問題在於小市民會覺得是打他們的主意。他們覺得自己有親戚、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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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大陸，所以須常常往返兩邊，而政府這樣抽他們的稅，加重他們的負擔，

亦是對他們引用了一個累退的觀念。離境稅是累退稅，對窮人來說，10 元、

20 元在他們負擔的比例上也是很重，而對收入較高的人來說，比例則較輕，

這累退稅的性質，也是離境稅一大缺點。所以，我希望財政司司長會真的考

慮小市民如何看徵收陸路離境稅一事。

最後，我亦反對李家祥議員的修正案。我不大明白剛才港進聯的蔡素玉

議員所說，修正案沒有意思，但也要支持，因為“阿媽是女人”，所以要支

持。我自己則覺得不對。現有一個論據是“阿媽是女人”，而另一個論據是

“祝福阿媽做個更健康的女人”，若支持“阿媽是女人”的論據，便會令祝

福不能實現，所以，不可單因為“阿媽是女人”便要支持，而要想想支持“阿

媽是女人”之後，會否令“阿媽是健康女人”的動議不能落實。我希望港進

聯會支持“阿媽是健康女人”的議案，謝謝。

MR BERNARD CHAN: Mr Deputy, last week, we had a motion debate on the
"user pays" principle.  Today, I am going to forward my arguments based on
similar philosophy, as I believe that departure tax can be, and should be
discussed on the same ground.

In the mist of a battered economy, few people would advocate any
measure that will dig more money out of their pockets.  But we must also bear
in mind that our Government is also facing a similar difficult situation.  Our
Government also needs to excavate wells for water.

I am not prepared to discuss if it is an appropriate time for opening the
coffer to pay money back to people as some of our unionists have suggested.  I
would only say that it is not unreasonable for the Government to tap water from
new sources.

Should the Government resort to raising fees or increasing tax?  No easy
answer can be given here.  "No fee rising" sounds to be the best proposal and
the best slogan by politicians who are counting potential votes ahead elections.

We can of course stand up at any time, yelling at the Government for its
"unscrupulous" move to raise revenue when the people are plagued by
unemployment and pay cuts.  Some of our colleagues also tell the Government
not to cut public spending on a cluster of existing and new program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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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demands is always easy.  But I wonder who should be picked for
responsibility if diminution of revenue weakens our solid financial base.  My
worry is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to resort to widening the tax base or
introducing other value-added taxes in order to subsidize public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In that case, more people will have to pay tax.  More people are
bound to suffer.

Mr Deputy, I am not speaking here to justify or defend the Government's
move.  I only perceive the proposal of a land departure tax as an option that is
less painstaking and least likely to affect people's daily living.  Levying higher
salaries tax, higher profits tax or higher fees of widely used public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would certainly exacerbate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the general public.

In some sense, land departure tax can be viewed as a voluntary tax.  Not
a penny would be charged if you do not cross the Lo Wu boundary.  This would
treat fairer the people who never use the boundary-crossing facilities at Lo Wu.
And this is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user pays".  Users should p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requency of use.  This is fair to people who never use such
a kind of service, who never cross Lo Wu.

Some may disagree.  They say that the existing higher fare for trains to
Lo Wu has already taken into account some amount of departure tax.  I am not
totally convinced.  Tax is tax.  Fare is fare.  Should commuters not be
charged more for travelling a longer distance?  I doubt it.  Critics like to say
that the fare for Lo Wu is unproportionally higher.  But should we suppose that
we have already paid the airpassenger departure tax by riding the Airport
Express?  Bear in mind a trip to the airport on the Airport Express is almost
three times that on the Tung Chung line of the Mass Transit Railway.

Many people travel to Shenzhen because the cost of living there is lower.
They go for shopping, "yum cha", singing karaoke and spend and spend and
spend.  I would say that a departure tax like $20 or something should not be an
unbearable burden to them.

I am aware that there are some citizens who have to cross Lo Wu to work
or study everyday.  They are frequent users of Lo Wu facilities, and the
purpose of their trip is different from those who go to Shenzhen mainly for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November 1999106

entertaining.  A caring government should think of granting them certain tax
concessions to reduce their burden.

I do agree that there might be difficulties in implementation.  So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plan well before making the policy effective.  The
Government has to work out comprehensive details of actual implementation so
as to guard against people taking advantage out of legal loopholes.

Mr Deputy, I second the Honourable Eric LI's call.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consult this Council before any decision is made.  I support the
amendment and oppose the original motion.  Thank you.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代理主席，我有一個疑問，就是不知是否因為臨近選舉，大

家在今天這項辯論裏便要擦出一點火花，不過，無論如何，凡說到一項稅收，

特別是一項新的稅收，都不應採用口號式的措辭，以為很簡單便可以把事情

解決。這是一個很嚴謹的問題，必須深思熟慮，詳加考慮。

首先，我相信自由黨的立場已由田北俊議員講述清楚，我亦相信所採取

的態度是適當的，我們必定要很清楚的考慮政府究竟是否須徵收這稅項，是

否應該設立這稅項，這新稅項的徵收率應該多少，市民是否接受、會否負擔

得起。這全部都是考慮的因素，是不應該在未加以考慮便作出最後決定。

剛才我聽到一些同事提出的論點十分有趣，有人說到九廣鐵路的有關路

段收費已十分昂貴，為何還要徵收稅項。若這樣說，機場稅便肯定不可收，

因我們已付出了數以千計的金額購買機票，那麼有甚麼理由還要付稅？政府

大概不應該收取那 50 元的稅項了。但這是硬把兩件事情混為一談，其中涉

及的是九廣鐵路的經營方式，剛才劉健儀議員已說得很清楚，各方面均有其

原則，不能因此而硬把兩件事混雜一起。

又聽到有人說曾經進行民意調查，結果是七成反對。我真奇怪為何不是

十成反對？若在民意調查時詢問我是否贊成設立新的稅項的話，我必定會反

對。為何不反對？例如加價、設立新稅項等而進行簽名反對，都是要市民多

付錢的，市民自然是反對的，所以，這些民意調查是否有意義呢？這是大家

必定不喜歡的，要是問我，我當然亦不喜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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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奇怪的論調是“自由港”便不應徵收離境稅。然而，“自由港”並不

等如是“免費港”， "free port"並不等如各項事情均屬免費。現時我們上船

要付“上船費”，飛機入境停泊亦要繳付“降落費” (landing charge)。不過，

有人說，我們是自由港，不是也應該免費讓他們進來嗎？“自由港”當然不

是這個意思了。

又有議員說，小市民的話不可以不聽，小市民懷疑政府打他們的主意。

我可對李卓人議員說，這根本是不用懷疑的，商界永遠是被打主意的一 ，

營商的永遠是“行先死先”，政府永遠是先向商界收費，小市民方面則要先

作考慮。這並不是甚麼稀奇的事，政府本身不會投資，亦不會賺錢，所以它

便一定要從你我身上找收入，所以它永遠是在打我們的主意，這有甚麼值得

奇怪的？問題是它所打的主意是否合理，大家能否接受，是否認為所徵收的

是公平地分擔了政府由於有需要支出而轉嫁給市民的負擔。這是重要的，是

有需要考慮的，我最不贊成李卓人議員在述及我們負擔的情況時，所經常採

用分化的說法：他常說你們那些甚麼甚麼人怎樣，我們這些小市民又怎

樣 ......，怎會是這樣呢？小市民是社會的一分子，做生意的人亦是社會的

一分子，實在不應該把他們分化至某些人要全數付出，而另一些人則是一毛

錢亦不用付，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市民的心態也不是這樣的。市民都是負責

任的，只不過要考慮承擔的能力，也不是說無須考慮。

我是代表零售批發界的，無論如何，我當然要把他們的聲音很清楚地向

各位表達。無可否認，零售界是十分支持陸路離境稅的，原因很簡單，就是

他們的生意是受到很大的打擊，他們認為現時市民到深圳消費，對他們造成

了很大的影響。他們認為陸路離境稅在這方面可以幫助他們。不過，我作為

他們的代表，是否便絕對贊成徵收陸路離境稅？雖然有些事項我是會絕對贊

成的，但我是否會絕對贊成這事項，當然要視乎幅度了。例如說要徵收 100

元，我當然不能贊成，但如果幅度是大家認為是可以負擔得來的，我則認為

還要考慮一件事　─　所以我贊成自由黨不要求豁免的立場　─　就是要

看政府是否能提出證明它沒有其他方法來取得這些收入，而它是需要這些收

入的。這亦是重要的，因為作為政府是應該把整份帳目給我們看。

事實上，就零售批發界而言，特別是零售界，他們是損失慘重，鐵路沿

的小商戶，境況尤其痛苦。我們不能責怪他們希望政府徵收陸路離境稅來

幫助他們。然而，實際上陸路離境稅是否真正的能夠幫助他們，則還要視乎

我們是否希望陸路離境稅提供這種幫助，或我們認為這目的是甚麼？這是我

們要考慮清楚的。無可否認，對一些現時差不多每天均到深圳買 、或是不

斷在深圳消費的市民，稅率無論如何低，對他們亦有打擊，而這些人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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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希望打擊的對象。如果他們每天要到深圳買 ，我希望他們不要這樣做，

他們大可以在香港買 ，但對於一些只是相隔一段時間才到深圳消費的人來

說，我相信一個少少的稅項，對他們未必會造成很大的打擊，也未必會對他

們產生很大的阻嚇作用。所以，我相信我們是可深入研究這事項的，我暫時

說到此處為止，深入研究後再談。（眾笑）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代理主席，我本來很想就政府這個構思提出我們研究後的結

果，但剛才聽過贊成和反對的同事的意見，我則覺得我不應一開始便評論政

府的構思，而應先說會內的一些情況。

工聯會屬下的一個基金，今年就離境稅進行過一項研究。我相信今天會

內的同事所引述的數字，也是我們這調查所得的數字。這數字指出有七成人

不贊成設立離境稅，亦有兩、三成人搖幌不定，但搖幌不定不等如十分反對。

剛才有些同事說，照道理全部人也應該會反對加稅的，不過，我覺得如果採

用辯證唯物論，也可見今天我們會內有贊成，亦有反對的意見，而這是正常

的。現在讓我們看看民意　─　可惜當我一站起來，財政司司長便走了出

去，可能不太順耳吧　─　客觀上，如果說到民意，有七成是反對的；至於

說如果徵收了離境稅後，你以為有關的人是否便不返回內地？不會，他們仍

然是要回去的，因為我們看到，返回內地的人組合了很多目的；有的是回去

上班、有的是回家、有的則是回去做生意，但他們都是必須回去的。

剛才周梁淑怡議員說有市民會回去買菜，因為他扣除所有支出後仍覺得

化算，我相信一些到內地買東西的人是計算過的。我亦是屬於零售業的議

員，不過我不是代表僱主，而是代表工人。我也聽到僱主的心聲。然而，我

們很多時候會問，如果真的設立一個新的稅項，是否便會令大家願意在香港

消費呢？這調查所顯示的答案似乎不是。

我經常說，如果要令香港人留在香港消費，最重要的是政府須有措施幫

助零售業，這才是最實際的。如果我們本身也沒有競爭力，而其他地方例如

深圳又做得比我們好的話，我們如何競爭呢？舉例來說，我經常批評很多在

新界開設的跳蚤市場，他們賣的東西也是來自國內的，而他們仍有些生意可

做的，但開設這些市場的過程中，政府能否向他們提供援助呢？元朗設有一

個跳蚤市場，是有很多旅遊車可到達的，雖然整個停車場“沙塵滾滾”，但

仍然有“一車接 一車”的本地遊客到訪元朗的跳蚤市場，為何我們不多做

些這樣的設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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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深圳，老實說，深圳政府在旅遊和遊客購物方面提供了很多援助，

將來對香港可能產生更大的威脅。我亦在此提及過，我曾經回去中山。過去，

中山是一個很骯髒的地方，現在居然恢復原來的歐陸風貌，成為了新的旅遊

點。我們經常說要鼓勵香港人在港消費，但我要問政府，我如果想度過短假

期，你會提議我應到哪裏去？我暫時未有主意，再多數年之後，相信可能會

有些選擇，情況或許會好一點。所以，我對周梁淑怡議員說，我們要說說道

理才成。如果你說我們設立了一個稅項便可以阻止大家回大陸消費，我今天

的想法可能會不同，但照問卷調查所得的結果則是否定這說法，其中說明了

他們仍然是會回去的。

至於說到在個人立場來看，擴大稅基是一件好事，政府沒有收入是不行

的，我便想問立法會的同事，希望大家也想想　─　我想游說港進聯和一些

獨立議員，很希望你們想一想　─　當我們說到現時社會經濟不景，要扶助

工商業、要減稅等的時候，我們似乎是“同聲同氣”的，但為何在徵收離境

稅方面的爭論會那麼大？我實在可能不知是為甚麼。我今天進來立法會大樓

後覺得十分奇怪，在議事廳外有很多處理經濟事務的官員，游說工作做得很

成功。不過，我想說，如果議員因此而被政府游說，以為它沒有收入不行，

所以應該開徵離境稅的話，我覺得議員便是太“耳仔軟”了。為甚麼這樣說

呢？因為這稅種會直接影響香港的普羅大眾，特別是一些經常往返國內的普

羅大眾。如果我們今天貿貿然支持李家祥議員的修正案的話，我們要想一想

結果。老實說，回內地工作、居住，或進行一些活動的市民都是很基層的，

因為我們的調查是列明調查對象的。我們在議會內論及影響民生的事務時常

說，要扶助中、小型企業、要幫大家度過現時的難關，大家差不多已有了共

識，政府在這困難環境下是不應加稅的，今次擬開徵的稅項同樣會影響民

生，大家為何又會同意呢？我不知道大家怎樣想，特別是有人說就稅項來

說，擴大稅基是好的，但我想問提出修正案的李家祥議員，你說從會計管理

的角度來考慮整項修正案，這是很重要的，不過，我接 想從一個很重要的

原則來問，稅項是否公平、垂直也是否重要呢？因為我認為離境稅是一個違

反了公平、垂直的稅種，亦等如我們在八十年代末期，與政府辯論銷售稅時

的想法一樣，我覺得是不公道的。李嘉誠過境時付 20 元，我陳婉嫻又是付

20 元，而基層、很窮的市民也是付 20 元，因此這稅種是否可算公道呢？我

覺得是不公道。

我希望所有同事都想一想，這種影響民生的稅項，實際上是不值得支持

的。我特別想向港進聯和一些獨立議員說，我對港進聯的觀點感到很奇怪，

你們既然不同意開徵這稅項，為何卻同意進行研究，你們究竟是站在甚麼立

場呢？你們同意研究，為何又會反對徵收呢？我想港進聯的朋友告訴我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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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此外，一些獨立議員也是，我覺得你們不要被政府以學術上的游說

所困擾，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在香港的經濟環境未如今天般差的時

候，已認為要扶助中、小型企業，以及市民，為何現在又要讓政府開徵這稅

項呢？我在此再一次向大家作出呼籲。如果大家想看看我們調查的結果，工

聯會樂意送給大家。謝謝。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代理主席，亞洲金融風暴對香港的經濟打擊至為嚴重。一方面

政府推出多項措施，如停止賣地 9 個月、差餉優惠和凍結多項收費來刺激經

濟。這些措施可以紓解民困，但亦令政府收入大減，加上綜援的大幅度增加

和中小企業特別信貸計劃等，令政府來年的財政預算出現三百多億元的赤

字，為 削減財政赤字，政府考慮徵收陸路離境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徵收往中國內地的離境稅，首先要從感性層面考慮。香港居民前

往內地，應猶如從香港到九龍般尋常。雖然是“一國兩制”，兩地各自為政，

但徵收離境稅，始終會令人覺有點兒那個，且理據不足。其次，香港可以徵

收陸路離境稅，深圳亦可依樣葫蘆，徵收陸路離境稅來改善其財政狀況。結

果是苦了香港居民，富了兩地政府。這是民生方面的考慮。

再者，徵收陸路離境稅，在實際操作上會遇到極大困難。香港居民往內

地原因眾多，例如：有人每天早上到內地工作，晚上返回香港；有人早上來

港工作，晚上返回內地；有學生早上到香港上學，晚上歸家回內地。另一方

面，有人到深圳選購日常用品，有人到深圳“跑單幫”，有人到深圳度假、

吃飯、消遣娛樂，還有人到內地做生意，以至有當職業司機的也來往兩地，

難道所有從陸路離港的港人都要繳付離境稅？否則，誰要繳付陸路離境稅？

政府能拿出令香港人信服的論據嗎？

代理主席，從以上簡短的討論，我雖然認為政府有增加稅收項目的必

要，但要徵收陸路離境稅，則須周詳考慮和諮詢本會方可決定。謝謝。

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代理主席，我首先回答李卓人議員和陳婉嫻議員的問題，因為

他們都向港進聯提出問題。

剛才蔡素玉議員說支持李家祥議員的修正案，就等如支持“阿媽是女

人”的道理這般簡單，不過，有人說不單止要這樣，還要是健康的母親才支

持。我想，如果要支持的是健康的母親的話，母親便不可以只顧 餵哺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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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己不吃東西，否則，將母親引申為政府的話，政府這樣做，已肯定是一

個不健康的政府。所以，就負責任的政府、負責任的議會而言，不可以只顧

減費、減稅，凡討論加費便一概不予以支持。我以個人角度來看這些事項，

是有所保留的。

港進聯的兩位同事剛才已說過他們的意見，也代表了港進聯的意見。我

聽過多位議員發言後，覺得除了陳智思議員觸及用者自付的原則外，其他同

事基本上是迴避了這問題。我們現時乘搭飛機、船也須徵收離境稅　─　姑

勿論這稅項的名稱是甚麼也好，我想如果大家不喜歡稱之為稅，大可以稱之

為費用；如果大家不喜歡聽到由政府收取費用，則可由一間公司化的機構收

取　─　不過，如果乘搭飛機、船這些交通工具離境要徵收離境稅，為何由

陸路離境便不用徵收呢？我們也不要把這問題跟國家、過境等拉上關係，還

說得這麼嚴重，將問題變得政治化，即使我們的入境事務處仍帶有一個

“境”字，將這些問題拖到這個層面，我還是覺得不合理的，反對歸反對，

但不可以這些作理由。如果政府是因為看到多年來，香港市民經常往來內

地，無論其目的是旅遊、消費、探親、工作、購物，甚至是為了買一斤菜或

買一件傢俬，於是便投入相當大的資源為過境人士提供服務，則應考慮香港

的 660 萬人，是否因此而要補貼每天 20 萬的過境人士呢？

如果大家在其他場合是同意用者自付的原則的話，這樣我便要問一問大

家，在這事項上我們應否投入更大資源。要不然政府可以說，不如減少過境

櫃位，讓情況變成“無厴雞籠”，過境人士都不用檢查回鄉證和身份證，除

非是任由情況變成這樣，即大家可以隨意出入，這樣我們便不用投入任何資

源了，否則羊毛總要出自羊身上，問題是出自哪隻羊身上而已。大家站在香

港各方面的利益來看這問題，是應該從這角度來探討的。

因此，我說李家祥議員的修正案是將問題緩一步來處理，大家先進行討

論，聽取議會的意見。其實，今天已聽到了各方意見，繼而可以考慮修訂。

我也認為現在反對徵收是不合時宜，理由我不再多說了。

第二，如果政府要考慮對某些人士發出豁免，例如上班、上學的人等，

便會平添了許多額外的行政費用，例如須發出一張證明卡，讓這些人攜 這

張證明卡可免費過境，然而，辦理這方面的行政費是多少呢？我們要聽聽政

府方面的計算；當然，以一刀切的方式辦事便簡單，但簡單行事會傷害很多

人，這是我們不同意的。此外，也有人說火車票價可能包含了離境稅，因而

變成了變相的徵收，我也向財政司司長就此談過數次，如果真的已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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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他便應該考慮將稅項部分分拆出來，因為無論是乘搭飛機或船隻也不是

如此徵收的。如果這樣做，從邏輯上來說，政府也應該有所解釋。

至於說到進入內地消費的，只是一般市民或窮人，我則絕對不認同。能

往內地消費的肯定不是窮人，他會購買昂貴或便宜的物品是一回事，最少他

能負擔往內地的消費水平，很多人到該處的消費並不低廉，別以為他們只是

購買低廉的物品，其實往內地消費一次，每人要付最少數百至 1,000 元。如

果他們是消費不起，便應該留在香港，以最便宜的價錢購買東西。正如剛才

陳婉嫻議員說，元朗有跳蚤市場，該跳蚤市場的貨物多是辦貨人從國內運出

來，我們無須前往羅湖，在元朗便可以購買到了，該處自然也有市場了。消

費不起的人，便應該留在香港的家裏，不要外出。如果能往內地，我肯定他

們不是窮人，然而，可以說他們是願意增加負擔，但政府就他們所增加的這

項負擔，卻還要投入很多資源，政府是否應予收回成本呢？又如何收回呢？

這點我們便應該考慮。我覺得不要說李嘉誠要付 20 元窮人也要付 20 元這些

話，這是將問題極端化，我覺得是沒有意思的。

港進聯在現階段是反對徵收離境稅的，而我亦以作為金融服務界代表的

角度，談談個人對此事項的理解。我認為不可以拿剛才一些議員提出的理由

來作解釋。我們也千萬不要以為深圳政府會採取“以牙還牙”的徵費方式。

陳婉嫻議員剛才說，廣東和珠江三角洲對港人尤其吸引力，其實港人不單止

到國內旅遊，有些還在該處買屋娶妻。我想如果內地真是這麼歡迎我們前往

該處，又假設我是深圳政府的話，眼看香港政府徵收離境費用，我便送消費

現金券給旅客即可抵消了，只要旅客在內地購物便減價 5 至 10 元；如果為

了提高營商的競爭力，我想深圳政府是應該不會以牙還牙，而會送消費現金

券給我們的。（眾笑）

謝謝代理主席。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當政府表示有意開徵陸路離境稅之後，市民大眾普

遍的反應都不太好，大多數都不接受。因此，我想回應一些同事的發言，開

徵一種稅項，是須視乎市民的接受程度的，而從市民的意見來說，陸路離境

稅的接受程度真的不大，如果政府真的強硬地施行（強硬不是不可以，政府

也常以強硬手段做事），得到的效果是否會很好呢？政府在這方面應該深思

熟慮。但如果政府要強行徵收陸路離境稅，我理解它有 3 方面的理由：第一，

是要開徵新的稅源；第二，正如剛才很多同事都已提及，既然海、空也有離

境稅，為何陸路不可以有呢？第三，是要促使香港人在香港消費。這 3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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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都有較多的支持，但如果我們從這 3 方面研究，政府是否真的有需要

開徵陸路離境稅呢？這是很值得我們討論的。

第一點有關開徵新的稅源，政府當然必須開闢收入來源，但問題在於剛

才很多同事所說，現在開徵陸路離境稅是否唯一的方法？是否必須的途徑？

是否還有其他的方法可想？其實，我想最近每位曾經會見財政司司長的同事

都提出了不同的稅收給他參考，只不過大家未能綜合哪種會較得到市民的接

受。所以，我們不是沒有提議一些新方法給財政司司長參考，例如，我們已

經提議調高利得稅稅率，令收入較高人士繳交較多稅款，所以，我們並非沒

有提議一些方案，我們曾經提議開徵新的稅源，問題只在於陸路離境稅是不

是唯一的方法而已。

第二是有關海、空都徵收離境稅，為何陸地離境不可以？其實這問題是

頗為複雜的，有些事情有其普遍性，但普遍性中卻有特殊性，我們不可以說

海、空都有離境稅，為甚麼陸路沒有，我們是不可以這樣說的。以其他稅項

來說，很多商品須納稅，但有些則未必須納稅或甚至獲得豁免，酒便是一個

例子，有些酒的稅收高些，有些酒的稅收低些，你會問為甚麼呢？為甚麼有

些酒會較貴、有些會較便宜？原因是當中有特殊性。所以，我們不可以概括

地說，離境一定要收稅。此外，陸路離境稅的特殊性跟海、空離境稅真的有

不同之處，為甚麼呢？最低限度，大家都知道，從陸路離境過去一直是一般

小市民經常採用的，與海、空離境不一樣，從海、空離境不是真的如此方便，

也不是很多小市民採用的途徑。因此，我認為我們須考慮這特殊性，不可以

抽離事實說凡是離境的市民也要付稅，這是一種假的原則，不是一種好的邏

輯。

此外，政府的理據是希望港人留在本地消費，其實大家也知道，消費不

是必須的，市民不一定要消費，即使留在香港也不一定要消費，我不返回大

陸，那麼我便一定會在港消費嗎？這是沒有必然性的，除非那些是必須的消

費，才會留港消費，例如吃東西，我不在大陸吃，也須在港吃，但至於其他

裝飾品等，我是可以不買的，當我經過看見覺得漂亮才買，若我留在香港，

即使我覺得漂亮也未必會買。所以，說陸路離境稅一定會對香港的零售業有

幫助這種概念，我覺得不一定是對的。反過來說，維護零售界權益的同事應

該想一想，為甚麼香港的零售業不受歡迎？為甚麼本地貨品較貴？為甚麼我

們不想一想其他方法，例如地價不要如此昂貴、租金不要如此昂貴等。為甚

麼不考慮這些問題呢？可能這些方法會有幫助，如果租金不這樣昂貴，貨品

價格便可能會便宜些，我們為甚麼不從這方面考慮？以為要保持香港消費

好，刺激香港經濟，因而實施離境稅，我想這種邏輯不一定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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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代理主席，我想指出，政府徵稅須考慮對小市民是否公平，剛才

有同事也指出，離境稅其實是變相人頭稅，而變相人頭稅在稅項中是最不公

平的一種，為甚麼呢？正如剛才陳婉嫻議員所說，不管你收入多少，你都必

須繳交定額的稅款，我並非好像同事所說想分化市民，但事實上，的確是不

公平的，我收入多時須繳這麼多，收入少時也須繳這麼多，這樣對小市民的

負擔一定是很重的，所以，我希望財政司司長謹慎地考慮這一點。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代理主席，我明白政府面對赤字預算有需要尋求額外稅源，但

我覺得陸路離境稅並不是一個好選擇，因為有效的根本方法應該是擴大稅

基。這點有些同事已提及。

回歸之後，在“一國兩制”的天空下，兩地居民的來往日益密切是很自

然的事，也是一件好事和有利於兩地各方面的發展，這些好處是屬於兩地

的。徵收陸路離境稅對促進兩地交流，肯定會起消極作用。這亦可視為一種

隱藏代價，這是否會得不償失呢？我們須研究這個問題。

剛才有些同事提出，“海、陸、空”離境稅這個問題，究竟是否合理呢？

我在此想提出一些意見供大家參考。表面看來，如果海、空都收離境稅的話，

陸路當然要收，我們無須談論其他有關感情的問題。但我想提出一點給各位

參考，美國的公路若收過路錢 (toll)的話，政府規定，該處必定還有另外一條

不收費的路，即兩地之間的目的地是可以往還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收費的

措施不會令不想付款的人無路可走，所以，政府在海、空收費是可以的，因

為還有一條陸路是不收費的。但現在如果連陸路也收費的話，便會有問題。

希望大家注意，我們為甚麼要這樣做？同樣，法國的公路也是如此，超級公

路是收費的，但旁邊會加設一條 "N"路，那是不收費的。然而，特區政府表

示，最低限度應讓他們有機會提出一個完整的方案，但它仍未提出，而我們

今天便好像要否決它，似乎有些不對。我覺得政府這種說法，不無道理。所

以我覺得存疑的利益應該歸於政府，我不會反對李家祥議員的修正案，但如

果到最後，李家祥議員的修正案不能通過，我會支持劉江華議員的議案。同

時，我也想指出，如果政府將來提出開徵這種稅款時，除非它具備強而有力

的數據和理由，否則，我亦不會支持。

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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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劉江華議員，你現在可就李家祥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代理主席，我想就李家祥議員的發言和修正案作出數點回應。

我十分理解李家祥議員提出修正案的苦衷，也尊重他提出修正案的理由。但

當我細心聽完他的整份演辭後，似乎還未聽到他有哪些充分理由，一定要反

對我的議案。因此，我希望作最後努力的爭取，假如李家祥議員的修正案不

能通過，我也期望各位議員以開放的態度來對待我的議案。當然，李家祥議

員在本會中也有他的支持者，他們也提出了一些意見，我也希望爭取他們的

支持。

我只想就李家祥議員的發言回應數點。首先，他提出《基本法》規定有

關平衡政府開支的問題。當然，我們對此也感到憂慮。事實上，我們跟財政

司司長談論時，我們都認為不能經常出現赤字預算，這是不可以的。然而在

我們可預見的將來，似乎可以達致平衡的財政預算，因此，如果政府認為現

時經濟不景，我們應開徵新稅項；那麼，當經濟好景時是否可以取消這稅項

呢？因此，若政府以財政困難開徵新稅項，但如果屆時不取消的話，這理由

是不可以成立的。

第二，李家祥議員提及納稅義務等，對於這種精神，我們絕不會反對。

我們現在並非反對薪俸稅，也不是反對利得稅或我們目前正須繳交的稅項。

我們現時是反對一種新的稅項。我希望李議員對這點清楚明白。

第三，我也非常認同李議員所說的，香港須進行全面的稅制檢討，但請

不要忘記，我們還未作出檢討。其實，我們必須推行全面的稅制檢討。然而，

在未有一個全面的檢討及未有全面觀察香港的實際情況之前，政府現在便不

理會其他問題，只集中開徵這項新稅。因此，我們現在便是要在作出檢討前，

就這項新稅提出我們的看法和表示反對。反過來說，既然政府仍未進行全面

檢討，為甚麼李家祥議員會支持提出一項新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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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李議員演辭的前部分和後部分都提及“負責任”，作為議員、作

為立法會，我們均應負責任。我想談一談我的看法。事實上，在過去 1 年中，

立法和行政的關係出現了相當程度的緊張，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必須

“行政主導”，在政府“行政主導”和提出一些主張之後，便要立法會支

持，但立法會不能毫無條件和完全無限制地支持的。李議員最近也指政府獨

裁和霸道，對嗎？我期望將來立法跟行政的關係是：行政在主導之前，在提

出建議之前，它必須先聽取立法會和社會人士的聲音，把這些意見注入它將

來所主導和提出的意見。

其實，李家祥議員的修正案是沒有特別意義的，那些程序是必然要依循

的。因此，在現階段，我們更須清清楚楚地把每位議員的立場都告知財政司

司長，讓他知道我們是反對還是贊成。事實上，一談到我的原議案時，大家

必須清楚明白，否則當他“行政主導”並提出建議後，事情卻含糊不清的

話，屆時則只會大大浪費他的精力和時間作游說工夫。

無論如何，要做一個負責任的立法會議員，他應在現階段清楚地向大眾

表明，他是贊成還是反對。謝謝代理主席。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自從財政司司長在今年 3 月份財政預算案中提到政府考

慮徵收海陸離境稅後，有關的建議立即引起了社會多方面的關注。最近，這

建議又再次成為談論的焦點。剛才辯論的過程中，各位議員就“陸路離境

稅”的原議案及修正案提出了很多意見及看法。我希望藉此機會闡明政府對

陸路離境稅的立場，並就這些觀點作綜合回應。

首先，我想指出，政府從來沒有為要打擊港人在內地消費而提出徵收陸

路離境稅，政府純粹是基於公共財政的原因，建議開徵海陸離境稅。徵收這

稅項的主要目的，是要擴闊稅基，以增加政府的經常收入，並使政府能夠於

中期預算期內回復收支平衡。本年度預計有 365 億元赤字，而下個財政年度

估計有 56 億元赤字，我相信議員和市民也會理解，政府在面對赤字高懸、

財政緊絀的情況下，必須更為審慎管理香港市民的共同財富，盡量開源節

流。在節流方面，政府已努力地推行資源增值計劃，以更有效地控制各項公

共開支的增長。在開源方面，我們亦認為海陸離境稅是一個可行和合理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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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這做法不但符合《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有關財政預算須以“量入為出”

為原則的憲制規定，而且是維持國際投資者和信貸評級機構對香港的評價的

關鍵因素，這對維持香港的長遠競爭力和經濟地位尤其重要。

過去數年，由於政府實施的多項稅務寬減的措施，令稅基不斷收窄。以

薪俸稅來說，須繳納薪俸稅的人數佔我們的總勞動人口的百分比，由 1994-

95 年度的 52%下降至去年度的 42%；而按標準稅率繳稅的人數佔總納稅人數

的百分比，則由 1994-95 年度的 9.4%，大幅下降至去年度的約 5%，我們估

計會進一步下降至本年度約 0.3%（換言之，即 120 萬納稅人中的 1 萬人）。

此外，約 70% 的薪俸稅稅收是來自 15%納稅人士。在利得稅方面，去年度，

約 80%的稅收是來自約 5%納利得稅的公司（換言之，去年香港須繳交利得稅

的公司有 6 萬間，但在這 6 萬間公司中， 3  000 間公司所納的稅款佔總利得

稅的 80%）。一個倚賴極少數個人和公司負擔大部分稅收的收入機制，並不

是一個妥善的機制。

一向以來，賣地收入和與地產投資有關的稅收，包括物業稅、物業印花

稅和差餉等，均是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這也是政府一向可維持一個低稅率

收入制度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過去兩三年來，由於地產和物業市場的供求

差距逐漸縮小，而樓市的炒風又已大幅減弱，我們預料從土地所得的收入佔

整體政府收入的比重會逐漸減少。面對這收入結構的變化，作為一個有守有

為的政府，我們有責任採取積極和有效的措施，研究開拓額外的收入途經，

以確保我們有足夠收入以應付必要的公共開支，從而保持社會安定和市民的

生活。

事實上，亦有部分議員和不少學者及經濟評論員，都認為政府應設法擴

稅基，以確保香港擁有穩健及足以承受經濟逆轉沖擊的稅收機制。開徵海

陸路離境稅，是政府認為可擴大稅基的其中一項有效措施，而海陸路離境稅

的概念，亦非全新的稅務理念，而是引申自行之已久的機場離境稅和乘客上

船費。

目前經由香港國際機場離境乘飛機往內地的人士須付 50 元機場離境

稅，而由港澳及中港碼頭乘船往澳門及內地的旅客須付 18 元的乘客上船費。

但以陸路離境的人士則無須繳付任何費用，這包括乘搭九廣鐵路火車經羅湖

關口的離境人士，和乘搭中港穿梭巴士、旅遊車、租用汽車及私家車，經落

馬洲、文錦渡和沙頭角離境的人士。此外，乘遠洋客輪或度假遊艇離開香港

往其他地方的人士，現時亦無須繳付任何形式的離境費用或稅款。這種安排

實在有欠公允。假如徵收海陸離境稅，則不論乘搭任何交通工具離境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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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納稅，並因而可消除現有的不公平現象。況且，政府在各邊境關口提供

的出入境海關管制設備及服務所涉及的資源，絕不會少於投放在機場、中港

及港澳碼頭的數額。

離境稅這概念並非香港獨有。現時內地有關當局亦向所有經落馬洲、文

錦渡和沙頭角邊境管制站進出內地的車輛，徵收多項離境費用。這些費用包

括由公安部邊防局收取的車輛出入境查驗卡的費用、深圳市口岸建設管理

費、車輛簽證費，以及根據貨品種類和數量徵收的動植物檢疫費和 生檢疫

費。

近數月來，政府收到不少議員和市民對徵收海陸離境稅建議的意見；有

些贊同開徵這稅項，因能擴闊稅基，並可為政府帶來一筆穩定的收入，但也

有部分則持強烈的反對意見。反對人士認為香港回歸祖國後，離開香港進入

內地，不應視作“離境”，因此不應徵收離境稅。此外，亦有評論者認為現

今經濟依然疲弱，政府不應在這時候向市民口袋打主意，更不應利用離境稅

來打擊港人到深圳消費或北上探親。亦有人士認為政府開徵海陸離境稅會加

重那些頻密往返香港內地人士的負擔。有些反對開徵海陸離境稅的人士亦認

為政府可收取的稅款，從政府的整體收入角度來看，是杯水車薪，對改善政

府財政，並無多大作用。

首先，我想指出，政府建議開徵海陸離境稅的目的，是增加政府的經常

─　我強調是“經常”　─　收入。因此，我們不應單憑這稅項每年的預算

收入款額，以判斷應否實行這建議。反之，我們應 眼於這稅項的“經常”

特點，尤其是它能令香港的稅基擴闊，以及可為政府於中期、以致長期內，

帶來穩定收入。

此外，香港回歸祖國後，選擇乘飛機或乘船往國內其他地方，依然是要

繳付離境稅或乘客上船費。我剛才亦指出，內地有關當局亦是向進出內地香

港的車輛收取費用的。

讓我重申，政府絕對無意透過開徵海陸離境稅來阻止香港市民因探親、

購物、觀光、經商或其他理由前往內地。相反，我們認為兩地之間往來越頻

密，對香港及內地經濟、學術等方面交流所帶來的裨益越大。事實上，政府

近年正積極促進中港兩地之間的往來交通運輸，投入了大量資源。首先，在

內地有關部門的合作下，我們延長了羅湖和落馬洲關口的通關時間，並已開

辦落馬洲和皇崗之間的穿梭巴士服務。此外，政府現正進行擴建落馬洲跨界

通道檢查亭及有關設施的工程。第一期的擴建工程將於今年年底完成，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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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車輛的數目可由現時平均每天 19  000 架次增加至 32  000 架次。第二期

的擴建計劃是購置先進的儀器（包括車輛 X 光檢查設施），以加快清關手續

及加強打擊走私活動。該擴建工程將涉及不少於 14 億元的費用總額。此外，

我們現正計劃興建后海灣連接通道，並就九廣鐵路上水至落馬洲支 開展主

要公共設施工程。這兩項工程估計須動用合共不少於 73 億元。因此，我們

不相信徵收海陸離境稅會對中港之間各方面的交流，有任何負面影響。

在中港旅遊方面，開徵海陸離境稅應不會減少內地旅客訪港的人數。這

可從徵收機場離境稅及乘客上船費均沒有減少內地旅客的入境人次這點推

論出來。根據入境事務處的數據，今年 1 月至 9 月，從內地入境的非本地居

民的總人次共有約 3  423  000，較去年同時期增加了約 18%，而其中須繳付離

境稅的乘飛機入境的人次，增加了約 30%。

政府完全理解市民大眾在經濟尚未完全復原的時候，對任何新徵稅項的

關注和憂慮。所以，我們在釐定有關稅額時，必定會充分考慮市民的負擔能

力及各離境交通工具的費用，以不影響一般民生為依歸。提到離境交通工具

的費用，剛才多位反對陸路離境稅的議員認為這樣做是雙重徵稅。他們主要

的理據，是九廣鐵路由上水至羅湖段的火車票價，遠高於九龍至上水段的票

價，他們認為這票價差額，是向離境乘客徵收的一種變相稅款，所以政府不

應再額外徵收離境稅。我藉此再強調，九廣鐵路公司是一間獨立運作的公營

集體運輸機構。九廣鐵路公司須在市場上與其他交通營運者競爭，因此，其

車票定價亦須根據市場競爭原則來釐定；而最重要的是，該公司的票務收入

完全是它用來應付開支的收入來源，它的車票收入並不屬於政府的稅收，所

以不存在任何雙重徵稅的問題。正如我先前所述，我們在釐定陸路離境稅額

時，會考慮各離境交通工具的票價，包括火車票價這因素。

正如財政司司長在 1999-2000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指出，我們在擬定徵收

海陸離境稅的建議時，會作出適當的安排，避免對往來香港和內地之間的交

通造成干擾。此外，我們還會確保往來兩地之間上學的學童，以及因工作需

要而出入境的貨車司機等，不會受到影響。至於經常因工作需要或其他原因

而頻密往返兩地的人士，我們會仔細研究應否作特別安排及有關安排的可行

性。

政府現正研究徵收海陸離境稅的各項具體安排，包括引進這新稅種的時

間、收稅的方法、稅額、受豁免類別人士、豁免安排和防止作弊逃稅的機制

等。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定會審慎和詳細考慮所有因素，包括社會上各界人

士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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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想藉此機會多謝李家祥議員提出修正案。修正案的精髓正正是

給政府一個機會，可以就徵收海陸離境稅完成內部研究後，諮詢立法會、交

通服務營運機構、旅遊業及其他各有關團體。因此，在現階段，政府希望議

員能夠保持客觀開放的態度，待政府就整個計劃的具體安排諮詢立法會時，

讓議員有充分時間考慮是否支持這項建議。

最後，我想指出，竭力擴闊稅基、增加收入以減低財政赤字及回復收支

平衡，並非只是政府須獨力面對的問題，而是整個香港社會須共同面對、共

同承擔的問題，也是這議會須共同承擔、共同協助政府解決的問題。因此，

我希望作為市民代表的立法會議員，能清楚明白這道理，對合適和有效減低

財政赤字的方案，提出正面、積極的意見。而不是在有關方案尚未有任何具

體內容時，便全面否定。基於這理由，主席，我希望議員能支持李家祥議員

的修正案，否決劉江華議員的原議案。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李家祥議員就劉江華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李家祥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Eric L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家祥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在我宣布停止表決前，各位有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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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張永森議員、許長青議員、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

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

兆棠議員贊成。

何敏嘉議員、李啟明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

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及羅致光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黃宏發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

議員及劉漢銓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

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

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陳鑑林議

員及楊耀忠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17 人贊成， 9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7 人贊成，

18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6 were present, s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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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8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江華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6 分零 8 秒。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我剛才很仔細聆聽俞局長的一番說話，事實上俞局長曾

在電話中很詳細和我分析過關於離境稅的問題，今天亦很詳細說出她的苦

衷。當然，我們民建聯是非常肯定，希望大家繼續構想一些新的方法，但似

乎現時的建議即使是用心良苦，亦用錯了方法。剛才我已解釋了我們的看

法，我現在主要是想回應剛才數位議員的一些看法。

我認為今天的表決非常重要。我們民建聯當初討論這議案時也有數個版

本，但我們最後也選擇了這個版本，就是以一句說話，清清楚楚表示贊成還

是反對。今天大家的表決取向將會寫在歷史上，因為這不是一次過的稅項，

在 10 年之後，市民在繳交這稅項時，可能也會記得今天大家的表決。

剛才有議員表示，我們談到“一國兩制”，似乎令事情變得很政治化，

其實我一直不想把這事政治化。事實上，請你們想一想，如果你由紐約前往

波士頓，是否須繳交稅項？如果你由倫敦前往牛津，也是否須繳交稅項？現

在有人提出由香港往深圳，要徵收離境稅，這是否合理？請大家想清楚。

何鍾泰議員提到“一國兩制”下，其實加徵一項離境稅，更突顯了“一

國兩制”的特色，我覺得這種想法有點危險。“一國兩制”的構思是一個積

極、良性的互動過程，我們亦希望能夠保持現時兩個制度不變，但如果稍為

加進將兩地隔離的想法，我則認為是不可取的。

陳智思議員引用了“用者自付”的概念，他一方面說來往邊境的人便要

付錢，這原則沒有錯的；但他倒過來又說，真正有需要每天往返兩地的人則

應可獲得豁免。每天須往返兩地的人，便是經常性須使用有關措施的人，為

何又可以獲得豁免呢？他是否自打嘴巴呢？所以請想清楚能否套在“用者

自付”的原則上。

最後，自由黨周梁淑怡議員說了一番說話，她提到這些民意調查是沒有

用的，因為民意必定是反對的。我覺得她不應說得太絕對，她現時也正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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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選舉，可能初嘗滋味，但事實上，自由黨很多地區議員也進行很多簽名

運動和民意調查，那些又是否沒有用呢？她將來又如何能自圓其說呢？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規程問題。劉江華議員歪曲了我的說話。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你稍後可以要求作出澄清，但不能以規程問題提出。

劉江華議員，請繼續。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其實周梁淑怡議員也說了很多意見，但最重要的一句說

話是：總之，進來也要收錢。這句原來最能道出自由黨今天的想法，或未來

的表決意向。雖然自由黨的黨魁田北俊議員說：再想想吧，現在列出 3 項條

件，如果能符合這 3 項條件，我們是可以考慮的。不用考慮了，周梁淑怡議

員已經說明：進入香港便要付錢。可不是嗎？但問題是，不可以“見錢便連

阿媽也不認得”的。

如果自由黨的政綱是採取保護主義的態度，那麼便連根本也丟掉了。所

以我覺得對於這問題，自由黨要想得深一點、要看得遠一點，更要看到自己

的根本、主張在哪裏。這點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無論如何，剛才的結果也顯示出大多數議員的一些看法。當然，我希望

能爭取支持李家祥議員的一批議員再認真考慮，對於這問題，不是說可以拖

延多久便多久，你再拖延的話，其實也是要表態的。最後只有兩個態度，一

是贊成，一是反對。倒不如乾脆今天便提出反對的意見，符合香港市民大眾

的反對意見。如果今天我的議案能夠通過，俞局長和政府內部便無須再構思

太多想法，也無須找九廣鐵路公司再研究甚麼了，倒不如想想其他構思吧，

不要再花資源在這方面了。

主席，我謹此陳辭，請大家支持我的原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你是否想澄清你被誤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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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不是誤解，是“屈” (眾笑 )。我從來沒有說過“進來

也要收錢”。劉江華議員說所謂“自由港”，便表示每次進來也不用收錢，

我只是指出他這個謬論。他說我們說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周梁淑怡議員，我不希望再就此繼續辯論下去，你只須澄清剛才發言

中被人誤解的部分。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現在就是說我當時是指出他這個謬論，即所謂“自

由港”便是進來應不用收錢這個謬論，當時我只是指出這點。因為他說，如

果要徵收離境稅，便不是“自由港”了。我當時是指出這點，我不是說凡進

來的也要收錢，他將我的說話扭曲了。

第二，他說我們表示“民意調查是沒有用的”，我沒有說過這句說話，

主席，我完全沒有說過這句說話。我是說其實可以省卻進行民意調查，因為

我們也知道民意調查的結果會是怎樣，這是很自然的；如果他來問我，我也

會這樣說，這是很自然的事，當然，我們也不想繳交那稅項。當時我是這樣

說，我並沒有說“民意調查沒有用”這句說話。想深一點、看遠一點吧，屆

時如果離境稅真的提交上來時，我們拭目以待民建聯如何對付（眾笑）。

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主席，我也想作出澄清。可能我剛才以英語發言時說得不太清

楚，剛才我說的不是 "tax exemption"（豁免），而是 "tax concession"，是有

少許不同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江華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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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AU Kong-wah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江華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

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李啟明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永森議員、許長青

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羅致光議員及

鄧兆棠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及黃宜弘

議員反對。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

皇發議員及劉健儀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

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

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

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及劉漢銓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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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宏發議員反對。

何世柱議員及吳亮星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12 人贊成， 6 人反

對，7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

22 人贊成，1 人反對， 2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

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5 were present, 12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six against it
and seven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6 were
present, 22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one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在席議員互相交談）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各位肅靜。

第二項議案：設立投資促進專署。

設立投資促進專署設立投資促進專署設立投資促進專署設立投資促進專署

ESTABLISHING A DEDICATED 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Y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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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近期，數碼港及狄士尼主題公園兩項大型計劃的提出與落

實，對香港經濟的思維及策略起了不少沖擊。首先，發展數碼港的公司集資

情況，反映出市場考慮該公司的高科技概念遠遠多於土地項目，該公司的市

值已遠遠高於數碼港的土地價值。數碼港計劃扭轉了香港人的投資概念，改

變了過往只 重地產投資的思維，在投資時更多考慮公司的意念及前景。可

是，由於政府在“拍板”同意和宣布數碼港計劃的過程上表現倉卒，似乎沒

有經歷一個透明的正常政府運作過程，引起了一些輿論的批評。

另一方面，狄士尼主題公園為特區政府與私營機構合作的策略性投資項

目，社會開始討論政府在吸引海外投資者時的角色問題，究竟政府應否主動

引進跨國公司在港投資呢？我也很高興民主黨同意我提出政府要加強吸引

海外投資工作的精神。

如果社會普遍認為狄土尼主題公園計劃對香港有好處，那麼政府日後應

否“下不為例”呢？如果政府要主動吸引海外投資者，那麼我們是否有需要

設立一個機制來專責吸引資金的工作？尤其是我們可以預期，在硅港、中藥

港、環球片場等及其他投資項目陸續有來的時候，設立完善機制來研究、甄

選及周詳籌劃各項外來投資計劃，設立一個專責引進投資的架構及機制，顯

然是有其迫切和需要性。

事實上，我們沒有可能每次遇到有大型投資計劃時，便在現有公務員架

構內抽調官員，要有關官員放下手邊的工作一年半載，臨時拉集成軍來面對

一些有豐富實戰經驗的商業談判高手。再者，在這種機制下，特區政府只能

夠等待一些偶有佳作的投資項目出現；這種情況猶如“守株待兔”，光守

成，不進取，結局是不難想像的。

主席女士，亞洲金融風暴令跨國投資者來亞洲的投資意欲普遍減弱，而

在香港的經濟增長仍未有理想表現的情況下，我們怎樣與中國內地城市及鄰

近東南亞地區競爭，如何能夠引進資金來港投資呢？如果我們打開新加坡政

府的網頁，便會有一些啟示：網頁上有一個不停閃動的經濟發展局廣告，這

便是新加坡政府促進投資、進行策略研究的旗艦機關，也是新加坡政府積極

進取地引進外資的明證。從最近加德士石油公司將公司全球總部由美國搬到

新加坡一事來看，則不難說明新加坡才是“皇帝女”。我和新世紀論壇的成

員均相信，在現今國際經濟激烈競爭的環境下，已經再沒有“皇帝女”這回

事，也沒有偶然或好運。只有政府的不斷努力、積極進取和靈活應變，才能

保持我們的競爭能力。一言以蔽之，香港政府必須有一種企業家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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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項針對選擇香港作為亞太區總部的跨國公司的調查顯示，有一成

三公司有轉移陣地的意向。我不知政府官員會如何理解和演繹這個信息，但

不論怎樣演繹，無可否認的事實是：現時政府部門吸引外資的競爭意識相當

低，並無一個專責統籌及支援外商在港投資的部門。我獲得確實的消息，多

年來，有好幾個跨國公司本欲在港投資大型發展計劃，但往往不清楚應該找

哪個港府部門接洽，須花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摸索，而有關部門所提供的支援

也很片面和被動，往往只會提供基本資料，並沒有任何積極態度。此外，審

核工作也欠缺彈性，且需時長久，結果令投資者意興闌珊，轉移到比較積極

並抱歡迎態度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等鄰近地區。

主席女士，新世紀論壇提出設立的高層次投資促進專署，便是要求政府

改變“守株待兔”、“皇帝女唔憂嫁”的態度，健全引進投資的機制。

新世紀論壇建議政府設立一個獨立於公務員架構以外，直接向行政長官

負責、高層次的投資促進專署，它可就經濟發展的政策、策略和投資項目作

出建議，直接呈交行政長官考慮和採納。

投資促進專署的職能主要有 3 方面：其一為引進投資，積極宣傳香港，

游說潛在投資者，特別是那些對香港經濟有策略意義的產業投資者。同樣重

要的是，專署應為潛在投資者提供“一站式”的支援、統籌及審批服務。為

此，專署應該有相關政府部門調派而來的官員全職工作，以盡量為潛在投資

者排難解紛。

專署的第二項職能是，就經濟長遠發展趨勢進行研究和分析，並且根據

研究分析制訂發展策略和設定爭取投資項目，這些項目很大程度上會由私營

企業推動，但政府有需要在土地、其他資源及政策等方面參與其事。正由於

大型項目涉及相當多的公共資源和政策，政府在決定項目前，必須取決於有

深度、高水平的研究和策略籌劃，確定有關項目與香港經濟未來發展和潛在

需要的關係，作出全盤分析。專署將統籌對大型項目進行精密的確認、挑選

和仔細籌劃的程序。

專署的建議和所提投資項目將會直接呈交政府高層考慮和採納；一經採

納，有關建議和項目將會由政府現有架構的行政部門落實執行，如財政司司

長辦公室轄下的部門。

專署的第三項職能，是採取主動來強化香港的傳統產業，以及透過認定

和發展新興產業來擴闊香港的經濟基礎。舉例來說，狄士尼主題公園和中藥

港計劃等的構思，便是這方面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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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我想強調，新世紀論壇建議的投資促進專署，是一個獨立於

公務員架構之外的高層次機構。如果不是一個高層次機構，便很難協調各個

決策局，向外商提供“一站式”的服務。再者，我們的公務員隊伍原本是文

官制， 重通才訓練，他們無疑有良好的行政經驗，但要他們面對具有豐富

營商經驗及國際經驗的跨國公司要員，便未必是一個適合的安排。事實上，

大型的跨國企業在選擇亞太區或大中華地區的總部時，往往會選擇北京或上

海，而選擇香港為地區總部的多為中型跨國企業；要吸引這些中型企業來港

投資或設立地區總部，更會遇到非常劇烈的競爭。

投資促進專署的主管是投資促進專員，專員應該對海內外經濟發展趨勢

有深刻認識，並且有主持大型經濟項目的世界級水平研究能力，以及在國際

商業社會間具備廣闊的人脈關係。故此，投資促進專署應為獨立於公務員系

統以外的機構，專署的職員應公開招聘，以吸納市場上最佳的人才。

另一個要獨立於公務員體系之外的理由，便是要避免再出現港府在與狄

士尼、數碼港談判時所引來的，“把有形之手戴上白手套”、違背自由市場

公平競爭原則等的批評。專署在研究和甄選每項計劃時，均須進行研究和分

析，避免因個別官員的喜好而影響甄選項目的決定。

雖然投資促進專署是獨立於公務員架構之外，但專署絕對不是架床疊屋

的安排，也不是甚麼“超級機構”，更不應是龐然大物，因為專署的架構內

除了有一個由有關決策局的局長級官員佔有席位的董事局外，它也是向行政

長官負責，而董事局的成員也包括熟悉全球化經濟發展的企業家和專家學

者。這項架構安排，將有利於為專署所建議的投資項目爭取廣泛支持，並可

藉此協調各個政府部門，使投資項目得以順利展開。

雖然投資促進專署有需要在海外設立辦事處，但不外是設在美國東西兩

岸、歐洲和日本等數個海外投資者雲集的重鎮，所以它絕非是一個像貿易發

展局那樣的龐然大物，而是一個專注促進投資的精簡機關的駐外人員，甚至

可附設於目前已有的海外經貿辦事處之內。

至於可否加強一直只做市場推廣的貿易發展局的職能，要其兼顧引進外

資的工作，新世紀論壇對此建議是持反對的態度。原因很簡單，推動香港產

品出口，這是屬於過程導向的市場推廣職務，這與結果導向的引進投資工作

是兩碼子的事情，我想在座來自工商界的議員們，都會明白箇中的分別。任

何一個大型商業機構，市場推廣部門和投資部門一定是分開的，不可能集合

在一個部門內，因為這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工作，需要完全不同的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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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和知識。稍為有點商業經營常識的人都會明白，我相信在一間跨國大型金

融機構工作的單仲偕議員，更應該明白這個顯淺的道理。

另一方面，我們要投資促進專員和專署主要專注於引進投資工作，但如

果把這項工作放在貿易發展局這個龐然大物之內，主其事的人又如何可以做

好引進投資的工作呢？

修正案希望透過立法營造公平的營商環境。我同意政府應以多種不同渠

道和辦法來營造公平的營商環境，但這與政府主動地引進外資是兩個完全不

同的理念。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已離開了原議案的主旨。

主席女士，現時外國爭相以種種優惠吸引外資，已是現時全球的遊戲規

則，香港不能不適應。政府過去在吸引外商在港投資方面的工作和態度有欠

積極，使欲在香港投資的外商及本地投資者往往欠缺支援，因而導致資金過

度集中流向地產和金融市場，忽略了其他產業的發展。亞洲金融風暴使本港

經濟的脆弱性表露無遺，香港在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數碼化及全球經濟一體化

的競爭浪潮中，實在須作出更積極的部署，改變固有的經濟態度，主動招攬

更多發展經濟的機會。

我相信設立投資促進專署，將可填補現時特區政府在引進投資政策上的

不足，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支持我代表新世紀論壇提出的議案。謝謝主席。

馬逢國議員動議馬逢國議員動議馬逢國議員動議馬逢國議員動議的的的的議案議案議案議案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面對激烈競爭的經濟環境，本會促請政府設立高層次的投資促進專

署，專責進行游說及吸引海外投資者到香港投資的實質工作，並協調

各有關政府部門，以提供“一站式”的投資服務，以及就政府與私營

企業合夥的策略性投資項目進行研究、甄選及周詳籌劃的工作，從而

促進香港的整體經濟發展。”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馬逢國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單仲偕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經印載於議程內。

按照《議事規則》，本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單仲偕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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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今天我動議修正馬逢國議員的原議案，修正案內容

已載列於議案內。

在我發言之前，我想問馬逢國議員一個問題：為何狄士尼選擇“香港”

這個沒有專署的地方興建狄士尼，而不選擇“新加坡”已設有專署的地方興

建狄士尼？

馬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議題是“設立投資促進專署”。這個議題的內

容主要有三大部分：第一，政府應擔當促進海外投資者在本港作出投資的角

色；第二，政府應成立一個高層次的法定機構或統籌機構，從事這方面的事

務；第三，政府應繼續直接介入和參與商業投資的實質事務。

民主黨可以認同第一部分，但卻質疑第二部分的需要，以及原則上反對

第三部分的概念。因此，我謹代表民主黨對馬議員的第二及第三部分作出一

如現在的修正。我的同事張文光議員的發言，將會討論民主黨反對第三部分

的原因，即我們反對政府積極介入商業活動，而我則會集中闡述為何支持第

一部分和質疑第二部分的內容。

首先，香港是否須加強促進海外投資者在香港作出投資的活動？答案是

肯定的。事實上，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皆需要海外投資者，香港當然不會

例外。問題是，過往香港在這方面所投入的資源是否已經足夠，是否有效率？

大家只要稍為花一點時間，上網瀏覽政府資訊中心的網頁，便不難發覺現時

的政府或半官方機構或資助機構，如工商局、工業署、貿易署及貿易發展局，

皆有類似促進雙向投資及貿易的功能。工業署已成立了一個名為促進投資計

劃，其核心內容包括駐香港的“一站式小組” (One-stop Unit)，以及分駐海

外多個不同地區的投資促進小組 (Investment Promotion Unit)。這些組織似乎

和馬議員要求成立的投資促進專署頗為 合，只是層次方面有一定的分別而

已。

雖然，從量的角度看，政府似乎已經投放了不少資源，以拓展海外市場

或邀請海外的投資者來港投資。可是，只要看看有關海外投資者在香港作出

投資的數據，便可發現這些投資機構的組織所發揮的功效，似乎與其數量未

能達成正比。工業署的調查報告顯示，1998 年外資企業選擇香港作為其地區

總部的數目較 1 年前下降 9%，其中金融業和電訊服務業均有顯著的跌幅。雖

然這些數據未能精確反映出海外投資者對香港已完全失去投資興趣，但無疑

已經顯露出海外商家對香港失去了過往投資的積極性。我相信這是馬逢國議

員今天提出議案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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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承認，政府須為日漸減弱的外來投資作出一些補救措施，而加強

對海外的宣傳和促進投資的一些活動，無疑是可行方法之一。民主黨贊成在

政府現有架構內，利用現有資源成立一些跨部門的投資促進組。事實上，正

如我剛才提出，許多政府部門和半官方機構，已有類似的組織執行這方面的

工作。例如，工商局和貿易發展局在新加坡、倫敦和東京皆設有海外辦事處，

但問題是，不同的組織，其辦事處均設在不同地點，這是頗為浪費資源的。

既然大家的服務性質和功能相差不大，這樣的安排是否可以減省一些，令資

源得以有效地運用？民主黨認為，既然貿易發展局在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皆

設有辦事處，其一定數額的經費又是由政府資助，並非完全來自市場，政府

為何不賦予貿易發展局這方面的功能，邀請他們在既有的任務上加多一點，

例如是如何介紹香港、促進海外對香港的投資等，並且維持在現有組織架構

內繼續保持其促進海外投資的作用，但所有的統籌、協調、研究和審批等高

層次工作，則由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轄下的工商服務業推廣署執行。其實，工

商局或財政司司長轄下的工商服務業推廣署均是擔當這種角色，角色是十分

清楚的，若非由財政司司長處理，便是由工商局局長處理。

民主黨可以接受加強促進投資的概念，但卻反對花費大量公帑在公務員

架構以外設立投資促進專署，以從事一些原本可以由現時過於分工的公營組

織一力承擔的工作。民主黨相信，現階段應盡量透過重新調撥現有資源來解

決問題，而不應再高調地成立一些冗贅的機構，增加公共開支的負擔。我們

只要翻閱行政長官上任以來的數份施政報告，便可以發現已經成立了很多委

員會，包括一大堆如督導委員會、策略發展委員會、創新科技委員會、國際

顧問委員會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等。我們並不是說成立上述委員會是不對，

有需要的話我們當然贊成，但在這些機構之下再組織兩個機構，是否便是有

用？

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 (Dr. GOEBBEL)有一句名言，“謊言重複

一百次便會成為真理”，市場學學者喜歡引用這句說話來突出推廣宣傳的力

量。然而，正如戈培爾博士可以欺騙大部分的德國人為納粹黨賣命，但最終

卻無法避免滅亡的結果一樣，吸引海外投資者在港投資所倚靠的，最終仍是

一些實實在在的基礎條件，包括民主的政治制度、完善的法律體制、穩健的

金融體系、具效率和廉潔的政府、低廉的營商成本、先進的基礎建設、優秀

的人才培訓、優良的生活環境及公平的營商環境等。民主黨不認為透過成立

一個高層次的投資促進專署，便可以產生挽留或吸引外資在香港投資信心的

神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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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香港目前在各方面仍存在不少缺陷有待改善，但我們應該堅持過去

小政府的原則，創造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以及維持公平、公正及公開的市

場原則。例如，直至目前為止，香港特區政府仍然沒有意圖制定一套公平競

爭法或反壟斷法，使許多海外投資者無法理解這現象。我們的能源、銀行、

航空與電訊業皆存在很多不公平競爭的經營環境，有相當的操控成分，我們

覺得政府應該在如何開放市場，以及如何扭轉一些這方面的不公平環境方面

多做點工作。

歸根究柢，民主黨認為外來投資呈現下降趨勢的根本原因，是香港的競

爭力及吸引力下降，而並非是欠缺高效率及協調或強調如何促進的組織。因

此，政府應在加強促進海外投資之餘，更應致力改善我剛才所說的眾多基礎

條件。這些基本條件，最終才是吸引海外投資的重要因素。

最後，我謹請各位議員支持我的修正案。我謹此陳辭。

單仲偕議員動議單仲偕議員動議單仲偕議員動議單仲偕議員動議的的的的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刪除“面對激烈競爭的經濟環境”，並以“為了加強吸引海外投資的

工作”代替；在“本會促請政府”之後刪除  “設立高層次的”，並以

“在現有相關的支援架構內，例如香港貿易發展局或財政司司長辦公

室轄下工商服務業推廣署，成立”代替；在“投資促進”之後刪除

“專署”，並以“小組”代替；刪除“吸引海外投資者到香港投資的

實質工作”中的  “實質”；及刪除“，以及就政府與私營企業合夥的

策略性投資項目進行研究、甄選及周詳籌劃的工作”，並以“；政府

亦應盡快透過立法來營造公平的營商環境”代替。”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就馬逢國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現時，本港雖然是全球第四大海外直接投資輸出港，但

在引進外資方面卻頗為遜色。負起引進外資責任的工業署投資促進部，只是

一個編制十分細小的部門，其階層及職權範圍，均未能為投資者提供全面的

服務。至於設於海外的經濟及貿易辦事處內的投資促進組，雖然也會提供招

攬外資的服務，但是規模卻遠遜其他國家的類似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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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面對的問題是，現有的促進投資的小組形式及架構，並不能

發揮良好的效果。單議員提出刪掉原議案中的“專署”，代之以“小組”，

並提議將它放在貿易發展局或工商服務業推廣署轄下，恐怕是他未明白現時

引進投資的實際情況，也會令這些機構的職能變得複雜化。此外，它們有否

足夠權力及地位，代表本港吸納國際資金，也頗屬疑問。我們認為這些改動

是不可取的，不足以達致原議案提出的積極引進外資的目標。

據我們所瞭解，在缺乏一個高層統籌部門引進外資的情況下，外商往往

無從入手，開展他們的投資計劃，這實在不利於本港競逐海外投資。再就中

港兩地互相投資來說，不論港商投資於內地，抑或內地機構在香港投資，均

缺乏機制協助他們解決投資上的困難。我想問，沒有人負責統籌和拍板，又

對多少潛在的投資計劃造成影響呢？

其實，政府在吸引投資者方面，究竟做了甚麼呢？現時，政府大致做到

提供商業投資資料的工作。但論到主動尋找外資來港、協調各個有關部門、

提供投資者“一站式”的投資服務，政府現時的支援小組架構，卻未必有能

力提供足夠的支援。事實上，一些從事經濟貿易的人士也認為，現時政府在

招商引資方面的工作，十分薄弱。他們認為，雖然本港已有寬鬆的營商環境，

但是在經濟不景的情況下，政府應多做一些工作。他們建議不僅要成立投資

局，在大型投資項目有意來香港時，我們的政府高官以至行政長官，更應親

自出馬協助。

的確，國際間競逐外資的情況十分激烈，不少國家均設有專責統籌引進

投資的機構，爭奪國際游資。稍後，民建聯同事會就這點加以探討。其實，

成立一個促進投資的部門，功能有很多。原議案已提出了一些建議，我們大

致同意。首先，當然是吸引外資來香港。投資促進專署應主動聯絡海外投資

者和跨國企業，為本港引進技術和資金，創造就業機會。此外，投資促進專

署也應協助投資者進行投資視察和找尋業務夥伴等。投資促進專署也應該協

助投資者與本港商會、政府部門、私人機構和公用事業接洽，提供“一站式”

投資服務等。

當然，政府未必一定要“事事扯上身”，例如設立資料庫方面，各大專

院校、研究機構、商會組織以至監管部門，都有相當數量的資料。因此，政

府應做好統籌工作，瞭解不同機構的資料及研究長處。可惜，當投資者表示

有興趣進行大型的策略性投資項目時，我們以往所做的經濟研究，便可能不

敷應用了。因此，政府應該調動政府內部及社會和各大專院校內的專業知

識，進行研究及籌劃的工作，以及向有關組織要求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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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逢國議員提出的議案，主要是就投資促進專署的職能出謀獻策，在構

思投資專署的架構方面，也略有提及應是在公務員架構之外。不過，為了向

提出修正案的單仲偕議員闡釋“小組”和“專署”的分別，民建聯也想提出

一些有關投資專署架構的建議。第一，我們可以仿效外國成立投資署，直接

隸屬相關的決策局，例如工商局。這個安排的優點在於投資署仍屬政府部

門，也便可以更容易協調其他部門；缺點則是由於是一個政府部門，因此未

必能夠快速掌握市場的動向。第二個建議是成立一個具法定權力的促進投資

機構。一般來說，如果管理得宜，採取法定機構的模式，可以更有利於爭取

海外投資。可是，政府通常較難監察法定機構的表現。最後的建議，是將工

業署投資促進組升格為投資促進署，賦予更多權力和職能，以汲取現有的人

手和經驗，減少政府部門架床疊屋的情況。

主席，我支持原議案，反對修正案。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香港能夠取得今天經濟上的成果，除了因為出口貿

易快速增長外，外資在香港的投資也一直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事實上，政

府也一直透過不同的部門及機構，向海外投資者推廣香港的有利投資環境，

當中包括工業署的投資服務組，向有意來港投資的海外人士提供意見及協

助，而在海外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也在一定程度上負責在海外各地提高

香港的形象。此外，香港貿易發展局亦致力推動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的形

象。同時，一些本地的工商機構及商會，也會主動向其他國家的商人推廣香

港作為投資的理想地點。無可否認，這種分散形式的推廣工作，在吸引海外

公司來港投資方面，也曾經發揮一定的作用。

可是，時至今日，香港已並不是亞洲區內獨一無二的理想投資地點，我

們面對 很多鄰近國家的競爭。如果要爭取外資來港投資，我們必須採取主

動。在這方面，政府必須擔當更主導的角色，再不能依賴一些零碎而缺乏統

籌的推廣工作，以期望取得重大的成果。當然，較簡單及容易的方法，便是

在現有相關的支援架構內，例如香港貿易發展局或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轄下工

商服務業推廣署，成立投資促進小組。可是，本人認為這做法並不徹底，亦

不足夠。該提議只能為現有的安排作出少許改善，但我們所需的是一個更高

層次及專職的組織，擔當這個重任。

除了須在海外進行游說及舉辦吸引外資來港投資的推廣活動外，這個高

層次的投資促進架構也應該就吸引外資來港的政策及相關的經濟策略作出

研究，並向政府提出實質的建議。另一方面，它亦應該為投資者提供“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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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服務，協調各有關政府部門，向投資者提供各方面的支援，並且能夠爭

取主動，增加投資者對本港的信心。

因應香港經濟結構的轉型及對創新科技的重視，我們在吸引外地來港的

投資時，也會傾向於一些新興產業及一些較大型的發展計劃，一些甚至是涉

及相當多的公共資源和在政策上須有所配合的項目，而這些重大投資項目，

必須經過深入的研究及分析。在這方面，一個高層次的投資促進架構，正好

能夠發揮這方面的功能。

為迎接鄰近地區的挑戰，我們有必要爭取時間，盡快成立投資促進專

署，專責吸引海外到本港的投資，加速香港的經濟轉型，創造就業，推動本

港整體的經濟發展。

主席女士，謹此陳辭。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現時世界各國都在千方百計吸引外來投資，因為外來投

資能促進經濟發展，帶來科學技術、管理技術，能協助培訓人才等，對一個

社會的發展，至為重要。香港製造業從萌芽發展到今天，便是明證。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香港地處亞洲中心，擁有健全的法制，良好的

通訊和交通運輸措施，曾吸引大量外來投資，造成以製造業推動的經濟繁

榮。其後，台灣和新加坡在各自政府的積極行動下，大力吸引外國投資，帶

動經濟迅速發展。尤其是在高科技工業方面，已遠遠超越香港。在經濟崛起

過程中，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局和台灣的經濟建設委員會是吸引外資的負責機

構，居功至偉。在發達國家中，英國吸引外來投資十分成功。英國的投資英

國局每年也免費邀請二十多位香港工業界人士到英國參觀訪問，介紹他們的

投資環境，效果很好，是一個好例子。

在這個爭取外來投資的時代，香港須有一個機構來制訂投資政策和措

施，主動出擊，爭取海外投資者。這個投資機構必須有引資政策權、項目審

批權，並有高度行政權力。它應是一個獨立政府部門，不是一個隸屬於某一

司級的小組。

有了這個組織和長遠政策，便能靈活而有方向地招商，對香港未來經濟

發展將有基本性的影響，政府應該好好地作嚴肅的考慮。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馬逢國議員的原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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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香港經濟這數年間確實很蕭條，在改善經濟環境時，我

們必定要促進外國的投資。就今天的原議案和修正案，我想先談一談單仲偕

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單議員應知道我們會支持他前半部的修正案，但也應知

道我們不會同意修正案的後半部，即要求政府盡快透過立法來營造公平的營

商環境。理由我們已經說過多次，在香港這營商環境中，自由黨一直認為在

某些行業，例如對電力公司或巴士公司，政府不可以立例而令競爭更公平，

也不可以立例強迫有多少間電力公司一起經營，立例令公司聯網，或立例令

巴士公司分散出來。事實上，香港政府是有協助各行業作出改進的，如電訊

業，這行業在最近數年已有不少改進，並能達到降低成本這概念。因此，我

們認為政府無須處處以立法來改善營商環境。主席，基於這理由，我們反對

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至於原議案，事實上剛才我也對馬逢國議員說，自由黨未作出決

定，因為我們不太明白他就投資促進專署想說明甚麼，我相信政府也不太瞭

解他想說明甚麼。剛才財政司司長在第一項議案中，為 數億元的離境稅，

很積極的聆聽我們辯論；現在我們討論關於外國投資者在香港應該如何做或

不應該怎樣做，可惜他不在場，但當然，局長可以將我們的意見向他反映。

主席，今時今日我們香港經濟這麼差，要引進更多外來投資，我相信首

先要令外商對香港有信心。最近中美雙方又在北京展開中國加入世貿的會

談，如果中國能加入世貿，對香港的影響會有多大？我相信來港的外資立即

會大幅度增加，其中也會有很多是經香港到國內投資的。此外，我們也很支

持政府落實狄士尼主題公園的計劃。最近我看很多外國報章，對這事的評價

也非常正面，說狄士尼公司在選擇巴黎、東京後，選定香港，這樣的一個信

息傳出，其效應遠高於我們另外找投資促進專署的專員，到全世界推銷香港

的優點。我覺得要吸引外資，須先下一些工夫，例如環境保護方面須得到改

善，教育方面，特別是英語水平或使用方面等，也須得到改善，在作出多方

面的改善工作後，自然可引進外資來港。

事實上，起初我們也不太知道馬逢國議員所說的投資促進專署是怎麼樣

的，但經他剛才講解後，我覺得此計劃較難行得通。他說該位專員應是非公

務員，層次須很高，或要在國際間物色，而且董事局的層次也要很高，根據

他隨後的講述，該位專員更應是“通天曉”，較現在我們的旅遊專員還要知

識廣博得多，不單止懂旅遊一項，幾乎所有投資項目也要知曉，而且要作出

決定，並向政府推薦。我要問到哪裏找這位專員，而他的薪酬可是有限的。

對我們現在的熱門話題，如數碼港、中藥港、狄士尼樂園以至製衣、塑膠、

玩具、科技，各行各業也要清楚，才可出任這專員一職。事實上，如果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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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人，他可能已發達，也不會替別人打工。這建議是否行得通呢？馬議員

隨後還建議在外國設立辦事處，當然，他也提到，不是要像香港貿易發展局

般的開設數十個辦事處，而可能只開數個辦事處，但選址在哪裏？別人到某

處投資，但該處沒有辦事處，有問題也不知向誰詢問；建議之中的“一站式”

投資服務也是行不通的。反而，在這部分，我同意單仲偕議員保持現在香港

所有的有關組織，例如剛才提及工業署在海外 7 個國家設有的投資促進組，

工業署在香港亦設有投資服務組，財政司司長在香港也設有類似的小組，現

有的這麼多小組，如果可以劃一行事，跟隨政府的意向作出決定，自由黨認

為已經足夠。

此外，我想一提的，是自由黨覺得香港政府今時今日的開支已經相當龐

大，對於一些須用錢的建議，應審慎考慮。我們也曾就“用者自付”的問題

進行過不少討論。如果成立這樣的一個專署，既要聘請外國人士當專員，又

要在外國開設辦事處，但馬逢國議員在議案中卻沒有提及花了這麼多金錢

後，在哪些地方可作減省，他沒有建議如實行此計劃，是否須刪除香港貿易

發展局或工業署轄下的某些部分。如果他說出能在哪些地方省下金錢，那麼

我們或可重新考慮他的建議。基於馬逢國議員剛才沒有提及這方面問題，純

粹要求成立一個全新的專署，要擁有相當大的權力，而我們認為在聘請人才

方面有困難，又要花費大量金錢，因此我們不會支持原議案。對於修正案和

原議案，自由黨都會投反對票。

謝謝主席。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I rise to support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s motion urging for the setting up of an 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y.  My support to this proposal should cast no doubt if any of you
remember the motion debate I raised in this Council in June, calling for proactive
strategies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business sector to join forces to promote
the financial services of Hong Kong worldwide.

Though the two motions aim at different targets, the debate today indeed
shares the same logic with the one I raised before the summer recess ─ that is,
to ask our inactive Government to take actions and salvage the future of Hong
Kong's financial and trade industries.  Contrary to asking for promotion of
Hong Kong's investment worldwide, we now urge the Administration to canvass
and lure overseas investors to invest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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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is call, I expect to see our bureaucrats reacting with responsive
measures that will accurately address what we desperately need for survival
instead of words that reassure red tape.

The sheer fact to believe is that Hong Kong would be likely to lag behind
or even lose out to its neighbours if our Government still sits complacently with
its laissez-faire, non-intervention policy and stays hands-off in boosting our
competitivenes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sian financial turmoil, many of our
Asian counterparts were aware and have learnt to better equip themselves for
future challenges.  Competitions ahead are expected to be ferocious, and
governments of many other cities have already stretched out their invisible hands
to bolster and strengthen local financial industries.

Senior Minister of Singapore, Mr LEE Kuan-yew, said earlier in a visit to
Hong Kong that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cities is not a zero-sum game, and
the market is huge enough for both to gain.  I can hardly be optimistic enough to
see this happen if our Government kept feeling comfortable and remained
stagnant to foreseeable challenges.

As I said before, the duties of supervisory bodies that monitor our
financial industry, such as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and the Insurance
Authority, have limited resources to do with market promotion.  If, at this time
of global market restructuring, the Government limits its role to that of regulator
and takes no new initiatives, I envisage that Hong Kong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secure its advantages and doomed to lose out to cities with more proactive
strategies.

Madam President, I am not advocating the Government to intervene the
market, but to provide incentives that help rear an attractive environment for
foreign investments instead.  Besides the Business and Services Promotion Unit
established under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recently, the Government so far has
been lacking a strong body empowered to formulate timely strategies and co-
ordinate var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our
financial and trade industries.  An official or a strong quasi-official organization
to be designated for this purpose can greatly help map out a more comprehensive
blueprint for Hong Kong's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acilitate
promotion work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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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work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luring foreign investments only, but
necessarily be broadened to boosting industries of the entire business sector.

However, I support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s call that urges our
Government to create a fair business environment expeditiously, which I believe
will be greatly beneficial to Hong Kong's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Although I fail to agree with Mr SIN's suggestion that the proposed investment
promotion body be placed under the existing support structure, I will also render
my support to the amendment as a whole.  Thank you.

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女士，香港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投資理想地。政府除了為

我們營造一絕對自由開放的營商環境外，在基礎建設方面亦不遺餘力。現

時，約有 2  000 間跨國企業在香港設立區域辦事處或總部，是繼日本後亞洲

最多外商投資的地區之一。由此可見，政府在推動外國於香港投資方面，有

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

可惜的是，政府的推動仍有不足之處。外商在香港投資意欲日漸下降，

以 1998 年為例，已經有 84 間駐本地公司把區域辦事處或總部由香港遷往新

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地。此外，據工業署資料顯示，近年來已完成的外來投資

項目，由 97 年的 99 項，下跌至 99 年的 76 項。這正好反映出香港面臨日益

激烈的外來競爭。更甚的是，隨 國內城市，如上海、天津及北京等地的發

展，香港未來可見的潛在競爭對手實在多不勝數。

與此同時，電子商貿的興起和日益先進的通訊及交通設備，令香港日漸

失去昔日在地理上的優勢。根據國際顧問公司的調查，香港雖然再次躍升全

球 25 個最受歡迎的投資地點，但其排名比其餘的亞洲三小龍為低。因此，

香港要吸引外國投資，政府一定要採取更積極的態度來宣傳香港的優點，以

繼續保持，甚至超越現有在外國投資者心目中的地位。

事實上，外資為香港帶來不少好處。以數碼港為例，如缺乏外資的引入，

相信外國先進的資訊科技技術亦難以引入本港，而本港企業亦難以與外界交

流。與此同時，吸引外商在本地投資亦可望帶動本港經濟復甦，狄士尼一例

即足以證明。

現時，政府引進外資，是由不同政府部門負責。由於缺乏一個統籌機構，

令外商往往感到無從入手，又或不知道所接觸的政府機構是否有洽商和談判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November 1999 141

的職權。工業署轄下的投資促進組及投資服務組均欠缺機制，協助外商解決

投資上的困難。對於尋找外資方面，亦欠缺主動性及方向。另一方面，回歸

後中港兩地交往密切，因此，香港實在有必要成立機制，協調中港兩地的相

互投資。

透過設立投資促進專署，政府可主動游說外資，積極宣揚香港。投資促

進專署亦可成為中外投資局的中介體，從而為本港把握更多中外投資機會。

對外商來說，投資促進專署正正是一個值得信賴的顧問，其提供及統籌的

“一站式”廣泛服務，大大減輕外資的成本。投資促進專署就經濟發展趨勢

所進行的研究和分析，以及其所制訂的發展策略和特定的投資項目，也對外

資有參考價值及指標作用。

我們須知道，協助不等如干預。設立投資促進專署，並非代表政府摒棄

了“積極不干預”政策。反之，這正好反映政府除了基礎建設及維持高度自

由的營商環境外，政府更以實際行動積極協助外商來港投資，令他們體現香

港的自由經濟，而香港亦可從中得益。由此可見，設立投資促進專署實在是

一個為香港及外資帶來實質及長遠利益的“雙贏方案”。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馬逢國議員的議案。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馬逢國議員建議設立投資促進專署，原因是：面對激烈

的競爭環境，香港必須積極拉攏新資金投資新興產業，同時為傳統產業制訂

措施，以加強傳統產業的長遠發展。政府的角色應該是提供所需基建、人力

資源及其他支援項目，以營造有利投資的營商環境。馬逢國議員特別強調，

這不等如要求政府干預市場。

馬逢國議員的論點，相信不會有太多人反對。事實上，民主黨向來都有

要求政府多聽取業界的意見，提供更方便的營商措施，包括簡化行政手續、

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以及在市場開拓、技術、融資、人才及資訊方面提供更

多支援。有關工作一直由不同的政府部門負責，當前最重要的是提高其服務

質素。

然而，馬逢國議員建議設立投資促進專署更重要的目的，是協助政府制

訂長遠發展策略，繼而訂下指定的投資項目，並提供土地或資金支援，以促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November 1999142

進指定投資項目的發展。這種做法，民主黨並不認同。民主黨認為，商業投

資的決定，應該由私人財團自行研究，政府不適宜插手計劃及評估私人的投

資項目，更不應該提供非必要的資本援助，以達到吸引海外投資的目的。

主席，在金融風暴後，政府千方百計希望為本地經濟“打補針”，不惜

以公共資源發展私人商業項目，背離過去對市場不作干預的政策，令公眾對

政府產生更多的期望，例如：中藥港、矽港等要求政府撥地和稅務優惠的要

求，不絕於耳。馬逢國議員亦承認，投資促進專署的構想，源於數碼港、中

藥港等大型私人投資項目，帶來極大爭議後得到的啟發。議案要求政府設立

機制訂下清晰策略，以有系統地處理日後類似的官商營辦項目，這是基於政

府政策改變後的現實考慮。然而，馬逢國議員必須承認，這種走向新加坡模

式的官商營辦項目，離開香港過往的不干預政策越來越遠。

民主黨認為，無論是吸引資金發展新興項目，還是協助傳統工業，其重

點只應放在基礎建設、人才培訓、融資渠道、市場開拓等支援，這才是“協

助”；而無須附設其他土地或資金優惠，否則，便是干預和參與。例如在中

藥港的事例中，眾多地產商表示有興趣競投中藥港，為的只是附設的地產項

目。當政府近日表明只希望在科學園成立一所中藥研究中心時，地產商的熱

誠即告冷卻。相反，對於一些傳統的中小型中藥研製公司，無論成立中藥港

與否，都會繼續進行中藥產品的開發。對這些公司來說，成立中藥研究中心

較中藥港有 更實際的益處，因為他們希望政府協助的，不過是充足的科研

經費、檢測設備、市場資訊等，而這些正是基本的協助和支援。

主席，民主黨認為，要香港保持作為亞太區的商業樞紐，吸引海外公司

繼續來港投資，更重要的因素在於香港能否在新世紀維持一個公平自由的營

商環境、香港能否繼續享有新聞自由、維持健全的法治制度、足夠的人才訓

練、理想而清潔的生活環境，以及靈活的中小企業等。

瑞士世界經濟論壇今年發表的全球競爭力研究報告指出，一個地區是否

有足夠的競爭力以吸引外商前來投資，主要視乎該地區的開放程度、社會自

由、法治精神、人才、基本建設和科技等因素。即使工業署去年就海外公司

來港設立地區辦事處進行的問卷調查亦發現，海外公司決定來港投資所顧及

的考慮，主要為政府是否廉潔、是否有新聞自由、是否有一個法治社會等。

主席，無論是瑞士的報告，還是港府的調查，其結果都與民主黨的意見

相同。因此，香港要繼續成為海外投資的熱門首選，政府應該做的是致力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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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個民主、自由、法治、開放，以及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而無須在現有

架構上，架床疊屋地設立一個投資促進專署。我們要提防在經濟方面出現越

來越大政府主義。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

謝謝主席。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正如我的同事陳鑑林議員所說，民建聯支持特區政府應

成立投資促進專署，我們相信這機構有利於統籌有關部門的職能。這機構可

以專責進行對外游說，加強宣傳本港作為理想的投資地點，並以高效率為投

資者解決他們遇到的各類問題，從而提高本港吸引外來投資的競爭力。

我們恐怕如果只按單仲偕議員的建議，在現有支援架構內成立投資促進

小組，並不足以達到協調各個有關部門，有效提高本港對外來投資吸引力的

目的。

我們在一段時期以來，已經聽到許多投資者批評香港政府“不論在回歸

之前或回歸之後”，在爭取外來投資方面的表現，遠不如我們的競爭對手那

麼積極進取。

本年年初，行政長官邀請的國際顧問團指出本港爭取外國投資者的主動

性，比不上新加坡。本年 6 月，一份由國際顧問公司向全球主要公司高層人

員所進行的調查顯示，在全球最受歡迎投資地點的排名榜上，香港名列第二

十五位，低於我們的競爭對手南韓、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以至菲

律賓。當然，令香港受歡迎程度不及人家的因素可能很多，但我們認為，我

們的宣傳推銷及協助外商解決疑難等工作做得不夠主動，也是一個重要因

素。

只要看看外國如何爭取外來投資，便會覺察到香港的落後。不少國家設

有專責引進外資的部門或機構，統籌引進外資的工作，主動聯絡世界各地的

投資者，並且擁有落實計劃的權力。經濟實力強如美國，也要積極吸引外資。

美國加州成立了一個外國投資辦事處，與分布在國外多處地點的加州國際貿

易及投資辦事處配合，進行吸納外資的工作。這個辦事處聘請專業投資推廣

人士，選取加州的重點發展行業，例如資訊科技、多媒體及環保技術等，向

外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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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亦有同事提及，英國工業及貿易部門下設有投資英國局，工作目標

包括地域及全國的經濟發展，包括促進地區發展平衡、刺激滯後地區經濟的

發展等。投資局亦推動多項便利營商的措施，包括提供貸款、規劃上的配合

和廠房設備優惠等。此外，英國國會更在去年通過設立總額達國內生產總值

1.5%的英國投資基金，作用是鼓勵人士在英國投資。

瑞典在外交部之下，設有投資瑞典署，推行引進外資的政策目標，特別

是在科技研究、開拓市場及科技產品方面。香港人對來自瑞典的手提電話品

牌，並不陌生。瑞典吸引外資的措施，包括制訂區域發展策略、提供增聘員

工的誘因、鼓勵策略同盟和合資經營等。

再看我們在亞洲的競爭對手：新加坡設有經濟發展委員會，專責引進外

資，有權釐定政策，落實投資；新加坡又有創業投資基金、生物科技基金、

科技企業投資基金，以及一間區域投資公司。此外，泰國、菲律賓、印尼和

馬來西亞都設有投資局或經濟發展局。遇有大型投資項目，他們的有關部門

或機構一定會悉力以赴，甚至由總統和總理“親自出馬”，招攬外商。

相比之下，香港政府招商引資的工作，顯得十分薄弱。當局似乎一貫抱

“有麝自然香”的信念，以為只要本港的營商環境對投資者具吸引力，便

不用四出硬銷，因此，對招攬工作似乎一直都不大重視。負責引進外資的工

業署投資促進部，編制單薄，職權狹小，其實沒有能力為投資者提供全面的

服務。我們設於海外的經濟及貿易辦事處內的投資促進組，規模也遠較其他

國家類似的部門為小。當然不是每個項目都像狄士尼樂園一樣，要財政司司

長甚至行政長官“親自出馬”，但外來投資涉及的種種問題，往往要由多個

部門及機構分別處理，職權分散，缺乏統籌，沒有一個專責部門接待比較大

型的投資者，提供他們所需的協調土地規劃、交通、基建、工程等各方面工

作，令投資計劃往往無法開展。

主席，在競爭劇烈的國際商貿社會裏，要爭取外來投資，政府必須採取

主動，而不是被動地等待資金的流入。因此，民建聯認為確實有需要成立一

個高層次的“專署”，擔當促進投資的重要任務。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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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曾幾何時，香港是一處投資做生意的樂園。香港稅率低、

稅制簡單、法治制度深入人心、政府的政策穩定、通訊和交通等基建設施發

達，加上香港人頭腦靈活，工作效率又高，這些優勢，都令香港脫穎而出，

成為海外商人到亞洲投資的其中一個首選之地。更重要的是，自國內推行開

放改革以來，香港一直是中國對外經貿最重要的窗口，也是外資打入中國大

陸市場最重要的跳板。故此，香港在回歸中國前，即使籠罩 九七問題的陰

影，也無損海外投資者自動自覺找上門、到香港投資的意欲。香港政府根本

無須費神吸引投資。

如今時移勢易，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香港投資環境的基礎因素雖然

仍然良好，但競爭優勢已不見得較新加坡、台灣等對手明顯。一來香港的經

營成本始終較競爭對手高出不少；二來眾多競爭對手又針對香港的不足，提

供優惠措施。新加坡便是明顯的例子。香港的創新科技工業沒有免稅期，新

加坡政府便提供 10 年的免稅期；香港的人力資源質素正在下降，新加坡政

府便從哈佛等名校請來專家團提供意見，以加強學生在外語、創意和科技上

的訓練；香港輸入科技專才的計劃仍未開始，新加坡政府早已實施開放政

策，在房屋、就業方面提供協助，吸引專才聚居新加坡，以方便商人開展投

資計劃。

香港的競爭對手不僅來自海外，亦來自內地。上海的金融服務業日益興

旺、深圳的科技工業漸成氣候，對外資的吸引力越來越大。事實上，外國企

業跟改革開放的中國“打交道”，累積了 20 年經驗，它們大致上都具備了

直接打入中國市場的條件。它們有些仍然選擇以香港為基地，主要是由於香

港仍然能夠提供較佳的企業管理經驗、較佳的會計、金融專業服務，以及較

佳的生活質素。然而，近年隨 香港的生活質素和專業界的經營環境有惡化

之虞，再加上部分國際傳媒在未有充分瞭解“一國兩制”的運作前，便帶有

偏見地批評香港的法治惡化，都令外資或多或少對香港抱有誤解和疑慮，令

香港吸引投資的工作陷入罕見的困局。

主席，香港沒有大量的平價土地、沒有就個別行業提供免稅優惠，也許

都不是香港現時較難吸引外資的關鍵因素。本人認為，關鍵因素很可能在於

政府官員的態度。

其實，香港現時的經營成本可算是近十多年來最低的，不少海內外財團

都曾主動接觸政府官員，表達有意來港投資或拓展業務的意願。它們最希望

得到的，也許不是平價土地和免稅優惠，而是政府的歡迎和重視。令人擔憂

的是，政府有一些官員卻仍然抱 “皇帝女唔憂嫁”的心態，擺出一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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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無不可”的冷淡姿態，以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僚作風。人家問政

府有沒有平價土地，有關官員只懂叫人家自己覓地；人家問政府有沒有免稅

優惠，有關官員又只懂叫人家問稅務局，完全沒有一種期望玉成好事、協助

海外投資者盡快落實投資計劃的主人家心態。反觀其他國家，每每都把大投

資者視為上賓、視為爭奪的對象。再以新加坡為例，海外的大投資者甫下機，

新加坡政府便派出各個有關部門的代表接機，積極介紹投資機會，主動提供

投資服務和解釋某些做法。我們何時可以看到香港的官員肯紓尊降貴，到機

場歡迎投資者呢？

主席，政府官員必須放下以前高高在上的架子，面對現實，抱有危機感，

採取主動，充當推銷員，正如當初台灣官員推銷科學園一樣，到外國公司登

門拜訪“搶客”，“死纏難打”，竭力游說他們投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

爾實施外匯管制，當然不值得香港借鏡，但他一直親力親為招徠外資，禮遇

商業奇才，懇請他們到馬來西亞投資。這種主動“上前 搏殺”的心態，香

港官員應加以學習。

行政長官今年先後到過以色列和美國矽谷等地參觀，成功游說當地一些

企業來港投資創新科技，又成功招徠狄士尼樂園落戶香港，這些都是主動出

擊的成果。行政長官較早前表示，金融、旅遊、創新科技和航空貨運是香港

經濟的四大支柱。這四大支柱能否成功建立，其實很視乎政府能否主動吸引

投資。本人並不執 政府一定要設立一個促進投資的部門，卻很希望政府能

撥出多些人力物力，專責游說海外企業到香港投資，並為投資者提供“一站

式”的投資服務，以便投資者盡快開展投資計劃。

主席，本人反對修正案。有關議案所提出的公平競爭問題雖然很重要，

但卻偏離了原議案的主題。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主席，馬逢國議員建議本港成立投資促進專署，我認為這是一

個很值得本會支持並促請政府實行的建議。香港確實須有一個高層次、跨部

門的投資促進機構，以便更有效地吸引海內外跨國公司來港投資。有了這樣

一個機構，我們可以：

(一 ) 更主動地向世界介紹香港，宣傳香港的真實社會、經濟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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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更有效地對有意在香港投資的大小企業提供積極的支援和協

助；及

(三 ) 更精確地分析經濟發展趨勢及對大型項目作出可行性研究。

我們看到，過去兩年，特區行政長官和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都曾經

出訪外國，僕僕風塵，推介香港，吸引外資，但他們的時間畢竟有限，不可

能投入更多精力。同時，我們也不必諱言，香港公務員過去一直奉行“積極

不干預”政策，形成比較因循的心態。他們傳統上不像台灣和新加坡公務員

那麼具有營商和投資經驗，亦普遍不願承擔經濟風險。因此，成立一個獨立

於公務員架構之外，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的投資促進專署是完全必要的。

“大市場，小政府”是世界潮流，我十分同意香港政府架構還有精簡的

餘地。不過，因應國際經濟競爭的趨勢，以及政府架構的不足，增設投資專

署決不是我們一些同事擔心的“架床疊屋”。類似的機構在外國很多國家早

就存在，並且都對他們本國的競爭力有很大的幫助。例如新加坡的經濟發展

局，許多跨國財團都會對他們的積極進取精神留下深刻印象。對比起來，正

如馬議員所指，我們香港似乎是在守株待兔。這個守株待兔的傳統可能是因

害怕主動吸引投資有悖於“積極不干預”。不過，我想任何信條都不能永遠

一成不變，要與時並進。讓我們看看世界，我們會發現現代經濟發展策略中，

已非干預和不干預即自由經濟分界的簡單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是要

改變一下了。我們看到很多國家的政府在長遠規劃方面擔當相當積極的角

色。這發展模式視市場為一種手段，而不像我們視之為目的。在當前亞洲主

要地區經濟復甦遠較香港理想的時候，我們實在有調整經濟政策，以急起直

追的必要。因此，馬議員今天的建議，對完善本港經濟來說，也有相當重要

的意義。

主席，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將超過 7%，國際權威組織都調高了對未來中

國經濟的評估，認為下世紀的中國將是經濟強國。這預示歐美跨國集團資金

將要大舉東來，這是我們應當好好把握的背靠中國巨大市場、增強國際經濟

合作、大量引進投資的機會。香港最少有優越的先天條件，把中型跨國公司

吸引到香港來。不過，目前我們沒有為把握這些機會作好準備。前不久一項

調查顯示，以香港為亞太區部的外國公司中，竟有一成三意圖轉移陣地。這

項調查與我們的有利條件是不相稱的。

主席，稍為熟悉香港科技工業發展或不發展的人也知道，多少公司曾在

過往多年來想來港立足，但由於香港“皇帝女”心態，令他們意興闌珊，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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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別計。剛才其他議員已舉出很多例子，我不想重複。這在在說明我們確是

缺少了一個專門承擔促進投資重任的高層機構，現在確已到了因應時勢設立

這個機構的時候了。

主席，請允許我談談知識經濟或知識經濟產業這些概念的理解問題。這

與我們今晚所討論的促進投資有關。知識經濟認為知識便是資本，而且是極

重要的資本。因此，促進投資不僅僅是吸引跨國集團把資金轉移到香港來，

我們還要引進國際上的最先進的知識及創新體系。微軟企業竟然把龐然巨物

的 IBM 比下去，正好說明知識創意的威力。

換言之，當前國際趨向於知識的資本化，我們香港所需的投資促進專

署，應當是一個面對全球知識經濟的促進投資機構。它不但要引進資本，更

要引進同樣是資本的知識、技術，引進知識產業。明乎此，便不會認為目前

的貿易發展局能發揮這個效能；便不會誤解馬議員的建議是在政府架構中架

床疊屋。

主席，在這裏，容許我引用進化論的先行者達爾文的經典名言：

"It is not the fittest of the species which will survive, nor the most intelligent, but the most

responsive to change."  (Charles DARWIN)

“能夠繼續生存的物種並不是最強健的，也不是最聰明的，而是最具適應環

境變遷能力的物種。”

主席，還有 51 天，世界將要踏進以知識經濟為主導的二十一世紀。香

港在未來這個變化萬千、波濤廣闊的經濟巨流中如何自處呢？希望各位立法

會同事及政府決策層能體會到達爾文的名言是很具現實意義的。

最後，我要談一談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他的修正案主要是有兩點，其

一是將高層次的投資促進專署變為一個級別較低的小組。這一點修正等如是

說吸引海外投資工作固然要做，但並不那麼重要。原議案中最重要的意見便

是加大行政的力度，使香港吸引投資工作有一個較大的改進。單議員的修正

案否定這一點，便使議案變得毫無意義。同時，修正案看來並沒考慮“知識

為本的經濟”這個重要概念，便是我們要考慮全球知識經濟這個時代的需

要，然後才可以明白原議案為何要建議設立高層次架構。從另一角度說，這

修正案本身也是沒有意義的。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November 1999 149

至於修正案的第二點，即“透過立法營造公平的營商環境”，我認為這

是另一個話題，拿來滲入這項議案，有“搭順風車”、借題發揮之嫌。

我謹此陳辭，支持馬逢國議員的原議案。

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覺得今晚的議題非常有趣，因為差不多是將投資者

“搬了上檯”，然後用我們各種心態來研究他們究竟缺乏了甚麼。

剛才有很多議員提及新加坡的模式，又或建議香港也應成立一個專署

等，不過，新加坡的模式並不是好像我們在座很多人所說，找一個專人來處

理。其實，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局人員，全部也是公務員，與我們現在所說的

要找一位“高人”來處理不同。正如剛才田北俊議員所說，即使有這人，他

會不會真的在這個專署裏工作呢；還是他會自行發展他的工商大帝國呢？

其實自由黨對兩位議員今天的原議案和修正案，已經表態，不過，既然

及因為今天香港的投資者都已經被人“搬了上檯”，且讓我嘗試從一個投資

者的角度來理解我們今天的辯論吧。

很多人說，其實有很多事可以幫助他們。今天各位也提出了很多建議，

甚至乎要高官到機場迎接，又或送這送那的。我卻想起一件事，便是市場推

廣的一個大原則：無論做甚麼來 "dress it up"，即弄得它很美觀，包裝得多好

看，如果東西的質素差勁，怎樣包裝也只是包裝，內裏的東西的質素仍然差

勁。

從這個角度，我想和大家討論一下香港的營商環境，今天很多同事也說

到這問題。營商環境是否單靠這些所謂包裝，又或政府給予稅務優惠呢？老

實說，如果生意做得成功，他們也不會在意那些微的稅項。如果生意做得成

功，他們也不會說欠缺甚麼土地之類的話。我同意，一整套設施能夠幫助他

們，但是否單靠這些包裝，他們便認為這裏的營商環境是好呢？其實，我們

最終要看的，還是他們的營商意願。

我很希望經過今天之後，政府有關部門不要再迴避這問題，而是要真真

正正看看近 10 年或近 5 年投資者的意欲為何會大幅下降。是否純粹因為金

融風暴或其他甚麼情況？答案是否定的。投資意欲其實在金融風暴之前已經

下降。我們有否勇氣，真真正正面對及理解投資意欲為何會下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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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們已做了很多事，而在座各位議員歷年來都希望為了香港好而

做事，但會否在一些情況下，我們是幫倒忙呢？我們是否做了一些事，造成

一個形勢，使投資者的投資意欲下降呢？這些都是我們要勇敢面對的。

還沒有多少天，我們便要踏進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現正討論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 (WTO)這世界性組織，我們也在說“科技興國”或“科技興港”，

但在現時我們還未能跳到那一級時，我們還要面對很多很多原有工業、商業

究竟實在欠缺了甚麼的問題。我覺得我們在沒有真正瞭解他們的真正需要

前，便勉強把一連串的包裝，例如政府要到機場迎接這些建議推到他們身

上，說這樣做便可以了、便可以解決問題了。我覺得這是絕對不全面的。

我想與各位談談一本書。最近有一本書是由微軟的“第二把手”所寫

的。他在市場推廣方面做得非常非常出色。他在書中談及在科技生意上如果

要成功的方法。他提供了一些數字，說投入科技生意的人有 90%以上（我忘

記了實際數字，我只記得大約數字）是不成功的，只有 10%以下成功，成功

的因素是因為做的人專注。在這 10%以下因專注而成功的人士及公司中，再

有 90%以上最終是不成功的，只有 10%以下是成功的。這些人的成功因素又

是甚麼呢？是因為他們堅持。在這 10%以下因堅持而成功的人當中，最終真

真正正能夠成功的也是少於 10%。他們的成功因素又是甚麼呢？是產品的成

功。

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在這過程之中，篩選的程度較我們以往賴以成功的

過程還要艱辛得多。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人，是否有這種心態、這種質素來

迎接二十一世紀呢？如果我們不再檢討我們現有的工業失在甚麼；我們現有

工業的投資意欲錯在哪裏；為何會耗損至今時今日這個地步，又如果我們沒

有勇氣來面對，我們可以甚麼也不說了。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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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馬逢國議員，你現在可就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

鐘。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主席，剛才單仲偕議員就他的修正案發言時，要求我嘗試回答

為何狄士尼公司會選中香港這個沒有設立投資促進專署的地方，而不是其他

地方來興建樂園。我正想藉這個機會講述一下我對這事的看法。箇中的真正

原因，當然要問狄士尼公司。

我在去年其實有機會參與這個過程。去年 3 月，我曾約同環球片場的人

員與經濟局官員會面。當時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們仍抱有“皇帝女唔憂嫁”的

態度，愛理不理。及後，當這個信息，即環球片場希望考慮在港設立主題公

園，傳到狄士尼公司時，（狄士尼公司雖然窺伺香港作為樂園場地已經四、

五年，但從沒有與香港政府接觸）他們才加快步伐，與香港政府爭取接觸聯

繫。

我瞭解到，在政府與他們接觸的過程中，政府正承受 社會上相當大的

壓力，要在經濟上有所發展，所以令他們的態度出現轉變。在很短的時間內，

政府結集內部官員、機構和部門，向這間名牌公司提供了相當積極的“一站

式”服務，包括考慮更改土地用途、填海、建路、提出建設地鐵支 、批地、

進行環境評估、考慮入境政策、人力資源、甚至提供融資，以至參股等。政

府所做的這一切工作，在某種意義來說，正正發揮了一個投資促進專署的功

能。當然，他們不是以專署形式進行，而是臨時結集各方面人員來進行。

在這裏我想問，過去有多少個有意欲來港投資的人或項目，（如果他們

不是一間名牌公司）可以得到相類似的服務？政府在狄士尼項目中，提供了

一連串的積極服務後，這種服務日後又能否持久呢？這正好提出一個問題，

便是在往後的日子，香港如何爭取海外的投資機構或投資者來香港發展。

剛才田北俊議員代表自由黨提出了反對意見，我聽後覺得有點莫名其

妙。他反對的理由是，我要求專員是一位全才，根本不切實際，因為不會找

到這樣的一個人。另一反對理由是設立投資促進專署會增加政府的開支。我

想指出，我只是要求專員對海內外的經濟發展有深刻的認識，有主持世界級

水平研究的能力，以及在國際商業社會有廣闊的人脈關係。

此外，自由黨指出，設立投資促進專署可能需要很多費用，不符合“小

政府”的原則。我想指出，我提出的專署本身便是一項投資，所以亦須考慮

精簡其架構。我建議專署部分員工從公務員體系調任，以及把海外機構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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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辦事處內，這些都是希望減少開支。以自由黨的營商背景，他們難道

不明白“小財不出、大財不入”這個簡單的投資道理？因此，我真的不明白

他們的反對理由。

我再次呼籲各位同事支持我的議案。我提出設立投資促進專署，主要是

從香港的長遠利益考慮，希望往後對投資者所提供的服務是恆久的，而不是

單一的。當然，我也希望專署能處事公開，具有透明度。我希望大家支持這

項議案。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馬逢國議員，請你坐下。我要提醒你，稍後你會有機會就你所提出的

議案答辯；而剛才的 5 分鐘是讓你就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的。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我十分感謝剛才發言的議員，對如何吸引海外投資者提

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

促進外來投資，一向是特區政府致力推行的工作。政府瞭解到，外來投

資能幫助本地產業更趨多元化，促進技術轉移，創造就業機會，以及開拓國

際市場。我很高興聽到，剛才發言的議員，普遍對海外投資在本港經濟所扮

演的角色表示認同及重視。

事實證明，外來投資對本港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多益處。截至 1997 年

年底，香港共有超過 360 家外資的製造業企業和 7  440 家外資的非製造業企

業。外來投資的總額，以原來成本計算，超過 7,300 億元。單就在本港設立

地區總部和地區辦事處的公司而言，他們已經聘用本港約 5.7%的就業人口。

因此，我們一直致力推行吸引外資來港的工作。這方面的工作主要分為

兩大方面。首先，我們必須締造一個優良的營商環境。香港擁有健全的法制、

簡單和稅率低廉的稅制、世界級的基建設施、廉潔和有效率的環境及社會，

以及優良的人才。這眾多的因素都給予外國投資者信心，吸引他們來港投

資。我們會繼續努力不懈，保持香港提供一流投資環境這個優勢。

除了優良的投資環境外，適當的宣傳及推廣，以及諮詢及支援服務，對

吸引外商來港投資同樣重要。正如剛才有議員指出，工業署在香港已設有一

個“一站式”的投資服務組，我們也在 7 個海外城市的經濟貿易辦事處內設

立投資促進組。這 7 個城市包括布魯塞爾、倫敦、紐約、三藩市、悉尼、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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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及多倫多。在港的投資服務組和在外的投資促進組互相配合，進行促進外

商來港投資的工作。

海外的投資促進組負責主動接觸有興趣在香港投資的外商，協助他們擬

定在港投資的計劃。他們又推行各種推廣活動，例如投資展覽會及研討會，

向外商介紹香港的優良投資環境，並提供有關在港投資的資料，例如工商各

業的概況、土地、廠房、辦公室及人力資源的成本和供求情況、稅務事項和

政府對工商業的支援計劃等。香港的投資服務組則負責跟進由海外投資促進

組轉介的個案。投資服務組的服務包括：協助外商物色合適的本地生意夥

伴、安排外商在港進行實地視察和商談、協助外商與特區政府機構聯繫、辦

理在港營商事宜，以及向已經來港經營的外商提供“售後服務”，協助他們

釐定擴展業務計劃。

從 1997 年到今年上半年的兩年半內，海外的投資促進組和在港的投資

服務組一共探訪公司超過 3  900 次及舉辦超過 110 個投資展覽會及研討會。

它們每年平均處理約 500 個投資項目，而從 1997 年至今年上半年止所完成

的投資項目約為 230 個，其中包括 16 個在香港成立地區總部的個案。

正如剛才不少議員指出，促進投資工作往往牽涉眾多部門，甚至是非政

府機構，因此，有效的協調工作非常重要。我們亦深明這道理。因此，在日

常工作上，工業署的投資服務組經常與有關政府部門，例如入境事務處、公

司註冊處和稅務局，保持緊密聯繫和合作，以跟進有意在港投資的個案。在

制訂每年的促進投資工作計劃時，工業署亦會廣泛徵詢各有關政策局及部門

的意見，使促進投資的工作能夠配合整體的政策方針。此外，香港特區的主

要官員在出訪海外時，亦不遺餘力地向海外的投資者介紹香港的最新情況，

鼓勵外來投資和促進貿易，而在本港的主要官員也肩負同樣的重任。

從以上的簡介可見，特區政府一直有專責的部門執行和協調促進投資的

工作。當然，面對日益加劇的競爭，我們深明香港必須自強不息，繼續提升

我們的服務水平，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之下加強吸引外來投資的工作。因此，

正如財政司司長在本年的財政預算案演辭中指出，特區政府現正對香港吸引

外來投資的策略和政策展開全面檢討。我們已聘請了顧問，就如何加強香港

在促進外來投資的工作進行深入研究。

在進行顧問研究的過程當中，我們曾就多個重要課題作仔細討論及研

究，當中亦包括議員今天議案辯論中提出的問題。例如應如何加強研究能力

和推廣宣傳工作，如何更主動地接觸和更積極支援有興趣的投資者，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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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推廣一些有利香港長遠發展和有潛質的行業等。此外，我們亦特別探討

如何給予投資者優良的“售後服務”，給予剛來港的投資者更多支援服務，

以協助他們鞏固業務根基，以及吸引他們投入更多資金在港擴展業務。

顧問研究的另一個重大課題是促進外來投資的架構安排。就此，各位議

員亦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和建議，我們非常感謝。我們認為，在確定如何

改善我們在促進投資方面的策略與模式的同時，必須有適當的架構安排作出

配合。至於是否維持現有架構，或引進新的部門或獨立於政府架構以外的機

構來推展有關工作，甚至利用現有的其他部門或機構來促進投資，正是我們

正在探討的問題。顧問即將完成其報告，我們一定會認真研究顧問所作出的

建議，並積極考慮議員今天提出的意見，以期作出一個最佳和最適合香港所

需的安排。當顧問完成報告和政府研究有關建議後，我們一定會向立法會匯

報有關結果。

剛才議員亦提到政府與私營企業合夥的策略性投資項目進行研究、甄選

及策劃的工作。在這方面，最近庫務局已經就如何處理私人財團向政府提出

的投資項目發出指引。據我理解，庫務局的同事也曾向立法會有關的事務委

員會進行匯報。指引的推出，顯示政府對私人財團提出的策略性投資項目的

重視，亦為我們將來處理類似項目提供一個更明確的基礎。

單仲偕議員在其修正案中指出香港應透過立法來營造公平的營商環

境。香港向來奉行自由市場原則，政府一直不遺餘力地改善營商環境，企業

亦一直享受到在這公平和自由的環境下營商的好處。正因如此，香港取得優

良的國際聲譽，在多個國際知名組織所進行的自由度和競爭力研究報告中，

一直名列前茅。

政府當然亦致力促進競爭。所有政策局和部門在制訂政策和擬訂措施

時，必須顧及競爭政策的角度。具體來說，政策局和部門須研究其主要政策

建議在競爭方面的影響、考慮新建議以促進競爭、檢討現行做法有否違反競

爭政策，以及處理和競爭政策有關的投訴等。此外，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

的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亦會檢討對政策或制度有重大影響的事宜，以及研究

公營和私營機構須在哪些範圍引入更多競爭。因應不同行業的需要，政府會

通過立法、發牌條件、業務守則等不同措施，促進不同行業內的競爭。

有議員促請政府訂立全面性公平競爭法，我們認為香港作為一個小規模

和以外貿為主的經濟體系，市場競爭已相當成熟，如果未經深思熟慮便制定

競爭法，可能會引致對市場不必要的規管，長遠而言對本港的營商環境、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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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及整體經濟可能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另一方面，目前因應不同行業採取

相應促進競爭的措施的做法，可以更有效和有彈性地針對不同行業的需要。

基於上述原因，我們認為本港目前無須制定全面性的公平競爭法。

目前，本港已有多條法例遏止不公平、欺詐或有誤導成分的商業經營手

法，例如《商品說明條例》、《管制免責條款條例》、《不合情理合約條例》

及《服務提供（隱含條款）條例》等。這些法例為維持一個公平的營商環境

提供直接和有效的保障。

無可否認，香港在亞太金融風暴當中，面對不少困難和挑戰。正如剛才

亦有議員指出，在 98 年，有 84 間以香港作為地區總部的公司削減他們在香

港的經營規模，這種現象當然值得我們關注。不過，我們認為我們無須過分

悲觀。外來投資在過去兩年減慢，並非香港獨有的現象。況且，在這 84 間

公司中，只有 11 間真的離開香港，其他都只是把他們的規模縮小，但仍然

在香港繼續經營。

我想指出的是，香港仍有相當多的基本優勢。我們有一個法治的社會、

具備優秀的人才、擁有一流的基建設施，更有強大的祖國作為我們的腹地。

亞太金融風暴令在香港營商的成本大幅下調，令香港作為一個投資的目的地

更為吸引。特區政府在過去數年大力推動創新和科技，更為香港發展成為二

十一世紀知識型經濟體系提供更穩固的基礎，為商界提供更多的商機和發展

空間。從興建數碼港和狄士尼主題公園，多家科技企業計劃以香港為地區總

部，以至本地的企業與外國著名科技公司建立策略性聯盟等事例，都足以證

明香港對外資來說，仍然是一個非常吸引的地方。

這些新資金更會為香港在下世紀的發展帶來新的契機和動力。行政長官

在 10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亦提出一連串提高香港的人力資源素質和改善

市民生活環境的措施。長遠而言，這些新措施不單止令市民能夠安居樂業，

更會給予外國投資者一個更佳的環境，開拓商機。

主席，特區政府十分明白世界各地仍有很多我們尚待認識及爭取的投資

者。面對各國在促進投資工作上的激烈競爭，我們必須努力研究如何改善促

進外來投資的策略和架構安排。正如我剛才指出，我們正透過顧問研究深入

探討這問題。待顧問的工作完成後，我們將積極跟進，務求令香港吸引投資

的工作更上一層樓。我謹此促請立法會議員支持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以期

令香港成為二十一世紀一個世界級大都會，一個備受投資者歡迎的地方。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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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在工商局局長發言期間，周梁淑怡議員返回會議廳及要求發言，按照

《議事規則》，議員是可以在這階段要求發言的，所以現在我請周梁淑怡議

員發言。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原本不打算在這項議案辯論中發言，但馬逢國議員

剛才在回應修正案時提及了一些關於自由黨的看法，所以我覺得有必要作出

回應。在議案辯論開始時，自由黨對馬逢國議員議案中的一些概念相當認

同，因為作為一個相當關注香港經濟的政黨，我們當然認為促進海外投資是

非常重要，所以，我們是沒有理由反對這方面的概念的。不過，在我們聽了

馬逢國議員的發言，有關建議成立專署和專署所負責的工作後，我們便有很

大的異議。我們覺得要成立一個專署必須十分小心，除非專署能真正妥善利

用納稅人的金錢，否則便可能為政府提供了一個架床疊屋的機會，得出一個

尾大不掉的架構。我相信這是任何一位納稅人也不會贊同的。

馬逢國議員剛才第一次發言時說，專署要引入一些在相當程度上為國際

所認同或尊重的人士。到了第二次發言，他甚至說那些人要是擁有強大的國

際網絡，而董事局內亦要有在國際層面上受到相當認可的人士。以我理解，

這些人士的層次要非常高，而他還說要是非官方的。所以，第一，他指出了

這個專署究竟是由甚麼人來組成。第二，至於這個專署的工作層面究竟會在

哪裏，馬逢國議員說專署會達到相當高的層次，甚至會統籌所有決策局。我

們從議案中也可以看到，議案的最後一句說：“就政府與私營企業合夥的策

略性投資項目進行研究、甄選及周詳策劃的工作。”研究並不要緊，但他又

提及甄選，即是會由專署作出篩選。舉例來說，如果是想出了一個概念，接

下來做的並非是看看世界各地會有多少投資者對這個概念有興趣，而是對投

資項目有興趣，再由專署甄選。如果是這樣，專署的層次便是非常高了。

我們認為在現行香港特區政府的架構內，如要進行這項工作，應該是由

行政長官、財政司司長及政務司司長負責，一如香港興建狄士尼樂園一樣，

最終也是由他們 3 位負責。如果刻意成立一個由國際級人士組成的專署，這

究竟會是一個甚麼結構呢？在香港政府現行的結構內，又究竟會出現一個怎

樣的情況呢？即使我們看新加坡的 EDB，也是由公務員組成的，他們的權

力，絕對不是像馬逢國議員剛才在第一次發言時所說的那麼高。當然，在馬

逢國議員第二次發言時，他的語氣好像是轉變了一些，他說可以吸納一些公

務員，亦可以在現行的架構內調配人員。在兩次發言中，他對專署的見解都

似乎是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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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議員剛才說自由黨內多是營商者，為何連“小財唔出、大財唔入”這

個生意上的道理也不明白。其實，我們自由黨是絕對瞭解這個道理，但問題

並非是“小財唔出、大財唔入”，而是香港根本上是要促進投資者在香港的

投資意欲，無論他們是本地的商人抑或外地的投資者。這個概念，我相信不

單止是受到重視經濟的自由黨所認同，即使是任何一個政黨或任何一位獨立

議員，他們也都會認同的。不過，問題是，可以採用甚麼方法來進行。我們

不希望因為我們想出了概念要集中進行，便要求政府成立一個專署來負責進

行，還給予該專署最高的權力、向專署的職員提供最高的薪酬，而且一如馬

議員最初發言時說，專署還可以達到相當高的層次。如果是這樣，我相信這

不會是一個很實際的提議，亦不是我們議員、市民對現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所應作出的要求。我們要求的是，如果須這樣做，便應該是現在做，如有

需要手下的人協助，例如是旅遊專員，便可以委任旅遊專員協助經濟局局

長，而不是成立一個高高在上的架構，取締現時領導階層本身須負的責任。

謝謝主席。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我剛剛去了參加一個公益活動，所以很多謝主席補回給我一個

機會來發言。

對於馬議員提出的這個議案，涉及一個比較原則性的問題，那便是政府

是否應該做一些主動的工作吸引投資，以及應該做到一個相當的程度來提高

吸引力。一直以來，政府在經濟上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受到了不少批評。我

認為，面對目前的經濟環境，從促進產業結構提升的角度來看，政府應該在

堅守自由經濟和市場主導的大前提下，對本身在經濟中的角色作出配合時宜

的調整。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論及政府的經濟角色時提到，在市場機制失效

時，政府要作出必要而有限度的干預。此外，政府亦會集中工作推行軟硬兩

方面的基礎建設，而在變化急促和競爭劇烈的環境中，政府在經濟領域的反

應會比以前更快。我認為這是正確的角色定位，唯一須加以補充的是，為了

促進經濟轉型，政府在經濟領域的反應，不但是應該更快，而且還要是更主

動和積極。

在上述原則之下，政府無疑是負有促進和推廣投資的責任，而這個責任

不但包括游說和吸引外商來香港投資、為各方投資者在合理範圍內提供方便

和有統籌性的投資服務，而且也包括就一些基礎性和策略性的大型投資項目

進行可行性研究甚至是籌劃工作，並且因應實際投資情況，對本港的利益作

出必要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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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修正案似乎是不認同這一點，反對政府參與經營。其實，就一些

對香港整體經濟有巨大裨益，尤其能夠促進產業結構提升和經濟轉型的基礎

性和策略性的大型投資項目而言，如果私人投資者能夠獨力承擔，政府確實

是沒有理由與民爭利。問題是長遠的承擔和龐大的資金投入，並非私人投資

者可以輕易做到，而香港亦不是一個可以點石成金的地方，政府顯然不能守

株待兔，否則香港便不可能有今天的地鐵系統、明天的狄士尼樂園，而所謂

向高科技和高增值轉型，更永遠只能是一個夢想。記得在本會辯論行政長官

的第三份施政報告時，曾有一個政黨質疑報告缺乏刺激經濟的措施。如今狄

士尼樂園項目的落實，相信便是一個由政府主動作出刺激本地經濟措施的實

例，我看不出質疑施政報告的人會有任何反對理由。同樣的道理，政府在將

來因應實際投資環境的需要，以適度參與促成刺激經濟發展的大型基礎性和

策略性投資項目的落實時，我也看不出他們有任何有力的反對理由。至於政

府的角色，我認為只要在適當的時候將政府的投資私有化，便能夠維持政府

參與的限度，並為私人投資提供更大的空間和更多的選擇。拘泥於僵化的

“不干預”教條是既不必要，也對經濟無益處，並不是香港經濟發展所一貫

奉行的務實做法。

基於以上的看法，相信設立一個較高層次的投資促進機構是恰當的。我

理解修正案主張利用政府現有的支援架構進行協調，似乎是為了達到善用資

源和精簡架構的目的。這當然是正面的建議，但要提供“一站式”的投資服

務，並承擔項目的研究、籌劃等工作，這種兼辦式的安排顯然並不足夠。如

果我們相信促進投資是可以增進經濟價值及社會效益，那麼在盡量調配和利

用現有提供支援服務的人手和資源的情況下，再進一步提升這個統籌架構的

層次是值得考慮的。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就馬逢國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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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SIN Chung-ka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單仲偕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在我宣布停止表決前，各位有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李啟明議員、張文光議員、陳智思議員、單仲偕議員及羅致光

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

強議員、陳榮燦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

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

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及司徒華議員贊成。

陳婉嫻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何世柱

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漢銓議員及

蔡素玉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November 1999160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 6 人贊成，13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10 人贊

成，12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3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3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2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馬逢國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2 分 27 秒。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主席，我想借這個機會多謝 14 位同事就這項議案發言。在這

裏，我想就周梁淑怡議員剛才提出的數個問題作出澄清。

有關對專員的要求，我在第二次發言時只是重複了第一次發言的內容。

至於投資促進專署的董事會成員，我其實亦已說得很清楚，便是有一定數目

的政府官員及有一些企業家　─　不一定是國際級的企業家　─　以及學

者。我並沒有要求董事會的成員須達到國際級數，這與我的想法是不同的。

不過，在這裏我只想說，今天聽了這麼多位同事的發言，大家其實是有一個

共識，那便是大家要求政府能夠加強引進投資的工作，以及要專注地幹這件

事。我希望政府能夠認真看待這個問題。順帶一提，剛才聽了政府的回應，

對於政府說會採取一個開放的態度，我是非常欣賞的。

最後想談談的是，設立專署與我們的營商環境是不會有排斥的，專署甚

至可以協助我們監察整個社會如何改善營商環境。至於甄選的問題，我只是

希望選擇一些對香港整體發展是有好處的項目，而並非要選擇一些較為優勝

的公司或投資者，這一點是必須澄清的。最後，我再一次多謝大家的發言。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馬逢國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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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馬逢國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MA Fung-kwok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馬逢國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

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李啟明議員、呂明華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

議員及梁智鴻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何敏嘉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

仲偕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及羅致光議員反對。

許長青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陳婉嫻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吳亮星

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及陳鑑林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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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

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司徒華議員及何世柱議員反對。

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7 人贊成，9 人反對，

3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 9

人贊成，11 人反對，2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

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nine against
it and thre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3 were
present, nin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1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下次會議下次會議下次會議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1999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

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9 時 31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nine minutes to Ten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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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V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2 號）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5 加入  —

“ 8. 第 25(a)條現予廢除。”。

附表 15

第 12(a)條

刪去“Director of the Government Secretariat”而代以“Director of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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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

ADAPTATION OF LAWS (NO. 22) BILL 1999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5 By adding -

"8. Regulation 25(a) is repealed.".

Schedule 15,
section 12(a)

By deleting "Director of the Government Secretariat" and
substituting "Director of Bureau".


